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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医用电气设备》的安全系列标准由两部分构成：

———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第２部分：安全专用要求。

其中第１部分除本安全通用要求标准外还包括若干并列标准，目前由ＩＥＣ国际标准等同转化为我

国标准的有：

ＧＢ９７０６．１２—１９９７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三、并列标准：诊断Ｘ射线设备辐

射防护通用要求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３：１９９４）；

ＧＢ９７０６．１５—１９９９　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１．并列标准：医用电气系统安全

要求 （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１：１９９５）；

ＹＹ０５０５—２００５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２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ＩＥＣ６０１１２：２００１，ＩＤＴ）。

本部分为ＧＢ９７０６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医用电气设备———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英文版）及其修

改件１：１９９１和修改件２：１９９５。本部分与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按照ＧＢ／Ｔ１．１对一些编排格式进行了修改；

———对于标准中引用的其他国际标准，若已转化为我国标准，本部分将引用的国际标准号替换为相

应的国家标准号，并在附录Ｌ中注明采用关系；

———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修改件２的４．１０的第一自然段与倒数第二自然段中对ＩＰＸ８设备或设备部件的

试验要求在描述上有矛盾，基于附录Ａ的说明，在本次修订中进行了统一，即ＩＰＸ８设备或设

备部件不进行潮湿预处理试验；

———在附录Ａ６．１ｚ）中增加有关甲基化酒精的配比，以供参考；

———增加了附录性质的说明。

本部分代替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医用电气设备　第一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本部分与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将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修改件２（１９９５）的内容加入本部分中：

●　对应用部分的识别取决于它在正常使用时与接触患者身体的可能性有关的要求，而不是考虑它

的电气特性；单个的患者连接由它在正常使用时与患者的电气接触有关的要求来定义；

●　电击防护程度的分类（ＣＦ／ＢＦ／Ｂ型）不再联系设备这个词，而是明确与单独的应用部分相关。

这样更为合理，因为防护程度实际上由应用部分来决定；这意味着没有另外的要求和试验，但对

所需操作要有更多的鉴别和说明；

●　对在应用部分上标以防除颤器放电电压标志且无专用标准的设备增加了通用要求；

●　在患者漏电流中增加了对直流分量的限制，以便与患者辅助电流的要求相一致；

●　通过使用ＩＰ代码来澄清有关防进液的等级，如基础安全标准ＧＢ４２０８的详细说明，是一个进

步；

●　在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版中的有些“不采用”以“无通用要求”代替，以避免误解。这意味着如认为

有必要的话，专用标准可规定要求；

●　引用标准增加了 ＧＢ９７０６．１现行的并列标准：ＧＢ９７０６．１５、ＹＹ０５０５—２００５、ＧＢ９７０６．１２和

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４（见附录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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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了必须由制造商提供的有关资料的附加要求，以便促进符号和单位的国际认可并提供更多

有关设备预期用途的资料；这些资料因为与性能安全方面有关联，所以是必需的；

●　某些要求和试验方法已与其他现有的国家标准或ＩＥＣ标准相一致；

●　鉴于已有一些报道，因使用者错误使用生物电位连接器（如附有导线的电极，导线的另一端接有

外露２ｍｍ金属针的连接器）而引起事故，故引入了一些附加要求，以防止这类事故在任何类型

的设备上重现。

———对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中部分文字做了编辑性修改；

———根据ＧＢ／Ｔ１．１的要求，增加了附录Ｌ；

———增加了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标准中遗漏的５７．９．１ｂ）中的内容；

———根据ＧＢ／Ｔ１．１的要求，增加了标准的前言部分；

———根据ＧＢ／Ｔ１．１的要求，将原标准中的助动词“必须”（ｓｈａｌｌ）、“应该”（ｓｈｏｕｌｄ）、“可以”（ｍａｙ）改

为“应”、“宜”、“可”；

———本部分第２章中的术语在文中用五号黑体表示。

本标准的附录Ｄ、附录Ｇ、附录Ｋ、附录Ｌ是规范性附录，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Ｅ、附录Ｆ、附

录 Ｈ、附录Ｊ是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医用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上海市医疗器械检测所。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俞西萍、何骏、何爱琴、葛筱森。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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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第一篇　概述

１ 适用范围和目的

１．１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医用电气设备（见２．２．１５的定义）的安全。

虽然本标准主要涉及安全问题，但它也包括一些与安全有关的可靠运行的要求。

本标准涉及的设备预期生理效应所导致的安全方面危险未被考虑。

除非标准正文中明确指明外，标准中的附录内容不要求强制执行。

１．２　目的

本标准的目的是规定医用电气设备的安全通用要求，并作为医用电气设备安全专用要求标准的基础。

文中有“”的条款的说明见附录Ａ总导则和编制说明。

１．３ 专用标准

专用标准优先于本通用标准。

１．４　环境条件

见第二篇。

１．５　并列标准

在医用电气设备系列标准中，并列标准规定安全通用要求应适用于：

———一组医用电气设备（例如：放射设备）；

———在通用安全标准中未充分陈述的，所有医用电气设备的某一特性（例如电磁兼容性）。

若某一并列标准适用于某一专用标准，则专用标准优先于此并列标准。

２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电压”和“电流”是指交流、直流或复合的电压或电流的有效值。

———助动词

“应”表示为要符合本标准应强制执行的某项要求或某项试验。

“宜”表示为要符合本标准建议执行的某项要求或某项试验，但不是强制性的。

“可”用来说明为达到某项要求或某项试验所容许的方法。

２．１　设备部件、辅件和附件

２．１．１

调节孔盖　犪犮犮犲狊狊犮狅狏犲狉

外壳或防护件上的部件，通过它才可能接触到设备的某些部件，以达到调整、检查、更换或修理目

的。

２．１．２

可触及金属部分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犿犲狋犪犾狆犪狉狋

不使用工具即可接触到的设备上的金属部分。参见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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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附件　犪犮犮犲狊狊狅狉狔

为实现设备的预期用途，或为实现设备的预期用途提供方便，或为改善设备的预期用途，或为增加

设备的附加功能，所必需的和（或）适合于与设备一起使用的选配件。

２．１．４

随机文件　犪犮犮狅犿狆犪狀狔犻狀犵犱狅犮狌犿犲狀狋狊

随设备或附件所附带的文件，其内容包含对设备的使用者、操作者、安装者或装配者来说是全部重

要的资料，特别是有关安全的资料。

２．１．５

应用部分　犪狆狆犾犻犲犱狆犪狉狋

正常使用的设备的一部分：

———设备为了实现其功能需要与患者有身体接触的部分；或

———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部分；或

———需要由患者触及的部分。

２．１．６

外壳　犲狀犮犾狅狊狌狉犲

设备的外表面，包括：

———所有可触及金属部分、旋钮、手柄及类似部件；

———可触及的轴；

———为试验目的而紧贴在低导电率材料或绝缘材料制成的部件外表面上有规定尺寸的金属箔。

２．１．７

犉型隔离（浮动）应用部分（以下简称为犉型应用部分）　犉狋狔狆犲犻狊狅犾犪狋犲犱（犳犾狅犪狋犻狀犵）犪狆狆犾犻犲犱狆犪狉狋

与设备其他部分相隔离的应用部分，其绝缘达到，当来自外部的非预期电压与患者相连，并因此施

加于应用部分与地之间时，流过其间的电流不超过单一故障状态时的患者漏电流的容许值。

犉型应用部分不是犅犉型应用部分就是犆犉型应用部分。

２．１．８

不采用。

２．１．９

内部电源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狆狅狑犲狉狊狅狌狉犮犲

包含在设备内并提供设备运行所必需的电能的电源。

２．１．１０

带电　犾犻狏犲

指一个部分所处的状态。当与该部分连接时，便有超过容许漏电流值的电流（在１９．３中规定）从该

部分流向地或从该部分流向该设备的其他可触及部分。

２．１．１１

不采用。

２．１．１２

网电源部分　犿犪犻狀狊狆犪狉狋

设备中旨在与供电网作导电连接的所有部件的总体。就本定义而言，不认为保护接地导线是网电

源部分的一个部分（见图１）。

２．１．１３　

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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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４　

不采用。

２．１．１５

患者电路　狆犪狋犻犲狀狋犮犻狉犮狌犻狋

含有一个或多个患者连接的任何电路。

患者电路包括所有与患者连接的绝缘达不到电介质强度要求（见第２０章）的导电部件，或者与患者

连接的隔离达不到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见５７．１０）的导电部件。

２．１．１６　

不采用。

２．１．１７

防护罩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犮狅狏犲狉

外壳的一部分或防护件，用以防止意外地接触到可能有危险的部件。

２．１．１８

信号输入部分　狊犻犵狀犪犾犻狀狆狌狋狆犪狉狋

设备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应用部分，用来从其他设备接收输入信号的电压或电流，例如为显示、记录

或数据处理之用（见图１）。

２．１．１９

信号输出部分　狊犻犵狀犪犾狅狌狋狆狌狋狆犪狉狋

设备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应用部分，用来向其他设备输出信号的电压或电流，例如为显示、记录或数

据处理之用（见图１）。

２．１．２０　

不采用。

２．１．２１

供电设备　狊狌狆狆犾狔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向设备的一个或多个装置提供电能的设备。

２．１．２２

可触及部分　犪犮犮犲狊狊犻犫犾犲狆犪狉狋

不用工具即可触及到的设备部分。

２．１．２３

患者连接　狆犪狋犻犲狀狋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

应用部分中每一个独立部分，在正常状态或单一故障状态下，电流能通过它在患者与设备之间流动。

２．１．２４

犅型应用部分　狋狔狆犲犅犪狆狆犾犻犲犱狆犪狉狋

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对于电击防护的要求，尤其是关于漏电流容许值的要求的应用部分。并用附录

Ｄ中表Ｄ．２的符号１来标记。

注：犅型应用部分不适合直接用于心脏。

２．１．２５

犅犉型应用部分　狋狔狆犲犅犉犪狆狆犾犻犲犱狆犪狉狋

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对于电击防护程度高于犅型应用部分要求的犉型应用部分。并用附录Ｄ中表

Ｄ．２的符号２来标记。

注：犅犉型应用部分不适合直接用于心脏。

２．１．２６

犆犉型应用部分　狋狔狆犲犆犉犪狆狆犾犻犲犱狆犪狉狋

符合本标准中规定的对于电击防护程度高于犅犉型应用部分要求的犉型应用部分。并用附录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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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Ｄ．２的符号３来标记。

２．１．２７

防除颤应用部分　犱犲犳犻犫狉犻犾犾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狅犳犪狆狆犾犻犲犱狆犪狉狋

具有防护心脏除颤器对患者的放电效应的应用部分。

２．２　设备类型（分类）

２．２．１

不采用。

２．２．２

犃犘型设备　犮犪狋犲犵狅狉狔犃犘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结构、标记以及文件都符合规定要求，以免在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中形成点燃源的设备或设备

部件。

２．２．３

犃犘犌型设备　犮犪狋犲犵狅狉狔犃犘犌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结构、标记以及文件都符合规定要求，以免在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中形成点燃源的设

备或设备部件。

２．２．４

Ⅰ类设备　犮犾犪狊狊Ⅰ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对电击的防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提供了与固定布线的保护接地导线连接的附加安全预防

措施，使可触及金属部分即使在基本绝缘失效时也不会带电的设备（见图２）。

２．２．５

Ⅱ类设备　犮犾犪狊狊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对电击的防护不仅依靠基本绝缘，而且还有如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那样的附加安全预防措施，但没

有保护接地措施，也不依赖于安装条件的设备（见图３）。

２．２．６　

不采用。

２．２．７

直接用于心脏　犱犻狉犲犮狋犮犪狉犱犻犪犮犪狆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

指应用部分可与患者心脏作直接导电连接的使用。

２．２．８　

不采用。

２．２．９　

不采用。

２．２．１０　

不采用。

２．２．１１

设备　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参见２．２．１５。

２．２．１２

固定式设备　犳犻狓犲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固定在建筑物或运输工具的某特定地方，且只能用工具拆卸的设备。

２．２．１３

手持式设备　犺犪狀犱犺犲犾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正常使用时需用手握持着的设备。

４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２．２．１４　

不采用。

２．２．１５

医用电气设备（以下简称为设备）　犿犲犱犻犮犪犾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与某一专门供电网有不多于一个的连接，对在医疗监督下的患者进行诊断、治疗或监护，与患者有

身体的或电气的接触，和（或）向患者传送或从患者取得能量，和（或）检测这些所传送或取得的能量的电

气设备。

设备包括那些由制造商指定的，能使设备正常使用所必需的附件。

２．２．１６

移动式设备　犿狅犫犻犾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在使用的间隔期间，可以靠其自身的轮子或通过类似的方法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可移动

式设备。

２．２．１７

永久性安装设备　狆犲狉犿犪狀犲狀狋犾狔犻狀狊狋犪犾犾犲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与供电网用永久性连接方式作电气连接的设备，这种连接方式只有使用工具才能将其断开。

２．２．１８

可携带式设备　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在使用时或在使用的间隔期间，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携带着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的可移动

式设备。

２．２．１９

不采用。

２．２．２０

不采用。

２．２．２１

非移动式设备　狊狋犪狋犻狅狀犪狉狔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是固定式设备，或是不打算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的设备。

２．２．２２

不采用。

２．２．２３

可移动式设备　狋狉犪狀狊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不论是否与电源相连，均能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且移动范围没有明显限制的设备。

例：移动式设备和可携带式设备。

２．２．２４

不采用。

２．２．２５

不采用。

２．２．２６

不采用。

２．２．２７

不采用。

２．２．２８

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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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９

内部电源设备　犻狀狋犲狉狀犪犾犾狔狆狅狑犲狉犲犱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能以内部电源进行运行的设备。

２．３　绝缘

２．３．１

电气间隙　犪犻狉犮犾犲犪狉犪狀犮犲

两个导体部件之间的最短空气路径。

２．３．２

基本绝缘　犫犪狊犻犮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用于带电部分上对电击起基本防护作用的绝缘。

２．３．３

爬电距离　犮狉犲犲狆犪犵犲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沿两个导体部件之间绝缘材料表面的最短路经。

２．３．４

双重绝缘　犱狅狌犫犾犲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由基本绝缘和辅助绝缘组成的绝缘。

２．３．５

不采用。

２．３．６

不采用。

２．３．７

加强绝缘　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犱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用于带电部分的单绝缘系统，它对电击的防护程度相当于本标准规定条件下的双重绝缘。

２．３．８

辅助绝缘　狊狌狆狆犾犲犿犲狀狋犪狉狔犻狀狊狌犾犪狋犻狅狀

附加于基本绝缘的独立绝缘，当基本绝缘失效时由它来提供对电击的防护。

２．４　电压

２．４．１

高电压　犺犻犵犺狏狅犾狋犪犵犲

任何超过１０００Ｖ交流或１５００Ｖ直流或１５００Ｖ峰值的电压。

２．４．２

网电源电压　犿犪犻狀狊狏狅犾狋犪犵犲

多相供电网中两相线之间的电压，或单相供电网中相线与中性线之间的电压。

２．４．３

安全特低电压　狊犪犳犲狋狔犲狓狋狉犪犾狅狑狏狅犾狋犪犵犲（犛犈犔犞）

在用安全特低电压变压器或等效隔离程度的装置与供电网隔离，当变压器或变换器由额定供电电

压供电时，在不接地的回路中，导体间交流电压不超过２５Ｖ或直流电压不超过６０Ｖ名义电压。

２．５　电流

２．５．１

对地漏电流　犲犪狉狋犺犾犲犪犽犪犵犲犮狌狉狉犲狀狋

由网电源部分穿过或跨过绝缘流入保护接地导线的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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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２

外壳漏电流　犲狀犮犾狅狊狌狉犲犾犲犪犽犪犵犲犮狌狉狉犲狀狋

在正常使用时，从操作者或患者可触及的外壳或外壳部件（应用部分除外），经外部导电连接而不是

保护接地导线流入大地或外壳其他部分的电流。

２．５．３

漏电流　犾犲犪犽犪犵犲犮狌狉狉犲狀狋

非功能性电流。下列漏电流已经定义：对地漏电流、外壳漏电流和患者漏电流。

２．５．４

患者辅助电流　狆犪狋犻犲狀狋犪狌狓犻犾犻犪狉狔犮狌狉狉犲狀狋

正常使用时，流经应用部分部件之间的患者的电流，此电流预期不产生生理效应。例如放大器的偏

置电流、用于阻抗容积描记器的电流。

２．５．５

不采用。

２．５．６

患者漏电流　狆犪狋犻犲狀狋犾犲犪犽犪犵犲犮狌狉狉犲狀狋

从应用部分经患者流入地的电流，或是由于在患者身上出现一个来自外部电源的非预期电压而从

患者经犉型应用部分流入地的电流。

２．６　接地端子和接地导线

２．６．１

不采用。

２．６．２

不采用。

２．６．３

功能接地导线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犲犪狉狋犺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接至功能接地端子的导线（见图１）。

２．６．４

功能接地端子　犳狌狀犮狋犻狅狀犪犾犲犪狉狋犺狋犲狉犿犻狀犪犾

直接与测量供电电路或控制电路某点相连的端子，或直接与为功能目的而接地的屏蔽部分相连的

端子（见图１）。

２．６．５

不采用。

２．６．６

电位均衡导线　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犲狇狌犪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设备与电气装置电位均衡汇流排相连的导线。

２．６．７

保护接地导线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犪狉狋犺犮狅狀犱狌犮狋狅狉

保护接地端子与外部保护接地系统相连的导线（见图１）。

２．６．８

保护接地端子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犲犪狉狋犺狋犲狉犿犻狀犪犾

为安全目的与Ⅰ类设备导体部件相连接的端子。该端子预期通过保护接地导线与外部保护接地系

统相连接（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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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９

保护接地　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犾狔犲犪狉狋犺

为保护目的用符合本标准的方法与保护接地端子相连接。

２．７　电气连接（装置）

２．７．１

设备连接装置　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犮狅狌狆犾犲狉

不使用工具即可将软电线与设备进行连接的装置，由两个部件组成：网电源连接器和设备电源输入

插口（见图５）。

２．７．２

设备电源输入插口　犪狆狆犾犻犪狀犮犲犻狀犾犲狋

设备连接装置中与设备合成一体或固定在设备上的部件（见图１和见图５）。

２．７．３

不采用。

２．７．４

辅助网电源插座　犪狌狓犻犾犻犪狉狔犿犪犻狀狊狊狅犮犽犲狋狅狌狋犾犲狋

设备上带有网电源电压的插座，不使用工具即可向另外设备或向本设备的其他分离部件提供网电

源。

２．７．５

导电连接　犮狅狀犱狌犮狋犻狏犲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

能够流过超过漏电流容许值的电流的连接。

２．７．６

可拆卸电源软电线　犱犲狋犪犮犺犪犫犾犲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犮狅狉犱

通过适当的设备连接装置与设备相连的软电线（见图１、图２、图５及５７．３）。

２．７．７

外部接线端子装置　犲狓狋犲狉狀犪犾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

用来与其他设备进行电气连接的接线端子装置。

２．７．８

固定的网电源插座　犳犻狓犲犱犿犪犻狀狊狊狅犮犽犲狋狅狌狋犾犲狋

安装在建筑物或运输工具上的固定布线系统中的网电源输出插座（见图５）。

２．７．９

互连端子装置　犻狀狋犲狉犮狅狀狀犲犮狋犻狅狀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

设备内部或设备各部件之间实现互连的接线端子装置。

２．７．１０

网电源连接器　犿犪犻狀狊犮狅狀狀犲犮狋狅狉

设备连接装置中的部件，它与供电网相连的软电线合成一体或与其连接。网电源连接器被用来插

进设备上的设备电源输入插口之中（见图１、图５及５７．２）。

２．７．１１

网电源插头　犿犪犻狀狊狆犾狌犵

与设备的电源软电线合成一体或固定连接的部件。用它插入固定的网电源插座（见图５）。

２．７．１２

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　犿犪犻狀狊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

与供电网实现电气连接用的接线端子装置（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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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３

不采用。

２．７．１４

不采用。

２．７．１５

不采用。

２．７．１６

接线端子装置　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犱犲狏犻犮犲

实现电气连接用的设备部件，它可以有几个独立的连接点。

２．７．１７

电源软电线　狆狅狑犲狉狊狌狆狆犾狔犮狅狉犱

为连接网电源而固定或装在设备上的软电线。

２．８　变压器

２．８．１

不采用。

２．８．２

不采用。

２．８．３

安全特低电压变压器　狊犪犳犲狋狔犲狓狋狉犪犾狅狑狏狅犾狋犪犵犲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犲狉

设计成提供安全特低电压回路的变压器。其输出绕组至少以基本绝缘与地及变压器壳体在电气上

隔离，并至少以相当于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绝缘与输入绕组在电气上隔离。

２．８．４

不采用。

２．８．５

不采用。

２．８．６

不采用。

２．９　控制装置和限制装置

２．９．１

（控制装置或限制装置的）可调设定　犪犱犼狌狊狋犪犫犾犲狊犲狋狋犻狀犵（狅犳犪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狉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操作者不用工具即可改变的设定。

２．９．２

不采用。

２．９．３

不采用。

２．９．４

（控制装置或限制装置的）固定设定　犳犻狓犲犱狊犲狋狋犻狀犵（狅犳犪犮狅狀狋狉狅犾狅狉犾犻犿犻狋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

不打算由操作者改变和只有用工具才能改变的设定。

２．９．５

不采用。

２．９．６

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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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７

过电流释放器　狅狏犲狉犮狌狉狉犲狀狋狉犲犾犲犪狊犲

当装置中的电流超过预置值时，使电路延时断开或立即断开的保护装置。

２．９．８

不采用。

２．９．９

不采用。

２．９．１０

自动复位热断路器　狊犲犾犳狉犲狊犲狋狋犻狀犵　狋犺犲狉犿犪犾犮狌狋狅狌狋

在设备的有关部分冷却后能自动重新接通电流的热断路器。

２．９．１１

不采用。

２．９．１２

热断路器　狋犺犲狉犿犪犾犮狌狋狅狌狋

在不正常运行时，以自动切断电路或减小电流来限制设备或其部件温度的装置，该装置在结构上使

其设定值不能由操作者改变。

２．９．１３

恒温器　狋犺犲狉犿狅狊狋犪狋

温度敏感控制器，预期用来在正常运行状态下使温度保持在两特定值之间，可带有供操作者设定装

置。

２．１０　设备的运行

２．１０．１

冷态　犮狅犾犱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设备断电后，经足够长时间达到环境温度时所具有的状态。

２．１０．２

连续运行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额定负载下不超过规定温度限值的无时间限制的运行。

２．１０．３

间歇加载连续运行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犻狀狋犲狉犿犻狋狋犲狀狋犾狅犪犱犻狀犵

设备一直和供电网相连接运行，规定的容许加载时间很短，以致不会达到长时间负载运行的温度；

而随后的间歇时间又不够长，不足以使设备冷却到长时间空载运行的温度。

２．１０．４

短时加载连续运行　犮狅狀狋犻狀狌狅狌狊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狊犺狅狉狋狋犻犿犲犾狅犪犱犻狀犵

设备一直和供电网相连接运行，规定的容许加载时间很短，以致不会达到长时间负载运行的温度；

而随后的间歇时间相当长，足以使设备冷却到长时间空载运行的温度。

２．１０．５

持续率　犱狌狋狔犮狔犮犾犲

运行时间与运行时间和随后的间隔时间之和的比。若运行时间和间隔时间是变化的，则按一个足

够长时间内的平均值来计算。

２．１０．６

间歇运行　犻狀狋犲狉犿犻狋狋犲狀狋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由一系列规定的相同周期组成的运行状态，每一周期均包括一个温度极限不超过规定值的额定负

载运行期和随后的设备空转或切断的间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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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７

正常状态　狀狅狉犿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所有提供的安全防护措施都处于完好的状态。

２．１０．８

正常使用　狀狅狉犿犪犾狌狊犲

按使用说明书运行，包括由操作者进行的常规检查和调整以及待机状态。

２．１０．９

正确安装的　狆狉狅狆犲狉犾狔犻狀狊狋犪犾犾犲犱

制造商在随机文件中规定的各种有关安全方面的要求至少都得到遵守的状态。

２．１０．１０

短时运行　狊犺狅狉狋狋犻犿犲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在规定周期内和额定负载条件下，从冷态开始的运行状态，且温度不超过规定值，各运行周期间的

间歇时间相当长，足以使设备冷却到冷态。

２．１０．１１

单一故障状态　狊犻狀犵犾犲犳犪狌犾狋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设备内只有一个安全方面危险的防护措施发生故障，或只出现一种外部异常情况的状态（见３．６）。

２．１１　机械安全

２．１１．１

水压试验压力　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狋犲狊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为符合第４５章要求，用来试验容器或其部件的压力。

２．１１．２

最大容许工作压力　犿犪狓犻犿狌犿狆犲狉犿犻狊狊犻犫犾犲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由制造商或检验机构或有资质的人员在最近的检验报告中所规定的压力。

２．１１．３

最小断裂载荷　犿犻狀犻犿狌犿犫狉犲犪犽犻狀犵犾狅犪犱

符合虎克定律的最大载荷。

２．１１．４

压力（过压）　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狅狏犲狉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超过大气压（表压）的压力。

２．１１．５

安全工作载荷　狊犪犳犲狑狅狉犽犻狀犵犾狅犪犱

遵循安装和使用说明书要求，由设备或设备部件的供应者所声明的设备或设备部件上所容许的最

大载荷。

２．１１．６

安全装置　狊犪犳犲狋狔犱犲狏犻犮犲

防止患者和（或）操作者受到因超行程或在悬挂装置失灵时悬挂物坠落所产生危险力的装置。

２．１１．７

静态载荷　狊狋犪狋犻犮犾狅犪犱

除因质量加减速所引起的载荷以外部件所受的最大载荷。当载荷分布在几个平行的支承件上，且

其分布情况不能明确时，应考虑最不利的可能性。

２．１１．８

安全系数　狊犪犳犲狋狔犳犪犮狋狅狉

最小断裂载荷与安全工作载荷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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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９

总载荷　狋狅狋犪犾犾狅犪犱

静态载荷与在正常状态下由加速或减速所产生的力的和。

２．１２　其他

２．１２．１

不采用。

２．１２．２

型式标记（型号）　犿狅犱犲犾狅狉狋狔狆犲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狋狔狆犲狀狌犿犫犲狉）

数字组合、文字组合或两者兼用的组合，用以识别设备的某种型式。

２．１２．３

名义（值）　狀狅犿犻狀犪犾（狏犪犾狌犲）

与认可的允许配合使用的基准值，例如网电源电压的名义值，螺钉的名义直径。

２．１２．４

患者　狆犪狋犻犲狀狋

接受医学或牙科检查或治疗的生物（人或动物）。

２．１２．５

不采用。

２．１２．６

不采用。

２．１２．７

不采用。

２．１２．８

额定（值）　狉犪狋犲犱（狏犪犾狌犲）

制造商对设备所规定的特征量的值。

２．１２．９

序号　狊犲狉犻犪犾狀狌犿犫犲狉

识别某种型号设备的每个个体的数字和（或）其他代号。

２．１２．１０

供电网　狊狌狆狆犾狔犿犪犻狀狊

永久性安装的电源，它也可以用来对本标准范围外的设备供电。

也包括在救护车上永久性安装的电池系统和类似的电池系统。

２．１２．１１

不采用。

２．１２．１２

工具　狋狅狅犾

用来紧固或松开紧固件或作调整用的人体外的器具。

２．１２．１３　

使用者　狌狊犲狉

使用和维护设备的负责者。

２．１２．１４

急救车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狋狉狅犾犾犲狔

用来为心脏呼吸急症患者承载、运输、维持生命和复苏用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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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１５

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　犳犾犪犿犿犪犫犾犲犪狀犪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犿犻狓狋狌狉犲狑犻狋犺犪犻狉

在规定条件下，可能达到引燃浓度的易燃麻醉气与空气的混合气。按国家或地方法规规定，易燃的

消毒剂或清洁剂的蒸气与空气的混合气，可视为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

２．１２．１６

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　犳犾犪犿犿犪犫犾犲犪狀犪犲狊狋犺犲狋犻犮犿犻狓狋狌狉犲狑犻狋犺狅狓狔犵犲狀狅狉狀犻狋狉狅狌狊狅狓犻犱犲

在规定条件下，可能达到引燃浓度的易燃麻醉气与氧或氧化亚氮的混合气。

２．１２．１７

操作者　狅狆犲狉犪狋狅狉

操作设备的人。

２．１２．１８

安全方面危险　狊犪犳犲狋狔犺犪狕犪狉犱

直接由设备引起的对患者、其他人、动物或周围环境的潜在有害影响。

３　通用要求

３．１　按制造商的说明，当运输、贮存、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设备时，正常状态和单一故障状态下，设备

应不会引起可以合理预见到的危险，也不会引起同预期应用目的不相关的安全方面危险。

３．２　无通用要求。

３．３　无通用要求。

３．４　所用材料或结构形式不同于本标准中所规定的设备或部件，如能证明它们达到同等的安全程度，

应予以认可。参见第５４章。

３．５　无通用要求。

３．６ 下列单一故障状态在本标准中有特定的要求和试验：

ａ）　断开一根保护接地导线（见第三篇）；

ｂ）　断开一根电源导线（见第三篇）；

ｃ） 犉型应用部分上出现一个外来电压（见第三篇）；

ｄ）　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出现一个外来电压（见第三篇）；

ｅ）　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外壳的泄漏（见第六篇）；

ｆ）　液体的泄漏（见４４．４）；

ｇ）　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电气元件故障（见第九篇）；

ｈ）　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机械零件故障（见第四篇）；

ｊ）　温度限制装置故障（见第七篇）。

若一个单一故障状态不可避免地导致另一个单一故障状态时，则两者被认为就是一个单一故障状

态。

３．７　本标准认为下列现象不大可能发生：

ａ）　双重绝缘完全电气击穿；

ｂ）　加强绝缘电气击穿；

ｃ）　固定的永久性安装的保护接地导线断开。

３．８　患者接地被认为是正常状态。

３．９　除使用说明书另有规定外，不应要求设备能在拆开防尘盖或无菌盖情况下工作（见５２．５．５）。

当达到本标准中有关的检查和试验的指标时，即认为符合本章要求。

３１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４ 试验的通用要求

４．１ 试验

本标准中规定的试验都是型式试验。仅仅对那些在正常状态或单一故障状态下一旦损坏就会引起

安全方面危险的绝缘、元件和结构特性才应试验。

４．２　重复试验

除非本标准中另有规定，不应重复试验。这特别适合于在制造商或检测实验室进行的电介质强度

试验。

４．３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用一个能代表同类被测项的样品来进行试验。

特殊情况可要求另加样品。

４．４　元器件

一旦出现故障就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所有元器件，均应能承受设备在正常使用时要受到的应

力，并符合本标准中有关章条的要求。

通过检查来检验这些元器件的额定值是否符合使用要求。

如元器件或设备部件的额定值已超过设备在使用中所需值，则不必再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试验（参

见５６．１）。

４．５　环境温度、湿度、大气压

ａ）　当被试设备已按正常使用状态（按４．８规定）准备好之后，除非制造商另有规定，在１０．２．１规

定的环境条件范围内进行试验。

对于基准试验（如试验结果取决于环境条件），表１中规定的一组大气条件是公认的。

表１　规定的大气条件

温度／℃ ２３±２

相对湿度／％ ６０±１５

大气压力
８６０ｈＰａ～１０６０ｈＰａ

（６４５ｍｍＨｇ～７９５ｍｍＨｇ）

　　ｂ）　设备应与其他干扰（如气流）相隔离，以免影响试验的正确性。

ｃ）　在环境温度不能保持的情况下，试验条件随之改变，试验结果要相应地修正。

４．６　其他条件

ａ）　除非本标准另有规定，设备要在最不利的规定工作条件下进行试验，但仍需符合使用说明书的

规定。

ｂ）　运行值可由操作者调整或控制的设备，在试验时应将运行值调至对相应试验而言最不利的

值，但仍需符合使用说明书的规定。

ｃ）　如试验结果会受冷却液进水口的压力和流量或化学成分的影响时，试验应按技术说明书规定

的条件进行。

ｄ）　进行单一故障状态下的试验时，每次只能有一个故障（见３．６）。

ｅ）　需要用冷却水的地方，应采用饮用水。

４．７　供电电压和试验电压、电流类型、电源类别、频率

在本标准中，网电源电压可以有波动，这些波动在“额定”的术语概念中不考虑。

ａ）　当供电电压偏离其额定值而影响到试验结果时，应考虑这种偏离的影响。

试验时供电电压的波形应按１０．２．２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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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交流１０００Ｖ、直流１５００Ｖ或峰值１５００Ｖ的试验电压，不应偏离规定值的２％以上。等

于或高于交流１０００Ｖ、直流１５００Ｖ或峰值１５００Ｖ的试验电压，不应偏离规定值的３％以

上。

ｂ）　仅能用交流电的设备，其额定频率在０～１００Ｈｚ时，应采用其额定频率（若标明）±１Ｈｚ交流

电试验。额定频率在１００Ｈｚ以上时，用额定频率±１％的交流电试验，标有额定频率范围的

设备，应以该范围内最不利的频率进行试验。

ｃ）　设计有一个以上额定电压或交、直流两用的设备，应在最不利的电压值和电源类别，例如相数

（单相电源除外）和电流类型的条件（在４．６中叙述的）下进行试验。

ｄ）　仅能用直流电的设备，应采用直流电试验。按照使用说明书，应考虑极性对设备运行可能产生

的影响。

ｅ）　除非本标准或专用标准另有规定，设备应在相应电压范围内的最不利的额定电压下进行试验。

为确定这最不利的电压，可能有必要进行多次的试验。

ｆ）　由制造商规定可替换使用的附件或元件的设备，应采用那些会出现最不利条件的附件或元件

来进行试验。

ｇ）　规定要和特定电源，例如在对地电压、对地电容、对地绝缘电阻等方面有规定要求的电源一起

使用的设备，应与该指定的电源一起进行试验。

ｈ）　应采用不会明显影响被测值大小的仪器来测量电压和电流。

４．８ 预处理

开始试验前，设备应在不工作的情况下，放置在试验场所至少２４ｈ。在实际的一系列试验之前，按

使用说明书在额定电压下运转设备直至能进行试验。

４．９　修理和改进

在试验过程中由于发生了故障或为了防止以后可能发生故障而应进行修理和改进时，检测单位和

设备供应者可以商定：应提供一个新样品重新进行全部试验、或做全部必要的修理和改进后，应只对有

关项目重新进行试验。

４．１０ 潮湿预处理

在进行１９．４和２０．４试验之前，不属于ＩＰＸ８（见ＧＢ４２０８对连续浸水影响的防护）的所有设备或设

备部件应进行潮湿预处理。

设备或设备部件应完整地装好（或必要时分成部件），运输和贮存时用的罩、盖应拆除。

仅对那些在受到该试验所模拟的气候条件影响时可能发生安全方面危险的设备部件才应进行这一

试验。

参见附录Ａ的相关编制说明。

不用工具即可拆卸的部件应拆下，但应与主件一同处理。

不用工具即可打开或拆卸的门、抽屉和调节孔盖，应打开和拆下。

潮湿预处理应在空气相对湿度为９３％±３％的潮湿箱中进行。箱内能放置设备的所有空间里的空

气温度，应保持在２０℃～３２℃这一范围内任何适当的温度值狋±２℃之内。设备在放入潮湿箱之前，应

置于温度狋～狋＋４℃之间的环境里，并至少保持此温度４ｈ，方可进行潮湿预处理。

设备和设备部件应置于潮湿箱中达：

———２ｄ（４８ｈ）标有ＩＰＸ０的设备（未防护的）；

———７ｄ（１６８ｈ）标有ＩＰＸ１至ＩＰＸ７的设备。

如需要，处理后的设备可重新组装起来。

４．１１　试验顺序

建议按附录Ｃ中规定的顺序进行全部试验。而第Ｃ．２３章～第Ｃ．２９章的试验则应按规定的顺序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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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分类

设备和其应用部分应采用第６章中规定的标记和（或）识别标志来分类。这包括：

５．１ 按防电击类型分类：

ａ）　由外部电源供电的设备：

———Ⅰ类设备；

———Ⅱ类设备。

ｂ）　内部电源供电设备。

５．２　按防电击的程度分类：

———犅型应用部分；

———犅犉型应用部分；

———犆犉型应用部分。

５．３　按ＧＢ４２０８中规定的对进液的防护程度分类［见６．１ｌ）］。

５．４　按制造商推荐的消毒、灭菌方法分类。

５．５　按在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或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情况下使用时的安全程度分

类：

———不能在有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或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情况下使用的设备；

———犃犘型设备；

———犃犘犌型设备。

５．６　按运行模式分类：

———连续运行；

———短时运行；

———间歇运行；

———短时加载连续运行；

———间歇加载连续运行。

５．７　无通用要求。

５．８　无通用要求。

６　识别、标记和文件

对本章而言，下列含义应适用于识别和标记：

———永久贴牢的：

只能用工具或用较大的力才能取下且符合６．１的要求。

———清楚易认的：

●　用于警告性说明、指导性说明或图表时：贴在显著的位置，且使在操作者位置上视力正常者

能看清。

●　对于固定式设备：当设备安装在正常使用位置时能看清。

●　对于可移动式设备和未固定的非移动式设备：在正常使用时，或在设备从它所靠的墙壁移

开后，或当设备从它的正常使用位置转向后，以及从机架上拆下可拆单元后，均能看清。

———主件：

●　对设备内、外表面上的警告性说明：标在控制面板上或其附近，或标在有关部件上或其附

近。

●　对于型式标记和与供电网有关的所有标记（如输入功率、电压、电流、频率、分类、运行模式

等）：通常标在包括供电网连接的部件外表上，且最好靠近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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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设备或设备部件的外部标记

ａ）　电网供电的设备

电网供电的设备，包括网电源部分的分离元件，应至少在设备的“主件”上具有表２第３列中所

规定的“永久贴牢的”和“清楚易认的”标记。

ｂ）　内部电源设备

内部电源设备，应至少在设备的“主件”上具有表２第４列中所规定的“永久贴牢的”和“清楚

易认的”标记。

ｃ）　特定电源供电的设备

由特定电源（不是供电网，且与供电网隔离）供电的设备，不管该电源是否是设备的一部分，应

至少在设备上具有表２第５列中所规定的“永久贴牢的”和“清楚易认的”标记。

如果该特定电源不是设备的一部分，则设备使用说明书还应另外给出该特定电源的型式标记。

如果涉及安全问题，应把该特定电源的型式标记永久性地标在设备的外部，并在使用说明书中

加以说明。

表２　设备外部标记

条款要求 内 容
电网供电的设备

［见６．１ａ）］

内部电源设备

［见６．１ｂ）和１４．５］

特定电源供电的设备

［见６．１ｃ）］

６．１ｅ） 制造商、供应者 × × ×

６．１ｆ） 型式标记 × × ×

６．１ｇ） 与电源连接 ×２
） — —

６．１ｈ） 电源频率（Ｈｚ） ×２
） — —

６．１ｊ） 输入功率 ×２
） — —

６．１ｋ） 网电源功率输出 ×１
） — —

６．１ｌ） 分类 ×１
）

×１
）

×１
）

６．１ｍ） 运行模式 ×１
）

×１
）

×１
）

６．１ｎ） 熔断器 ×１
）

×１
）

×１
）

６．１ｐ） 输出 ×１
）

×１
）

×１
）

６．１ｑ） 生理效应 ×１
）

×１
）

×１
）

６．１ｒ） 犃犘／犃犘犌型设备 ×１
）

×１
）

×１
）

６．１ｓ） 高电压接线端子装置 ×１
）

×１
）

×１
）

６．１ｔ） 冷却条件 ×１
）

×１
）

×１
）

６．１ｕ） 机械稳定性 ×１
）

×１
）

×１
）

６．１ｖ） 保护性包装 ×１
）

×１
）

×１
）

６．１ｙ） 接地端子 ×１
）

×１
）

×１
）

６．１ｚ） 可拆卸的保护装置 ×１
）

×１
）

×１
）

　　注：×表示需要的标记。

１）如适用；

２）如标在设备内部，不适用于永久性安装设备。参见６．２ａ）。

　　ｄ）　设备和可更换部件上标记的最低要求

如果６．１所述的设备的尺寸或外壳特征不容许将所规定的标记全部标上时，至少应标上

６．１ｅ）、６．１ｆ）、６．１ｇ）（永久性安装设备除外）、６．１ｌ）和６．１ｑ）（如适用）所规定的标记，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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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标记应在随机文件中完整地记载。无法做标记之处，应在随机文件中详细写明。

ｅ）　制造商、供应者

声称设备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制造商或供应者的名称和（或）商标。

ｆ） 型式标记。

ｇ）　与电源的连接

———设备可连接的额定供电电压或电压范围。

———电源类别，如相数（单相电源除外）和电流类型。

ｈ）　电源频率

以 Ｈｚ为单位的额定频率或额定频率范围。

ｊ）　输入功率（见第７章）

额定输入应以安或伏安表示，或当功率因素大于０．９时，以用瓦表示。

当设备有一个或几个额定电压范围，若这（些）范围超出给定范围平均值±１０％时，应标明这

（些）范围输入功率的上、下限。

若电压范围的极限未超出其平均值±１０％，则只需标明平均值输入功率。

若设备标称值同时包括了长期的和瞬时的电流或伏安值，标记应同时包括长期和瞬时伏安标

称值，并在随机文件中清楚地分别予以表明。

若设备附有供其他设备的电源连接装置，则设备所标的输入功率应包括对这些设备的额定（并

标明）输出在内。

ｋ）　网电源功率输出

设备的辅助网电源插座应标明最大容许输出值。

ｌ）　分类

———若合适（见附录Ｄ表Ｄ．１符号１０），作Ⅱ类设备符号。

———用字母ＩＰ后接上Ｘ及按ＧＢ４２０８中外壳对有害进液防护程度来区分的特征数字（１至

８），作为防进液设备的符号。

———对犅型、犅犉型和犆犉型应用部分，按防电击程度分类标示应用部分类型的符号（见附录Ｄ，

表Ｄ．２，符号１，符号２和符号３）。

为了清楚区别于符号２，不应采用将符号１标识在方框内的做法。

若设备具有一个以上以不同程度防护的应用部分，应在这些应用部分上，或者在相关的输出端

（连接点）或其附近清楚标上相应的符号。

防除颤应用部分应采用相应的符号标识（见附录Ｄ，表Ｄ．２，符号９，符号１０和符号１１）。

———如果患者电缆具有对心脏除颤器放电效应的防护，则应在靠近相应输出端的电缆上标记

附录Ｄ，表Ｄ．１中的符号１４。

ｍ）　运行模式

如果没有标记，可认为该设备适合连续运行。

ｎ） 熔断器

从设备外部能触及的熔断器，应在熔断器座旁标明其型号及标称。

ｐ）　输出

———额定输出电压、电流或功率（如适用）；

———输出频率（如适用）。

ｑ）　生理效应（符号和警告性声明）

会产生可能对患者和（或）操作者造成危险生理效应的设备，应有相应危险的适当标记，应标在

明显位置，并保证在设备安装后仍能清楚可见。

若适合，对特殊危险符号，应采用ＧＢ／Ｔ５４６５．２所规定的符号。对非电离辐射（如高功率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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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应使用附录Ｄ表Ｄ．２的符号８。

对其他危险，若无规定的符号可用时，应使用附录Ｄ中表Ｄ．１的符号１４。

ｒ）　犃犘／犃犘犌型设备

对标记的要求，见第３８章。

ｓ）　高电压端子装置

在设备外部不用工具便可触及到的高电压端子装置，应标以“危险电压”标记（见附录Ｄ中表

Ｄ．２的符号６）。

ｔ）　冷却条件

对设备冷却装置的要求（例如供水或供气），应做出标记。

ｕ）　机械稳定性

对具有有限的机械稳定性的设备的要求，见第２４章。

ｖ）　保护性包装

若在运输或贮存中要采取特别措施，在包装上应做出相应的标记（见６．８．３ｄ）、１０．１及

ＧＢ／Ｔ１９１）。

如果过早地拆开设备或设备部件的包装会造成安全方面危险，则在包装上应做出相应标记。

设备或附件的无菌包装应有无菌标志。

ｗ）　无通用要求。

ｘ）　无通用要求。

ｙ）　接地端子

———与电位均衡导线相连的端子，应标有附录Ｄ中表Ｄ．１的符号９［（见１８ｅ）］。

———功能接地端应以附录Ｄ中表Ｄ．１的符号７做标记。

ｚ） 可拆卸的保护装置

如果设备具有需拆掉保护装置才能启动其他应用的特殊功能时，应在该保护装置上标明当该

特殊功能不应用时应将它还原的标记。若有联锁装置时则不需要标记（参见６．８）。

用下列方法检验是否符合６．１要求：

———检查设备外部是否有所要求的标记。

———试验标记的耐久性。

为测定耐久性，用手工不施过大压力摩擦标记，先用蒸馏水浸过的布擦１５ｓ，再用甲基化酒精浸过

的布在室温下擦１５ｓ，最后用异丙醇浸过的布擦１５ｓ。

在本标准所有试验完成后（见附录Ｃ的第Ｃ．３６章），标记应清楚易认。粘贴的标记不应松动或卷

角。

在评定耐久性时，还应考虑到正常使用对标记的影响。

６．２　设备或设备部件的内部标记

ａ）　设备或设备部件的内部标记应和６．１所规定的那样“清楚易认”，考虑到内部标记的永久贴牢

性不应进行６．１中规定的摩擦试验。

永久性安装设备的名义供电电压或电压范围的标记，可标在设备的内部或外部，最好标在电源

接线端子附近。

ｂ）　电热元件或加热灯的灯座的最大负载功率，应在发热器上或在其附近做出清楚、持久的标记。

不打算由操作者更换且仅在使用工具时才能更换的电热元件或加热灯的灯座，用一个在随机

文件资料说明中提到的识别标记就可以了。

ｃ）　有高电压部件时，应标以“危险电压”的符号（见附录Ｄ中表Ｄ．２的符号６）。

ｄ）　应标明电池的型号及其装入方法（如适用）［见５６．７ｂ）］。

对于不打算由操作者更换且仅在使用工具时才能更换的电池，用一个在随机文件资料说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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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识别标记就可以了。

ｅ） 只有使用工具才能触及到的熔断器，应在熔断器附近标上其型号和标称值，或至少标上一个参

照标记，例如用能与说明型号和标称值的技术说明书相关联系的图号。

ｆ）　除非保护接地端子按ＧＢ１７４６５．１规定的要求装在设备电源输入插口中，保护接地端子应标

以规定的符号（见附录Ｄ中表Ｄ．１的符号６）。

ｇ）　功能接地端子应标以规定的符号（见附录Ｄ中表Ｄ．１的符号７）。

ｈ）　在永久性安装设备中，专门用来连接电源中性线的端子，应标以规定的符号（见附录Ｄ中表Ｄ．

１的符号８）。

ｊ）　６．２ｆ）、ｈ）、ｋ）及ｌ）所要求的标在电气连接点上或其附近的标记，不应标在接线时要拆动的零

件上。接好线后，它们应仍能可见。

在端子上或其附近的标记，应符合ＧＢ／Ｔ４０２６。

ｋ）　除非互换接线也不会造成安全方面危险，否则应用接线端子标记来清楚标明电源导线正确的

接线方法，该标记宜在接线端子附近。

若设备太小，无法在接线端子做标记的，则可在随机文件中说明。若需标出接至三相电源的供

电源导线连接的标记，应按ＧＢ／Ｔ４０２６的要求。

ｌ）　对永久性连接的设备，如果电源接线箱和／或供电端子盒内任一接点上（包括导线本身），在正

常温度试验时温度达７５℃以上，设备应标有以下的或与之等效的说明：

“采用至少能适应……℃的布线材料供电源连接用”。该声明应标在将进行电源导线连接点处

或其附近，并应在完成接线后仍清楚识别。

ｍ）　无通用要求。

ｎ）　电容器和（或）所接的电路元件，应按１５ｃ）的要求标记。

用６．１规定的试验和准则来检验是否符合６．２的要求，但摩擦试验除外。

６．３　控制器和仪表的标记

ａ）　电源开关应能清楚地识别。“通”、“断”位置，应按附录Ｄ中相应符号（表Ｄ．１的符号１５和符

号１６）来标记，或用一个邻近的指示灯，或其他明显的方法来表示。

ｂ）　设备上控制装置和开关的各档位置，应以数字、文字或其他直观方法表明，例如用表Ｄ．１中的

符号１７和符合１８表明。

ｃ）　在正常使用中，如控制器设定值的改变会对患者造成安全方面危险，这些控制器应配备：

———相应的指示装置，例如仪表或标尺，或

———功能量值变化方向的指示。参见５６．１０ｃ）。

ｄ）　无通用要求。

ｅ）　无通用要求。

ｆ）　操作者操作的控制器和指示器的功能应能识别。

ｇ）　参数的数值指示，应采用ＧＢ３１００的国际单位制及下列补充单位来表示：

可用于设备上的非国际单位制的单位：

———平面角单位：

●　转（ｒ）

●　冈（ｇ）

●　度（°）

●　角度的分（′）

●　角度的秒（″）

———时间单位：

●　分钟（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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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ｈ）

●　天（日）（ｄ）

———能量单位：

●　电子伏（ｅＶ）

———血压和其他体液压力：

●　毫米汞柱（ｍｍＨｇ）

通过检查并用６．１的耐久性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６．３要求。

６．４ 符号

ａ）　如适用，按６．１～６．３用作标记的符号应与附录Ｄ要求相一致。参见６．１ｑ）。

ｂ）　如适用，用于控制器和表示性能的符号应与ＩＥＣ／ＴＲ６０８７８相一致。

通过检查和进行６．１的耐久性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６．５　导线绝缘的颜色

ａ）　保护接地导线的整个长度都应以绿／黄色的绝缘为识别标志。

ｂ）　设备内部将可触及金属部分或其他具有保护功能的保护接地部件与保护接地端子相连的导

线上的绝缘体应至少在导线终端用绿／黄色来识别。

ｃ）　用绿／黄色绝缘作识别仅适用于：

———保护接地导线［见１８ｂ）］；

———６．５ｂ）中规定的导线；

———电位均衡导线［见１８ｅ）］；

———１８ｌ）中规定的功能接地导线。

ｄ）　电源软电线中要同电源系统中性线相连的导线绝缘，应按ＧＢ５０１３．１或ＧＢ５０２３．１中的规

定，采用浅蓝色的绝缘。

ｅ）　电源软电线中导线绝缘的颜色，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３．１或ＧＢ５０２３．１的规定。

ｆ）　在设备部件之间使用多芯电线时，若只采用绿／黄色导线而保护接地电阻超过最大容许值时，

可将该电线中其他导线同绿／黄色导线并联使用，但并联导线末端要标以绿／黄色。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６．５的要求。

６．６　医用气瓶及其连接的识别

ａ）　在医疗领域内作为电气设备的一部分使用的气瓶内气体的识别，应符合 ＧＢ７１４４。并参见

５６．３ａ）。

ｂ）　气瓶的连接点，应在设备上做出识别，以免更换时发生差错。

通过检查瓶内的气体及气瓶连接点的识别来检验是否符合６．６的要求。

６．７ 指示灯和按钮

ａ）　指示灯的颜色

在设备上红色应仅用于指示危险的警告和（或）要求紧急行动。

点阵和其他字母———数字式显示不作指示灯来考虑。

表３　设备指示灯推荐的颜色及其含义

颜色 含义

黄 需要小心或注意

绿 准备运转

其他颜色 除红或黄色含义外的其他含义

　　ｂ）　不带灯按钮的颜色。

红色应只用于紧急时中断功能的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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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无通用要求。

ｄ）　无通用要求。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６．７的要求。

６．８　随机文件

６．８．１ 概述

设备应附有至少包括使用说明书、技术说明书和供使用者查询的地址在内的文件。随机文件被视

为设备的组成部分。

若使用说明书和技术说明书是分开的，则在第５章中规定的所有适用的分类都应包含在两个说明

书中。

如果制造商没有把６．１规定的所有标记永久贴牢在设备上，则应完整无缺地包含在随机文件中，见

６．１ｄ）。

警告性声明和（标在设备上的）警告性符号的解释应在随机文件中给出。

６．８．２　使用说明书

ａ） 一般内容

———使用说明书应说明设备的功能和预期用途。

———使用说明书应提供能使设备按其技术条件运行的全部资料。它应包括各控制器、显示器

和信号的功能说明。操作顺序、可拆卸部件及附件的装、卸方法及使用过程中消耗材料

的更换等的说明。

———使用说明书应向使用者或操作者提供有关存在于该设备与其他装置之间的潜在的电磁

干扰或其他干扰的资料，以及有关避免这些干扰的建议。

———如果使用别的部件或材料会降低最低安全度，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对被认可的附件、可更

换的部件和材料加以说明。

———使用说明书应向使用者和操作者详细说明由他们自己来进行的清洗、预防性检查和保

养，以及保养的周期。

这类说明书应提供安全地执行常规保养的资料。

此外，使用说明书还应提出哪些部件应由其他人进行预防性检查和保养，以及适用的周

期，但不必包括执行这种保养的具体细节。

———设备上的图形、符号、警告性声明和缩写，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说明。

ｂ） 制造商的责任

无通用要求（见附录Ａ）。

ｃ）　信号输入部分和信号输出部分

只打算将信号输入部分和信号输出部分与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规定设备相连接时，应在使用说

明书中予以说明［见１９．２ｂ）和１９．２ｃ）］。

ｄ）　与患者接触部件的清洗、消毒和灭菌

在正常使用时要与患者接触的设备部件，使用说明书应包括有关可使用的清洗、消毒或灭菌方

法的细节（参见４４．７），或在必要时规定合适的消毒剂，并列出这些设备部件可承受的温度、压

力、湿度和时间的限值。

ｅ）　带有附加电源的电网供电设备

对带有附加电源的电网供电设备，若其附加电源不能自动地保持在完全可用的状态，使用说明

书应提出警告，规定应对该附加电源进行定期检查和更换。如果某Ⅰ类设备既可接至供电网

运行，也可改由内部电源运行，则使用说明书应明确提出：如果外部的保护导线在安装或其布

线的完整性有疑问时，设备应由内部电源来运行。

ｆ）　一次性电池的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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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有一次性电池的设备，除非不存在产生安全方面危险的风险，使用说明书中应有警告：若在

一段时间内不可能使用设备时，应取出这些电池。

ｇ）　可充电电池

配有可充电电池的设备，在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如何安全使用和保养的说明。

ｈ）　有特定供电电源或电池充电器的设备

使用说明书应规定特定电源或电池充电器需保证符合本标准要求。

ｊ）　环境保护

使用说明书应：

———指明有关废弃物、残渣等以及设备和附件在其使用寿命末期时的处理的任何风险；

———提供把这些风险降至最小的建议。

６．８．３　技术说明书

ａ） 概述

技术说明书应提供为安全运行必不可少的所有数据。包括：

———在６．１中提到的数据；

———设备的所有特性参数，包括显示值或能够看到的指示的范围，准确度和精确度。

除了使用说明书已包括的内容外，技术说明书还应指明为安装设备和将设备投入使用时要采

取的一些特别措施和特别条件。

ｂ）　熔断器和其他部件的更换

———在不能根据设备的标称电流和运行模式来决定连接在永久性安装设备之外的电源电路

中的熔断器型号和标称值时，所要求的熔断器型号和标称值至少应在技术说明书中予以

指明。

———技术说明书应包括在正常使用时会损坏的可更换部件和（或）可拆卸部件的更换说明。

ｃ）　电路图、元器件清单等

技术说明书应声明供应者可将按要求提供电路图、元器件清单、图注、校正细则，或其他有助于

使用者的合格技术人员修理由制造商指定可修理的设备部件所必需的资料。

ｄ）　运输和贮存的环境条件

技术说明书应规定运输和贮存时的允许环境条件，这些条件在设备包装的外部应重复给出［见

６．１ｖ）］。

６．８．４　无通用要求。

６．８．５　无通用要求。

通过对随机文件的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６．８要求。

７　输入功率

７．１　在额定电压、稳态工作温度和制造商规定的工作设定时，设备的稳态电流和功率输入超出６．１ｊ）

要求标出的标称值的值不应大于：

ａ）　输入功率主要由电动机驱动引起的设备：

额定输入功率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Ｗ 或１００ＶＡ时，＋２５％；

额定输入功率大于１００Ｗ或１００ＶＡ时，＋１５％。

ｂ）　其他设备

额定输入功率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Ｗ或１００ＶＡ时，＋１５％；

额定输入功率大于１００Ｗ或１００ＶＡ时，＋１０％。

通过检查和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７．１要求：

———设备应按使用说明书运行，直至输入功率达到稳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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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测量电流或输入功率，并与标出值或随机文件中的规定值相比较。

测量值应不超过本条所要求的限值。

———标有一个或几个额定电压范围的设备，试验在每一范围的上、下限进行；但如果额定输入标定

值与有关电压范围平均值相关，则试验可在电压为该范围平均电压下进行。

———应采用真有效值表来测量稳态电流，例如用热电式仪表。

输入功率若用伏安表示，应采用伏安计来测量，或以稳态电流（如前所述）和供电电压的乘积来

确定。

７．２　无通用要求。

第二篇　环境条件

注：本篇代替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中的第二篇“安全要求”。

８　基本安全类型

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第８章内容现已移至附录ＡＡ１．１。

９　可拆卸的保护装置

无通用要求。以６．１ｚ）的内容代替。

１０　环境条件

本章在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中的标题“特殊环境条件”和相应的内容不再采用。

１０．１　运输和贮存

在运输或贮存的包装状态下，设备应能放置于制造商规定的环境条件下［见６．８．３ｄ）］。

１０．２　运行

当设备在下列条件最不利的组合环境下正常使用运行时，它应符合本标准的所有要求。

１０．２．１ 环境（参见４．５）

ａ）　环境温度范围：＋１０℃～＋４０℃。

ｂ）　相对湿度范围：３０％～７５％。

ｃ）　大气压力范围：７００ｈＰａ～１０６０ｈＰａ。

ｄ）　水冷设备进水口水温，不高于２５℃。

１０．２．２ 电源

ａ） 设备应适用下列电源：

———额定电压不超过；

●　手持式设备，２５０Ｖ；

●　额定视在输入功率至４ｋＶＡ的设备，单相交流２５０Ｖ或直流、多相交流５００Ｖ；

●　所有其他设备，５００Ｖ；

———足够低的内阻抗（可由专用标准规定）；

———电压波动不超过名义电压的±１０％，超过－１０％而时间短于１ｓ的瞬间波动除外，例如Ｘ

射线发生器或类似设备的工作所引起的不规则时间内的波动；

———系统的任何导线之间或任何导线与地之间，没有超出名义值＋１０％的电压；

———电压波形实质上是正弦波，且构成实质上是对称电源系统的多相电源；

———频率不超过１ｋＨｚ；

———名义值小于等于１００Ｈｚ的频率误差不超过１Ｈｚ，名义值在１００Ｈｚ至１ｋＨｚ时的频率误

差不大于名义值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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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按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的规定。

ｂ）　内部电源如可更换，应由制造商规定。

用本标准中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１０．２的条件。

１１　无通用要求

１２　无通用要求

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此章内容移至３．６。

第三篇　对电击危险的防护

１３　概述

设备应设计成能尽可能避免在正常使用和单一故障状态时发生电击危险。

如设备满足本篇的有关要求，即可认为该设备已符合要求。

１４　有关分类的要求

１４．１　Ⅰ类设备

ａ）　在为实现设备功能而应接触电路导电部件的情况下，Ⅰ类设备可具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

部件，或可有由安全特低电压运行的部件，或者可有用保护阻抗来防护的可触及部分。

ｂ） 如果规定用外接直流电源设备的网电源部分与可触及金属部分之间的隔离是基本绝缘，则应

提供独立的保护接地导线。

１４．２　Ⅱ类设备

ａ）　Ⅱ类设备应是下列类型之一：

１）　带绝缘外壳的Ⅱ类设备：

这种设备有一个耐用、实际上无孔隙，并把所有导电部件包围起来的绝缘外壳，但一些小

部件如铭牌、螺钉及铆钉除外，这些小部件至少用相当于加强绝缘的绝缘与带电部分隔

离。绝缘封闭的Ⅱ类设备的外壳，可构成辅助绝缘的一部分或全部；

２）　带金属外壳的Ⅱ类设备：

这种设备有一个实际上无孔隙的导电外壳，在这种设备中，整个网电源部分采用双重绝缘

（除因采用双重绝缘显然行不通而采用加强绝缘外）；

３）　由上述１）和２）两类型综合的设备。

ｂ）　如设备装有使其从Ⅰ类防护转为Ⅱ类防护的装置，下列要求应全部满足：

———转换装置应明确指出所选类别；

———应需使用工具方能转换；

———设备在任何时候应符合所选用防护类别的全部要求；

———在Ⅱ类设备工作位置上，该转换装置应切断保护接地导线与设备的连接，或把它转变成符

合第１８章要求的功能接地导线。

ｃ）　Ⅱ类设备可备有功能接地端子或功能接地导线。参见１８ｋ）和ｌ）。

１４．３　无通用要求

１４．４　Ⅰ类和Ⅱ类设备

ａ）　除基本绝缘外，设备应按Ⅰ类或Ⅱ类设备要求配备附加保护（见图２和图３）。

ｂ）　规定由外接直流电源供电的设备（例如，在救护车上使用），当极性接错时应不发生安全方面

危险。

５２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１４．５　内部电源设备

ａ）　无通用要求。

ｂ） 具有与供电网相连的装置的内部电源设备，当其与供电网相连时应符合Ⅰ类或Ⅱ类设备的要

求，当其未与供电网相连时应符合内部电源设备的要求。

１４．６ 犅型、犅犉型和犆犉型应用部分

ａ）　无通用要求。

ｂ）　无通用要求。

ｃ）　在随机文件中指明适合直接用于心脏的应用部分应为犆犉型。

ｄ）　无通用要求。

１４．７　无通用要求

通过检查和有关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第１４章的要求。

１５　电压和（或）能量的限制

ａ）　无通用要求。

ｂ）　用插头与供电网连接的设备，应设计成在拔断插头之后１ｓ时，各电源插脚之间以及每一电源

插脚与外壳之间的电压不超过６０Ｖ。

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设备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上限的电压上运行。

用拔断插头的方法使设备与供电网断开，且设备电源开关置于“通”或“断”中最不利的位置

上。

在断开电源后１ｓ时，用一个内阻抗不影响测量值的仪表来测量插头各电源插脚间及电源插

脚与外壳间电压。

测得的电压不应超过６０Ｖ。

试验应进行１０次。

若采用了干扰抑制电容器，且每一线对地的电容量在额定电压小于或等于２５０Ｖ 时小于

３０００ｐＦ或额定电压小于或等于１２５Ｖ时小于５０００ｐＦ，则不应进行每一线与外壳之间的试

验。

当线间接入的干扰抑制电容器其电容量小于或等于０．１μＦ时，也不应进行线间试验。

ｃ）　在设备电源切断后立即打开在正常使用时用的调节孔盖就可触及的电容器或与其相连的电路

带电部分上的剩余电压，不应超过６０Ｖ，若电压超过此值，则剩余能量不应超过２ｍＪ。

如果不能自动放电且仅在使用工具时才能打开调节孔盖，则允许在设备中设有手工放电装置。

对这些电容器和（或）与其相连的电路，应加以标识。

用下述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在额定电压下运行设备，然后断开电源。在正常情况下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打开正常使用时用

的调节孔盖。立即测量可触及的电容器或电路部件上的剩余电压，并计算残留的电能。如果

制造商规定了一个非自动放电装置，应通过检查来弄清其内部情况和标识。

１６ 外壳和防护罩

ａ）　设备应制造和封闭得能防止与带电部分以及在单一故障状态下可能带电的部分接触。

本要求适用于当设备以正常使用条件运行时，甚至在不用工具或按使用说明书打开盖子和门

以及拆卸部件之后，设备所有的可触及部位。

若不用工具就能更换灯泡时，应保证在装、卸灯泡时防止与灯的带电部分接触。

应用本要求时应注意以下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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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要求不适用于一般在正常使用中应与患者身体直接或间接连接的设备应用部分电极的

带电部分。

２）　漆层、珐琅层、氧化层和类似的防护层以及用于在预计工作温度下（包括消毒温度）会重新

变软的可塑密封层，不应视为能防止与带电部分接触的防护外壳。

３）　无通用要求。

４）　无通用要求。

５） 在正常使用时，当不用工具就可触及的部分在与患者之间不可能发生导电连接（直接的

或通过操作者身体）的情况下，可假定当其基本绝缘失效时该部件对地电压不超过交流

２５Ｖ或直流６０Ｖ。

使用说明书应指明操作者不要同时触及该部件和患者。

通过检查并用图７所示标准试验指，以弯曲或伸直姿势试验，检验是否符合１６ａ）要求。此外，

除了通向插头、连接器和插座中带电部分的孔外，设备上的孔都用图８所示的试验针进行试

验。

除了落地使用且在任意工作状态下其质量都超过４０ｋｇ的设备不应翘起检查外，其他设备将

标准试验指和试验针轻轻插入各个可能的位置。按照技术说明书准备安装在箱内的设备，应

按其最终安装位置作试验。

对于用图７所示的标准试验指插不进的孔，应采用一个相同尺寸的无关节的直试验指，以３０Ｎ

的力进行机械试验。如果直试验指能插入，应采用图７所示的标准试验指重新试验，如有必

要，把试验指推入孔内。

标准试验指或试验针应不可能接触到基本绝缘、裸露的带电部分或仅用清漆、瓷漆、普通纸、棉

纱、氧化膜、瓷珠或密封剂作防护的带电部分或仅用基本绝缘与网电源部分隔离但未保护接地

的部件。

为了显示与带电部分的接触，建议使用一个灯泡且试验电压至少为４０Ｖ。

如果试验钩（见图９）能够插入设备的孔，应采用试验钩进行机械试验。

将试验钩插入所有各有关孔中，接着以２０Ｎ的力在大致垂直于孔表面的方向拉１０ｓ。应没有

带电部分变成可触及的，且带电部分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都不应降至５７．１０所规定的值以

下。

通过检查及用标准试验指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外壳顶盖上任何孔的位置或尺寸，都应使直径为４ｍｍ，长度为１００ｍｍ的试验棒在整个长度

都进入孔内自由垂直悬挂时，仍不会触及到带电部分。

是否符合要求，应在正常使用时将直径为４ｍｍ，长度为１００ｍｍ的金属试验棒插入孔中进行

检验。试验棒自由垂直悬挂，插入深度为棒的全长。该试验棒不应变成带电状态，也不应触

及到基本绝缘或仅用基本绝缘与网电源部分隔离又未保护接地的任何部件。

ｃ） 当取下手柄、旋钮、控制杆等之后，就能触及控制器操作机构的导体部件时，应：

———当用开路试验电压不超过交流５０Ｖ，试验电流不低于１Ａ测量时，测得的上述导体部件至

设备保护接地端子的电阻值不应大于０．２Ω，或

———应采用１７ｇ）中的一种方法与带电部分隔离。

本条要求不适用于次级回路中至少用基本绝缘与网电源部分隔离的且具有额定回路电压小于

或等于交流２５Ｖ、直流或峰值６０Ｖ的控制器。在这些情况下，轴及类似部件可仅以基本绝缘

与电路部件相隔离。

用电流值和压降值来计算电阻值，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不应超过规定值。另外，应检查证实

其有充分的隔离。

ｄ） 设备外壳内带有交流２５Ｖ或直流６０Ｖ以上线路电压的各部件，如果不能由一随时可触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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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电源开关或插头装置与电源断开（例如室内照明、主开关遥控等电路），应采用附加罩盖

防护，从而即使在外壳打开后（例如为了保养）也可防止接触，或在空间互相隔开排列的情况

下，应清晰地做出“带电”标记。

通过对所要求的罩盖或警告标志（如果有）进行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如有必要，用图７

所示标准试验指进行检验。

ｅ） 防止与带电部分接触的外壳应仅用工具才能移开，否则应采用一个自动装置在打开或移开外

壳时，使这些部件不带电。

下列部件除外：

１）　不用工具便可移开的外壳或设备部件和允许操作者在正常使用时触及的一些带电部分，

这些带电部分的电压不应超过交流２５Ｖ、直流或峰值６０Ｖ，且由１７ｇ）１）～５）所述的一种

方法与供电网相隔离的电源供电。

可适用的例子为：

———带灯按钮罩；

———指示灯罩；

———记录笔罩；

———插入式组件；

———电池箱盖。

２）　在取下灯泡后允许触及的灯座带电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说明书应提示操作者不要同时接触这类部件和患者。

通过检查和下列试验，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试验自动断电装置或放电装置的有效性；

———用图７标准试验指测量可触及的带电部分的电压。

ｆ）　有些预置控制器可由使用者在正常使用时利用工具来调节，为调节这些控制装置而开的孔，应

设计成调节工具在孔内不能触及基本绝缘或任何带电部分，或仅用基本绝缘与网电源部分相

隔离又未保护接地的任何部件。

是否符合要求，应通过检查并把直径为４ｍｍ、长度为１００ｍｍ的试验棒从各可能位置插入孔

中进行检验。如有疑问，则施加１０Ｎ的力，试验棒不应触及基本绝缘或任何带电部分或仅用

基本绝缘与网电源部分相隔离又未保护接地的任何部件。

ｇ）　无通用要求。

１７ 隔离（原标题：绝缘和保护阻抗）

ａ）　在正常状态和单一故障状态（见３．６）下，应用部分应与设备的带电部分隔离到漏电流容许值

（见第１９章）不被超过的程度。

采用下述方法之一，本要求可满足：

１）　应用部分仅用基本绝缘与带电部分隔离但保护接地，且应用部分对地有一个低的内阻抗

以使正常状态和单一故障状态时漏电流不超过容许值。

２）　应用部分用一个已保护接地的金属部件与带电部分隔离，此金属部件可以是一个全封闭

的金属屏蔽。

３）　应用部分未保护接地，但用一个在任何绝缘失效时均不产生超过容许值的漏电流流向应

用部分的保护接地中间电路与带电部分隔离。

４）　应用部分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带电部分隔离。

５）　用元件的阻抗防止超过容许值的患者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流向应用部分。

用检查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１７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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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应用部分和带电部分之间的爬电距离和（或）电气间隙不符合５７．１０的要求，该爬电距离

和（或）电气间隙应短接。

按１９．４所述来测量患者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且不应超过表４中给定的正常状态时的限

值。

如果对上述１７ａ）１）的应用部分和上述１７ａ）２）的保护接地的金属部件及上述１７ａ）３）的中间

电路的检查表明在单一故障状态时隔离的有效性可疑时，应在短接带电部分与应用部分之间

的绝缘［上述１７ａ）１）］、带电部分与金属部件之间的绝缘［上述１７ａ）２）］、或带电部分与中间电

路之间的绝缘［上述１７ａ）３）］后测量患者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

在短路后最初５０ｍｓ内产生的瞬时电流毋需考虑。在５０ｍｓ以后，患者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

流不应超过单一故障状态时的容许值。

此外，应对设备和（或）其电路进行检验，以确定把漏电流和（或）患者辅助电流限制在规定值内

是否取决于置于应用部分与网电源部分之间的、应用部分与其他带电部分之间的，以及犉型应

用部分与接地部件之间的半导体器件结的绝缘性能。

如果是取决于半导体器件结的绝缘性能，则应每次短接一个结以模拟关键结的击穿，来检验在

单一故障状态时容许的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是否被超过。

ｂ）　无通用要求。

ｃ）　应用部分不应与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有导电连接。

是否符合要求，通过检查和１９．４的漏电流试验来检验。

ｄ）　Ⅰ类设备手持式软轴应采用辅助绝缘与电动机轴隔离。

由Ⅰ类防护电动机驱动的，在正常使用时可能与操作者或患者直接接触，但又不可能保护接地

的可触及金属部分，应采用至少能承受与电动机额定电压相应的电介质强度试验且具有足够

机械强度的辅助绝缘与电动机轴隔离。

通过检查并对手持式软轴和（或）被驱动的Ⅰ类设备的可触及金属部分与电动机轴之间的绝缘

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应采用对辅助绝缘规定的试验（见２０．４）。

此外，要检验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是否符合要求（见５７．１０）。

ｅ）　无通用要求。

ｆ）　无通用要求。

ｇ）　在正常状态和单一故障状态（见３．６）下，非应用部分的可触及部分，应与设备的带电部分隔离

到使漏电流不超过容许值（见第１９章）的程度。

采用下述方法之一，本要求可满足：

１）　可触及部分仅用基本绝缘与带电部分隔离，但要保护接地。

２）　可触及部分用保护接地的金属部件与带电分隔离，此金属部件可以是全封闭的导体屏蔽。

３）　可触及部分未保护接地，但用一任何绝缘失效都不会导致外壳漏电流超过容许值的保护

接地中间电路与带电部分隔离。

４）　可触及部分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带电部分隔离。

５）　用元件的阻抗防止超过容许值的外壳漏电流流到可触及部分。

通过对所要求的隔离作检查以发现哪一处绝缘失效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来检验是否符合要

求。

如果可触及部分与带电部分之间的爬电距离和（或）电气间隙不符合５７．１０的要求，则该爬电

距离和（或）电气间隙应短接。

接着应按１９．４所述测量外壳漏电流，且不超过表４中正常状态时的限值。

如果对上述１７ｇ）２）中的保护接地的金属部件或上述１７ｇ）３）中的中间电路的检查表明对单一

故障状态时隔离的有效性有怀疑时，应通过短接带电部分与金属部件之间［上述１７ｇ）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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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带电部分与中间电路之间［上述１７ｇ）３）中］的绝缘来测量外壳漏电流。

在短路后最初５０ｍｓ内产生的瞬态漏电流毋需考虑。

在５０ｍｓ以后，外壳漏电流不应超过单一故障状态的容许值。

此外，应对设备和（或）其电路进行检验，以确定把漏电流和（或）患者辅助电流限制在规定值内

是否取决于置于可触及部分与带电部分间半导体器件结的绝缘性能。

如果是取决于半导体器件结的绝缘性能，则应每次短接一个结以模拟关键结的击穿，来检验在

单一故障状态时容许的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是否被超过。

ｈ） 用于将防除颤应用部分与其他部分隔离的布置应设计成：

———在对与防除颤应用部分连接的患者进行心脏除颤放电期间，危险的电能不出现在：

●　外壳，包括可触及导线和连接器的外表面；

●　任何信号输入部分；

●　任何信号输出部分；

●　试验用金属箔，设备置于其上，其面积至少等于设备底部的面积。

———施加除颤电压后，再经过随机文件中规定的任何必要的恢复时间，设备应能继续行使随

机文件中描述的预期功能。

用以下的脉冲电压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共模试验）设备接至图５０所示的试验电路。试验电压施加于所有互相连在一起且与地

隔离的患者连接；

———（差模试验）设备接至图５１所示的试验电路。试验电压依次施加于每一个患者连接，其

余的所有患者连接接地。

注：当应用部分只有一个患者连接时，不采用差模试验。

在每次试验期间：

———Ⅰ类设备的保护接地导线接地。没有供电网也能运行的Ⅰ类设备，如具有内部电池，在断

开保护接地连接后再试验一次；

———设备应不接通电源；

———应用部分的绝缘表面用金属箔覆盖或浸在１９．４ｈ）９）中规定的盐溶液中；

———断开任何与功能接地端子的连接；当一个部分因功能目的被内部接地时，这类连接应被

看作保护接地连接并应符合第１８章的要求，或者应予以断开；

———本试验方法第一破折号中规定的未保护接地的部件接至示波器。

经过操作Ｓ后，在Ｙ１ 点和Ｙ２ 点之间的峰值电压不应超过１Ｖ。

改变ＶＴ 极性，重复进行上述每项试验。

经过随机文件规定的任何必要的恢复时间后，设备应能继续行使随机文件中描述的预期功

能。

１８　保护接地、功能接地和电位均衡

ａ） Ⅰ类设备中可触及部分与带电部分间用基本绝缘隔离时，应以足够低的阻抗与保护接地端子

连接。参见１７ｇ）。

通过检查及１８ｆ）和１８ｇ）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保护接地端子应适合于经电源软电线的保护接地导线，以及合适时经适当插头，或经固定的

永久性安装的保护接地导线，与设施中的保护导线相连。接地连接的结构性要求见第５８章。

通过检查［见１８ｆ）］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ｃ）　无通用要求。

ｄ）　无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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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如果设备具有供给电位均衡导线连接用的装置，这一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容易接触到；

———正常使用中能防止意外断开；

———不使用工具即可拆下导线；

———电位均衡导线不应包含在电源软电线中；

———连接装置应标以表Ｄ．１中的符号９。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ｆ）　不用电源软电线的设备，其保护接地端子与已保护接地的所有可触及金属部分之间的阻抗，不

应超过０．１Ω。

具有设备电源输入插口的设备，在该插口中的保护接地连接点与已保护接地的所有可触及金

属部分之间的阻抗，不应超过０．１Ω。

带有不可拆卸电源软电线的设备，网电源插头中的保护接地脚和已保护接地的所有可触及金

属部分之间的阻抗不应超过０．２Ω。

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用５０Ｈｚ或６０Ｈｚ、空载电压不超过６Ｖ的电流源，产生２５Ａ或１．５倍于设备额定电流，两者

取较大的一个（±１０％），在５ｓ～１０ｓ的时间里，在保护接地端子或设备电源输入插口保护接

地连接点或网电源插头的保护接地脚和在基本绝缘失效情况下可能带电的每一个可触及金属

部分之间流通。

测量上述有关部分之间的电压降，根据电流和电压降确定的阻抗，不应超过本条中所规定的

值。

ｇ） 如可触及部分或与其连接的元器件的基本绝缘失效时，流至可触及部分的连续故障电流值限

制在某值之下，以致在单一故障状态时外壳漏电流不超过容许值时，除在１８ｆ）中所述之外的

保护接地连接阻抗容许超过０．１Ω。

通过检查和测量单一故障状态的外壳漏电流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参见１７ｇ）。

ｈ）　无通用要求。

ｊ）　无通用要求。

ｋ）　功能接地端子不应当作保护接地使用。

ｌ）　如果带有隔离的内部屏蔽的Ⅱ类设备，采用三根导线的电源软电线供电，则第三根导线（与网

电源插头的保护接地连接点相连）应只能用作内部屏蔽的功能接地，且应是绿／黄色的。

该内部屏蔽和与其相连的所有内部布线的绝缘，应是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在此情况下，这种设备的功能接地端子应标识得与保护接地端子能区别，另外还应在随机文件

中加以说明。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对绝缘应按第２０章所述要求试验。

１９　连续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

１９．１　通用要求

ａ）　起防电击作用的电气绝缘应有良好的性能，以使穿过绝缘的电流被限制在规定的数值内。

ｂ）　连续的对地漏电流、外壳漏电流、患者漏电流及患者辅助电流的规定值适合于下列条件的任

意组合：

———在１９．４所规定的工作温度下和４．１０中所规定的潮湿预处理之后。

———在正常状态下和在规定的单一故障状态下（见１９．２）。

———设备已通电处于待机状态和完全工作状态，且网电源部分的任何开关处于任何位置。

———在最高额定供电频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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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为１１０％的最高额定网电源电压下。

测量值不应超过１９．３中给定的容许值。

ｃ）　规定接至ＳＥＬＶ电源的设备，仅在该电源符合本标准要求，且设备与该电源组合起来试验符合

容许漏电流要求时，才能认为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对这种设备和内部电源设备应测量外壳漏电流，但仅限于１９．４ｇ）３）所述。

ｄ） Ⅰ类设备外壳漏电流的测量应仅限于：

———未保护接地外壳的每一部分（如有）到地；

———未保护接地外壳的各部分（如有）之间。

ｅ）　应测量的患者漏电流（见附录Ｋ）：

———对犅型应用部分，从连在一起的所有患者连接，或按制造商的说明对应用部分加载进行测

量；

———对犅犉型应用部分，轮流地从应用部分的同一功能的连在一起的所有患者连接，或按制造

商的说明对应用部分加载进行测量；

———对犆犉型应用部分，轮流地从每个患者连接点进行测量。

如果制造商为应用部分的可拆卸部件规定了选用件（例如，患者电线和电极），患者漏电流应采

用最不利的规定可拆卸部件来测量。

ｆ）　患者辅助电流应在任一患者连接点与连在一起的所有其他患者连接之间进行测量。

ｇ）　具有多个患者连接的设备应通过检验，以确保在正常状态下当一个或多个患者连接处于以下

状态时患者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不超过容许值：

———不与患者连接；和

———不与患者连接并接地。

如果对设备电路的检查表明，在上述条件下患者漏电流或患者辅助电流可能增加至超出容许

值时，应进行试验，且实际测量宜限于几种有代表性的组合。

１９．２　单一故障状态

ａ） 对地漏电流、外壳漏电流、患者漏电流及患者辅助电流，应在下列单一故障状态下进行测量：

———每次断开一根电源导线；

———断开一根保护接地导线（在对地漏电流时不适用）。若是固定的永久性安装的保护接地

导线，不需进行这一测量；

———参阅１７ａ）和１７ｇ）。

ｂ）　此外，患者漏电流应在下列单一故障状态下测量：

———将最高额定网电源电压值的１１０％的电压加到地与任一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之

间。

本要求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１）　制造商规定的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与不存在外部电压风险情况的设备相连时

（见ＧＢ９７０６．１５）。

２）　犅型应用部分，对其电路和物理布局的检查表明不存在安全方面危险；

３）　对犉型应用部分。

———将最高额定网电源电压值的１１０％的电压加到任一犉型应用部分与地之间。

———将最高额定网电源电压值的１１０％的电压加到地与任一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之

间。

本要求不适用于：

１）　犅型应用部分，对其电路和物理布局的检查表明不存在安全方面危险；

２）　对犉型应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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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此外，应将最高额定网电源电压值的１１０％的电压加到地与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之

间来测量外壳漏电流。

这一要求仅适用于制造商规定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与存在外部电压风险情况的设备

相连时（见ＧＢ９７０６．１５）。

１９．３ 容许值

ａ）　在表４中给出了直流、交流及复合波形的连续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的容许值。除非另有说

明，其值均为直流或有效值。

ｂ）　表４所列的容许值适用于流经图１５网络并按该图示（或按图１５测量电流频率特性的装置）进

行测量的电流。

另外，在正常状态或单一故障状态下，不论何种波形和频率，漏电流有效值不应超过１０ｍＡ。

ｃ）　无通用要求。

ｄ）　无通用要求。

ｅ）　无通用要求，但见表４的注３）和注４）。

表４　连续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的容许值 单位为毫安

电　流
Ｂ型 ＢＦ型 ＣＦ型

正常状态 单一故障状态 正常状态 单一故障状态 正常状态 单一故障状态

对地漏电流（一般设备） ０．５ １１
）

０．５ １１
）

０．５ １１
）

按注２）、注４）的设备对地漏电

流
２．５ ５１

）
２．５ ５１

）
２．５ ５１

）

按注３）的设备对地漏电流 ５ １０１
）

５ １０１
）

５ １０１
）

外壳漏电流 ０．１ ０．５ ０．１ ０．５ ０．１ ０．５

按注５）的患者漏电流
ｄ．ｃ．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ａ．ｃ． ０．１ ０．５ ０．１ 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患者漏电流（在信号输入部分或

信号输出部分加网电源电压）
— ５ — — — —

患者漏电流（应用部分加网电源

电压）
— — — ５ — ０．０５

按注５）患者辅助电流
ｄ．ｃ．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ａ．ｃ． ０．１ ０．５ ０．１ 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参见附录Ａ中表４患者漏电流的编制说明）

表４的注：

１）　对地漏电流的唯一单一故障状态，就是每次有一根电源导线断开［见１９．２ａ）和图６］。

２）　设备的可触及部分未保护接地，也没有供其他设备保护接地用的装置，且外壳漏电流和患者漏电流（如适

用）符合要求。

例：

某些带有屏蔽的网电源部分的计算机。

３）　规定是永久性安装的设备，其保护接地导线的电气连接只有使用工具才能松开，且紧固或机械固定在规定

位置，只有使用工具才能被移动。

这类设备的例子是：

●　Ｘ射线设备的主件，例如Ｘ射线发生器、检查床或治疗床。

●　有矿物绝缘电热器的设备。

●　由于符合抑制无线电干扰的要求，其对地漏电流超过表４第一行规定值的设备。

４）　移动式Ｘ射线设备和有矿物绝缘的移动式设备。

５）　表４中规定的患者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的交流分量的最大值仅是指电流的交流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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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试验

ａ） 概述

１）　对地漏电流、外壳漏电流、患者漏电流及患者辅助电流的测量，在：

———设备达到符合第七篇所要求的工作温度之后，和

———在４．１０规定的潮湿预处理之后。

将设备置于温度约等于狋℃（狋为潮湿箱内的温度），相对湿度在４５％～６５％的环境

里，并应在潮湿处理之后１ｈ才开始测量。

应先进行设备不通电的测量。

２）　设备接到电压为最高额定网电源电压的１１０％的电源上。

３）　能适用单相电源试验的三相设备，将其三相电路并联起来作为单相设备来试验。

４）　对设备的电路排列、元器件布置和所用材料的检查表明无任何安全方面危险可能性时，

试验次数可减少。

５）　无通用要求。

ｂ） 测量供电电路

１）　规定与有一端大约为地电位的供电网相连的设备，以及对电源类别未予规定的设备，连

接到图１０所示电路。

２）　规定接到相线对中线之间电压近似对称而电压方向相反的供电网的设备，连接到图１１

所示电路。

３）　规定与多相（例如三相）网电源连接的多相或单相设备，连接到图１２、图１３所示电路之

一。

４）　规定使用指定的Ⅰ类单相网电源的设备，连接到图１４所示电路。

试验时应依次断开和闭合开关Ｓ８。

然而，若所指定电源具有固定的永久性安装的保护接地导线，试验时应闭合开关Ｓ８。

５）　规定使用指定的Ⅱ类单相网电源的设备连接到图１４所示电路，但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

Ｓ８。

ｃ）　设备与测量供电电路的连接

１）　配有电源软电线的设备用该软电线进行试验。

２）　具有设备电源输入插口的设备，用３ｍ长或长度和型号由制造商规定的可拆卸电源软电

线连接到测量供电电路上进行试验。

３）　规定要永久性安装的设备，用尽可能短的连线和测量供电电路相连来进行试验。

ｄ） 测量布置

１）　建议把测量供电电路和测量电路放在尽可能远离无屏蔽电源供电线的地方，并（除以下

条文另有规定外）避免把设备放在大的接地金属面上或其附近。

２）　然而，应用部分的外部部件包括患者电线（如有）在内，应放在介电常数约为１的（例如，

泡沫聚苯乙烯）绝缘体表面上，并在接地金属表面上方约２００ｍｍ处。

ｅ）　测量装置（ＭＤ）

１）　对直流、交流及频率小于或等于１ＭＨｚ的复合波形来说，测量装置应给漏电流或患者辅

助电流源加上约１０００Ω的阻性阻抗。

２）　如果采用了按图１５或具有相同频率特性的类似电路作测量装置，就自动得到了按

１９．３ａ）和ｂ）的电流或电流分量的评价。这就允许用单个仪器测量所有频率的总效应。

很可能出现频率超过１ｋＨｚ，数值超过１０ｍＡ的电流和电流分量，这就应采用其他适当

的手段来测量。

３）　无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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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图１５所示的测量仪表对从直流到小于或等于１ＭＨｚ频率的交流都应有一约１ＭΩ或更

高的阻抗。它应指示测量阻抗二端的直流、或交流、或有频率从直流或交流或有频率从小

于或等于１ＭＨｚ频率分量的复合波形电压的真有效值，指示的误差不超过指示值的

±５％。

其刻度可指示通过测量装置的电流，包括对１ｋＨｚ以上频率分量的自动测定，以便能将

读数直接与表４比较。

如能证实（例如，用示波器）在所测的电流中，不会出现高于上限的频率，则对百分指示误

差的要求和校准要求可限于其上限低于１ＭＨｚ的范围。

ｆ）　对地漏电流的测量

１）　Ⅰ类设备，不论其有无应用部分，按图１６用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或图１３中相应的测量供电

电路试验。

２）　规定使用指定的Ⅰ类单相电源的设备，按图１７用图１４的测量供电电路试验。若设备已

保护接地，还应采用 ＭＤ２进行测量。

ｇ）　外壳漏电流的测量

１）　Ⅰ类设备，不论其有无应用部分，按图１８用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或图１３中相应的测量供电

电路试验。

用 ＭＤ１在地和未保护接地外壳的每个部分之间测量。

用 ＭＤ２在未保护接地外壳的各部分之间测量。

２）　Ⅱ类设备，不论其有无应用部分，按图１８用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或图１３中相应的测量供电

电路试验，但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用 ＭＤ１在外壳和地之间或当外壳有几个部分时，在外壳每一部分与地之间测量。

用 ＭＤ２在外壳的各部分之间或当不止有一个外壳时，在任意两个外壳之间测量。

３）　规定与ＳＥＬＶ电源相连的设备及内部电源设备，流过外壳不同部分之间的外壳漏电流用

图１８中测量装置 ＭＤ２试验。

４）　规定使用指定的Ⅰ类单相供电电源的设备，不论其有无应用部分，按图１９用图１４的测量

供电电路试验。

规定使用指定的Ⅱ类单相供电电源的设备，不论其有无应用部分，应按图１９用图１４的测

量供电电路试验，但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８。

仅当设备本身是Ⅰ类设备时，才使用设备的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８。

Ⅰ类电源和（或）与之相连的Ⅰ类设备的试验，在１９．４ｇ）１）中“Ⅰ类设备”中叙述。

Ⅱ类电源和（或）与之相连的非Ⅰ类设备的试验，在１９．４ｇ）２）中“Ⅱ类设备”中叙述。

５）　若设备外壳或外壳的一部分是用绝缘材料制成的，应将最大面积为２０ｃｍ×１０ｃｍ的金属

箔紧贴在绝缘外壳或外壳的绝缘部分上。

为此，可用约０．５Ｎ／ｃｍ２ 的力压在绝缘材料上。

如有可能，移动金属箔以确定外壳漏电流的最大值。应注意，金属箔不要接触到可能已保

护接地的任何外壳金属部件；然而，未保护接地的外壳金属部件，可用金属箔部分地或全

部地覆盖。

要测量单一故障状态下的外壳漏电流时，金属箔可布置得与外壳的金属部件相接触。

当患者或操作者与外壳表面接触的面积可能大于正常人手的尺寸时，金属箔的尺寸按接

触面积相应增加。

６）　如适用，除上述外按１７ｇ）进行测量。

ｈ） 患者漏电流的测量

对应用部分的连接，见１９．１ｅ）和附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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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有应用部分的Ⅰ类设备，按图２０用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或图１３中相应的测量供电电路试

验。

２）　有犉型应用部分的Ⅰ类设备，另外再按图２１用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或图１３中相应的测量

供电电路试验。

设备中未永久接地的信号输入部分与信号输出部分应接地。

图２１中变压器Ｔ２ 所设定的电压值应等于设备最高额定网电源电压的１１０％。

３）　有应用部分和信号输入部分和（或）信号输出部分的Ⅰ类设备，需要时［见１９．２ｂ）］，还应

按图２２用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或图１３中相应的测量供电电路试验。

变压器Ｔ２ 所设定的电压值应等于设备最高额定网电源电压的１１０％。除非制造商规定

要接负载，信号输入部分和信号输出部分要短接。在接负载的情况下，试验电压依次加

到信号输入部分和信号输出部分的所有各极上。

４）　Ⅱ类设备按上述试验１）～３）作Ⅰ类设备进行试验，但不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有犉型应用部分的Ⅱ类设备的患者漏电流，在金属外壳（若有）接地并在应用部分加上外

来电压后进行测量。

若Ⅱ类设备外壳用绝缘材料制成，则在任何正常使用位置时，将设备放在尺寸至少等于外

壳水平投影且接地的平坦金属面上。

５）　有应用部分、规定用指定的单相供电电源的设备，用图１４的测量供电电路试验，但是若

所指定的单相供电电源是Ⅱ类，则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８。

———若设备本身属Ⅰ类，按上述试验１）作为Ⅰ类设备试验。

———若设备本身属Ⅱ类，按上述试验４）作为Ⅱ类设备试验。

———若指定的单相供电电源属Ⅰ类，则在测量时仅Ｓ８ 应断开（单一故障状态）和闭合，而

Ｓ１、Ｓ２、Ｓ３ 和Ｓ１０（如有）是闭合的。

６）　内部电源设备，按图２３进行试验。

外壳用绝缘材料制成的，应采用１９．４ｇ）５）中所述的金属箔。

７）　有犉型应用部分的内部电源设备，还要按图２４进行试验。变压器Ｔ２ 所设定的电压值应

为供电频率下的２５０Ｖ［见１９．１ｂ）］。

做此试验时，设备金属外壳和信号输入部分及信号输出部分要接地。

外壳用绝缘材料制成的设备，在任何正常使用位置时，将设备放在尺寸至少等于外壳水

平投影且接地的平坦金属面上。

８）　有应用部分和信号输入部分和（或）信号输出部分的内部电源设备，如适用，按１９．２ｂ），

再按图２５进行试验。变压器Ｔ１ 所设定的电压值应是供电频率下的２５０Ｖ［见１９．１ｂ）］。

作此试验时，设备置于１９．４ｄ）或１９．４ｈ）７）中所述的较为不利的正常使用位置上。

９）　应用部分的表面由绝缘材料构成时，用１９．４ｇ）５）中所述金属箔进行试验。或将应用部

分浸于盐溶液中。这些箔或盐溶液应视为相关应用部分的唯一的患者连接。

应用部分与患者接触的面积远大于２０ｃｍ×１０ｃｍ的箔面积时，箔的尺寸增至相应的接

触面积。

１０）　若制造商规定要对应用部分加载，则测量装置应依次接到负载（应用部分）的所有极上。

１１）　如果适用，除上述外，再按１７ａ）进行测量。

ｊ）　患者辅助电流的测量

对应用部分的连接，见１９．１ｅ）和附录Ｋ。

１）　有应用部分的Ⅰ类设备，按图２６用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或图１３中相应的测量供电电路试

验。

２）　有应用部分的Ⅱ类设备作为上述的Ⅰ类设备进行试验，但不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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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有应用部分，规定使用指定单相供电电源的设备用图１４测量供电电路试验，若所指定的

单相供电电源属Ⅱ类，则不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８。

若设备本身是Ⅰ类，按上述１）中Ⅰ类设备试验。

若设备本身是Ⅱ类，按上述２）中Ⅱ类设备试验。

若所指定单相供电电源属Ⅰ类，则

———Ｓ８ 应断开（单一故障状态）和Ｓ１、Ｓ２ 及Ｓ３ 应闭合；

———另外，Ｓ８ 应闭合和Ｓ１、Ｓ２ 或Ｓ３ 应依次断开（单一故障状态）。

在上述三项测量过程中，应将Ｓ５ 和Ｓ１０置于所有可能组合的位置。

４）　内部电源设备，按图２７进行试验。

２０　电介质强度

仅仅是具有安全功能的绝缘需要承受试验。

２０．１　对所有各类设备的通用要求

应试验电介质强度（参见附录Ｅ）：

Ａａ１ 在带电部分和已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基本绝缘。

Ａａ２ 在带电部分和未保护接地外壳部件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Ａｂ在带电部分和以双重绝缘中的基本绝缘与带电部分隔离的导体部分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基本绝缘。

Ａｃ在外壳和以双重绝缘中的基本绝缘与带电部分隔离的导体部分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辅助绝缘。

Ａｄ无通用要求。

Ａｅ在非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的带电部分和未保护接地的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

之间。

应采用１７ｇ）１）至５）中所示的办法之一来实现隔离。

如果在正常状态和单一故障状态下出现在信号输入部分（ＳＩＰ）和（或）信号输出部分（ＳＯＰ）的

电压不超过安全特低电压，就不需单独检验。

Ａｆ在网电源部分相反极性之间。

这种绝缘应相当于基本绝缘。

只有在检查了绝缘的数量和尺寸，包括按５７．１０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并确定其不能完全

符合要求之后，才应检查Ａｆ部分的电气绝缘。

如果为检验Ａｆ部分需拆开电路或元件的防护，不可能不损坏设备时，制造商和试验室应商

定任何其他能满足检查目的的方法。

Ａｇ在用绝缘材料作内衬的金属外壳（或罩盖）和为试验目的用来与内衬内表面相接触的金属箔之

间。当通过内衬测得带电部分与外壳（或罩盖）之间的距离小于５７．１０所要求的电气间隙时，

可用这种内衬。

当外壳（或罩盖）已保护接地，要求的电气间隙是按基本绝缘考虑的，内衬应按基本绝缘处理。

当外壳（或罩盖）未保护接地，要求的电气间隙按加强绝缘考虑。

若带电部分和内衬内表面距离不小于按基本绝缘要求的电气间隙，那个距离应当作基本绝缘

处理。内衬应当作辅助绝缘。

若上述距离小于按基本绝缘的要求，则内衬应按加强绝缘处理。

Ａｈ无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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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ｊ在电源软电线绝缘失效时会带电的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部分和进线入口处套管内的、电线保

护套内的、电线固定件内的或类似物件内的电源软电线上所缠绕的金属箔之间，或（和）插在软

电线位置处其直径与软电线相同的金属杆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辅助绝缘。

Ａｋ依次在信号输入部分、信号输出部分和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部分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如果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这种绝缘就不需单独检验：

ａ）　在正常使用时出现在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上的电压不超过安全特低电压。

ｂ）　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内任一元件失效时，漏电流不超过单一故障状态时的容许

值。

ｃ）　信号输入部分、信号输出部分和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部分，已用保护接地屏蔽或保护接地

中间电路有效隔离。

ｄ）　制造商规定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只能与不存在外部电压风险的设备相连（见

ＧＢ９７０６．１５）。

２０．２　对有应用部分的设备的要求

对于有应用部分的设备，也应试验电介质强度（参见附录Ｅ）：

Ｂａ在应用部分（患者电路）和带电部分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若上述部件如１７ａ）１）、２）或３）中所述那样有效地隔离了，则此绝缘不需单独检验。在此情况

下，试验由Ｂｃ和Ｂｄ中的试验来代替。

当应用部分和带电部分之间的总隔离由一个以上的电路绝缘组成时，这些电路实际上可能具

有不同的工作电压，应注意到隔离措施的每一部分承受的是从有关基准电压导出的合适的试

验电压。这意味着试验Ｂａ可由两个或更多个在隔离措施中各个隔离部分上的试验来代替。

Ｂｂ在应用部分各部件之间和（或）在应用部分与应用部分之间。

见专用标准。

Ｂｃ在应用部分和仅用基本绝缘与带电部分隔离的未保护接地部件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辅助绝缘。

若上述部件如１７ａ）１）、２）或３）中所述那样有效地隔离了，则此绝缘不需单独检验。

Ｂｄ在犉型应用部分（患者电路）和包括信号输入部分及信号输出部分在内的外壳之间。参见２０．３

和２０．４ｊ）。

这种绝缘应是基本绝缘。参见Ｂｅ。

Ｂｅ在正常使用，包括该应用部分的任何部件接地时，如犉型应用部分上有电压使其与外壳之间的

绝缘受到应力，则在犉型应用部分（患者电路）和外壳之间。

这种绝缘应是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Ｂｆ无通用要求（见Ｂａ）。

２０．３ 试验电压值

在工作温度和经潮湿预处理及所要求的消毒步骤（见４４．７）后，电气绝缘的电介质强度应足以承受

在表５中所规定的试验电压。

表５中所用基准电压（犝），是在正常使用时当设备施加额定供电电压或制造商所规定的电压二者

中较高电压时，设备有关绝缘可能受到的电压。

双重绝缘中每一绝缘的基准电压（犝），等于该双重绝缘在正常使用、正常状态和额定供电电压时。

设备施加前一段条文中所规定的电压时，每一绝缘部分所承受的电压。

对于未接地应用部分的基准电压（犝），患者接地（有意或无意的）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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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个隔离部分之间或一个隔离部分与接地部分之间的绝缘，其基准电压（犝）等于两个部分的任

何两点间最高电压的算术和。

犉型应用部分和外壳之间绝缘的基准电压（犝），取包括应用部分中任何部位接地的正常使用状态

时，该绝缘上出现的最高电压。然而，基准电压应不低于最高额定供电电压，或在多相设备时不低于相

对中线的电压，或内部电源设备时不低于２５０Ｖ。

对防除颤应用部分，基准电压（犝）的确定不考虑可能出现的除颤电压［参见１７ｈ）］。

表５　试验电压

被试绝缘
对基准电压犝 相应的试验电压／Ｖ

犝≤５０ ５０＜犝≤１５０ １５０＜犝≤２５０ ２５０＜犝≤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犝≤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犝

基本绝缘 ５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２犝＋１０００ 犝＋２０００ １）

辅助绝缘 ５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犝＋２０００ 犝＋３０００ １）

加强绝缘和双重绝缘 ５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２犝＋１５００） ２（犝＋２５００） １）

　　１）如有必要，由专用标准规定。

　　注１：表６和表７，不采用。

注２：正常使用中相应绝缘所受的电压是非正弦交流电时，可用５０Ｈｚ正弦试验电压进行试验。在这种情况下，试

验电压值应由表５来确定，基准电压（犝）等于测得的电压峰峰值除以 槡２ ２。

２０．４　试验

ａ） 单相设备和按单相设备来试验的三相设备的试验电压，应按表５规定施加在如２０．１和２０．２

所述的绝缘部分上历时１ｍｉｎ：

———在设备升温至工作温度后，立即用接入线路已闭合的电源开关断开设备电源后，或

———对于电热元件，当升温至工作温度后使用图２８的电路使设备保持在工作状态下，和

———在潮湿预处理（如４．１０所述）之后，让设备保留在潮湿箱内，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立即进行，

和

———设备不通电并在所有要求的消毒程序（见４４．７）之后。

开始，应施加不超过一半规定值的电压，然后应在１０ｓ期间将电压逐渐增加到规定值，应保持

此值达１ｍｉｎ，之后应在１０ｓ期间将电压逐渐降至规定值一半以下。

ｂ） 试验电压的波形和频率，应使绝缘体上受的电介质应力至少等于在正常使用时以相同波形和

频率的电压施加于各部分上时所产生的电介质应力。

ｃ）　无通用要求。

ｄ）　无通用要求。

ｅ）　无通用要求。

ｆ）　试验时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如发生轻微的电晕放电，当试验电压暂时降到较低的值，但必须

高于基准电压（犝）时，放电现象停止，且这种放电现象不会引起试验电压的下降，则这种电晕

放电可不考虑。

ｇ） 注意施加于加强绝缘上的电压不使设备中的基本绝缘或辅助绝缘受到过分的应力。

ｈ）　使用金属箔时，按１９．４ｇ）５）进行。

注意要适当放置金属箔，以免绝缘内衬边缘产生闪络。若适用，移动金属箔以使表面的各个

部位都受到试验。

ｊ） 与被试绝缘并联的功率消耗和电压限制器件，从电路的接地侧断开。

进行试验时，若有需要，可把灯泡、电子管、半导体器件或其他自动调节器取下，或使其停止工

作。

接在犉型应用部分和外壳间的保护装置，如在试验电压时或低于试验电压时会动作，则断开

９３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见５９．３）。

ｋ）　除２０．１Ａｂ，２０．１Ａｆ，２０．１Ａｇ，２０．１Ａｊ，和２０．２Ｂｂ等所述的绝缘试验外，网电源部分、信号

输入部分、信号输出部分和应用部分（如适用）的接线端子，在试验时要各自短接。

ｌ）　配有电容器且可能在电动机绕组和电容器的连接点与对外接线的任一端子之间产生谐振电压

犝ｃ电动机，应在绕组和电容器连接点与外壳或仅用基本绝缘隔离的导体部件之间，加２犝ｃ＋

１０００Ｖ的试验电压。

试验中，上面没有提到的其他部件要断开，电容器应短接。

第四篇　对机械危险的防护

２１　机械强度

概述

对设备设计和制造的通用要求见第３章和第５４章。

设备包括形成其部件的任何调节孔盖及其所有零件，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用下述试验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ａ）　外壳或外壳部件及其所有零件的刚度试验，用４５Ｎ直接向内的力加在面积为６２５ｍｍ
２ 的任

何表面上，不应造成任何显而易见的损伤或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低到５７．１０规定值以下。

ｂ）　外壳或外壳部件及其所有零件的强度试验，用附录Ｇ所示并说明的弹簧冲击试验装置，对试

样施加冲击能量为０．５Ｊ±０．０５Ｊ的撞击。

释放机构的弹簧调整到能施加足够的压力以保持释放爪处于啮合位置。

把击发球形柄拉到释放爪与锤柄上的槽口啮合为止，于是释放杆把释放机构打开，让锤头往

下打。

设备要牢固地支撑，应对外壳上可能的每个薄弱点撞击三次。对手柄、控制杆、旋钮、显示装

置和类似装置以及信号灯及其灯罩也应施加压力，但对信号灯或灯罩仅在其高出外壳１０ｍｍ

以上或其面积超过４ｃｍ２ 时才进行。装在设备内部的灯及灯罩仅对正常使用时容易损坏的进

行试验。

试验后，所受的任何损伤应不产生安全方面危险；特别是带电部分应不会变成可触及的，以致

不再符合第三篇、第４４章和５７．１０的要求。若在上述试验后，对辅助绝缘或加强绝缘的完整

性有疑问，则只应对有关的绝缘（而不是对设备的其余部分）进行第２０章所规定的电介质强度

试验。

对光洁度损伤、不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到５７．１０中规定值以下的凹痕，以及不影响防电击

或防潮的小裂口，应忽略。

肉眼看不见的裂纹，纤维增强模制件表面裂纹及类似损伤均应忽略。

如果内盖外衬有装饰盖，只要在取下装饰盖后内盖能经得起试验，装饰盖上的裂纹应忽略。

ｃ）　可携带式设备上的提拎把手或手柄，应能承受下列加载试验：

把手及其固定用零件承受等于设备重量四倍的力。

均匀地加力于把手中心处７ｃｍ的长度上，不要猛拉，在５ｓ～１０ｓ内从零开始逐渐加大到试验

值，并保持１ｍｉｎ。

设备装有一个以上把手时，力应分布在把手之间，应根据设备在正常提拎位置时所测定的每个

把手所承受设备质量的百分比来确定力的分布。设备若装有一个以上把手，但设计成易于仅

用一个把手提拎，则每一把手应能承受总的力。把手与设备间不应松动，也不应出现任何永久

变形、开裂或其他损坏现象。

２１．１　无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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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　无通用要求。

２１．３　设备中用于支承和（或）固定患者的各部件，应设计、制造成使身体损伤和固定件意外松动的危险

减到最小。

支承成年患者的部件应按患者有１３５ｋｇ的质量（正常载荷）设计。

当制造商规定用于特殊情况，例如儿童用时，正常载荷应减少。

当患者支承断裂会造成安全方面危险时，应遵照第２８章的规定。

用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患者支承系统应水平放置，并处于符合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最不利位置，加载重量均匀分布在包括全

部侧面轨道的支承面上，荷重应逐渐加在系统直到所要求的载荷各得其所为止。

试验时，未被考虑为受试系统部件的构件可备有附加支承。

所加重量应等于所要求的安全系数（见第２８章）乘以规定的正常载荷。未规定正常载荷时，应考虑

施加一个１．３５ｋＮ力的重量作为试验的正常载荷。在支承系统上满载荷作用时间应达１ｍｉｎ。

不应损坏支承系统的部件，如链条、夹紧器、绳索、绳索的终端和连接件、皮带、轴、滑车及对安全方

面危险防护有影响的类似器件。

加上全部试验载荷后的１ｍｉｎ内，支承系统应处于平衡状态。

踏脚板和椅子，应按相同程序试验，但试验力应为所规定的最大正常载荷的两倍，当最大正常载荷

未作规定时，应用２．７ｋＮ的试验力。试验力应均匀分布在０．１ｍ２ 表面上达１ｍｉｎ。

试验后，踏脚板和椅子应不会出现导致安全方面危险的损坏。

２１．４　无通用要求。

２１．５ 正常使用时，手持的设备或设备部件，不应因为从１ｍ高处自由坠落在硬性表面上而出现安全方

面危险。

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试样应从１ｍ高处以三个不同起始姿态自由坠落到平放于硬质基础（混凝土）上的５０ｍｍ厚的硬

木（例如，＞７００ｋｇ／ｍ
３ 的硬木）板上各一次。

试验后，设备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２１．６ 可携带式设备或移动式设备，应能承受由于粗鲁搬运而产生的应力。

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ａ）　５０ｍｍ厚的硬木板（见２１．５）上方，把可携带式设备举到如表８所规定的高度。木板尺寸应至

少是设备尺寸的１．５倍，且应平放在硬质基础（混凝土）上。设备从正常使用可能放置的每种

姿态坠落三次。

表８　坠落高度

设备质量／ｋｇ 坠落高度／ｃｍ

犿≤１０ ５

１０＜犿≤５０ ３

犿＞５０ ２

　　试验后，设备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ｂ）　对于移动式设备，尽可能接近地面的一点上用力推动设备，使设备以０．４ｍ／ｓ±０．１ｍ／ｓ的速

度按正常运动方向，在一梯级高度为２０ｍｍ的斜坡上推下，该斜坡固定安装在另外的平坦地

面上。对自动推进式设备采用其最大速度来推动。

试验进行２０次后，该设备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本试验不需对设备和设备部件按２１．５或２１．６ａ）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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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运动部件

２２．１　无通用要求。

２２．２　设备在运行时不需敞露，但一旦敞露后可能造成安全方面危险的运动部件：

ａ）　在可移动式设备中，应配备足够的防护件，这些防护件应是形成设备整体的一个部分，或

ｂ）　在固定式设备中，除非技术说明书中制造商提供的安装说明要求那些防护件或等效的防护物

将另外提供外，应同样地配备防护件。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２２．３　缆绳（绳索）、链条和皮带应被限制不会脱离或跳出其导引装置，或应有其他方法防止安全方面危

险。为此保护目的而采用的机械装置仅用工具才能移开。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２２．４　 设备或设备部件的运动如可能伤害患者，就应只能由设备部件的操作者对控制器件进行连续

的开动。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２２．５　无通用要求。

２２．６　受机械磨损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部件，应可接触，以便检查。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２２．７　———若电动的机械运动会造成安全方面危险，应提供容易识别和易于接触的安全措施，使设备有

关部分紧急切断。

如果对操作者出现明显的紧急形势，并考虑到操作者的反应时间，则这些措施应只能被认为

是安全装置。

———紧急开关或停止装置的启动，应不会引起其他安全方面危险，也不应影响为排除原来安全方

面危险所必需的全部工作。

———紧急装置应能切断有关电路的满载电流，包括可能堵转的电动机电流等。

———制动装置应一个动作就起作用。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２３　面、角和边

可能造成损伤的粗糙表面、尖角及锐边，都应避免或予以覆盖。

应特别注意凸缘或机架的边缘和毛刺的清除。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２４　正常使用时的稳定性

２４．１　在正常使用时，将设备倾斜１０°，应不失衡，或应满足２４．３的要求。

２４．２　无通用要求。

２４．３　当倾斜到１０°时，设备如失去平衡，则应满足下述所有要求：

———除运输外，在正常使用的任何位置倾斜到５°时，设备不应失衡。

———设备应有警告性标志说明宜仅在某一位置时进行搬运，且应在使用说明书中清楚说明或在设

备上用图例表示。

———在规定的搬运位置，当设备倾斜到１０°时不应失衡。

用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试验时设备不应失衡。

ａ）　设备接好所有规定的连接线（电源软电线和互连线）。将可能拆卸的部件和附件按最不利的情

况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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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设备电源输入插口的设备，接好规定的可拆卸电源软电线。

连接线应放在最不利于稳定的倾斜面［见试验ｂ）和ｃ）］。

ｂ）　如果没有规定提高稳定性的运输位置，将设备以正常使用的任何可能位置放在与水平面成

１０°倾斜的面上。

若设备装有脚轮，应把它们暂时固定在最不利的位置上。

应把门和抽屉及其类似物放在最不利的位置上。

ｃ）　如果规定了并在设备上标志了提高稳定性的专用运输位置，则在进行上述试验时，仅将设备以

规定的运输位置放在与水平面成１０°倾斜的面上。

此外，该设备还应如本条所述，以正常使用的任何可能位置进行试验，但倾斜角应限制到５°。

ｄ）　带有液体容器的设备，在容器装满或装一部分或不装液体中最不利的状态下试验。

２４．４　无通用要求。

２４．５　无通用要求。

２４．６　把手或其他提拎装置

ａ）　质量超过２０ｋｇ且正常使用时要搬动的设备或设备部件，应备有合适的提拎装置（如把手、起

重环等），或在随机文件中应指明设备可安全起吊的位置或安装时宜如何搬运。

搬运方法清楚且不会产生安全方面危险时，不要求专门的解释和说明。

通过称重（如必要）及检查设备和（或）随机文件来检查是否符合要求。

ｂ）　质量超过２０ｋｇ，且被制造商规定为可携带式设备，应有合理布置的携带用把手，以便设备可

能由两人或更多的人携带。

通过称重（如必要）和携带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２５　飞溅物

２５．１　如果飞溅物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应采取防护措施。

通过检查有无防护措施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２５．２　屏幕最大尺寸大于１６ｃｍ的显像管，对内爆和机械冲击的影响应是固有安全的，或设备外壳应对

管子内爆影响提供足够的防护。

非固有安全的显像管，应备有不用工具不能拆除的有效防护屏；若采用分离的玻璃屏，则其不应与

显像管表面直接接触。

除非提供有检验合格证，否则应按ＧＢ８８９８中有关规定进行检验。

２６ 振动与噪声

无通用要求。

２７　气动和液压动力

无通用要求。

２８　悬挂物

２８．１　概述

下述各要求，关系到有悬挂质量（包括患者）的设备部件，悬挂装置的机械故障可能造成安全方面危

险。

任何活动部件，还应符合第２２章的要求。

２８．２　无通用要求。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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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　有安全装置的悬挂系统

———当悬挂的牢固性取决于例如弹簧的部件，由于其制造过程可能有隐性缺陷，或有的部件的安全

系数不符合２８．４的要求，除断裂时有超程限制者外、应备有安全装置。

———安全装置的安全系数应符合２８．４的规定。

———在悬挂装置失效和安全装置（例如备用缆绳）启用后，设备仍能使用时，应向操作者显示安全装

置已被启用。

２８．４　无安全装置的金属悬挂系统

如果不提供安全装置，则悬挂系统的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总载荷应不超过安全工作载荷。

２）　当磨损、腐蚀、材料疲劳和老化不可能损害支承的性能时，所有支承件的安全系数应不低于４。

３）　当预计到磨损、腐蚀、材料疲劳和老化可能损害支承的性能时，有关的支承部件安全系数应不

低于８。

４）　当使用断裂延伸率低于５％的金属作支承零件时，则上述２）和３）中所述的安全系数应乘以１．

５。

５）　滑轮、链轮、皮带轮和导向装置，应设计和制造成使悬挂系统能保持本条规定的安全系数。并

在规定更换绳索，链条和皮带的最短寿命期内维持不变。

通过对设计数据和全部维护说明书的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２８．３和２８．４的要求。

２８．５ 动态载荷

无通用要求。

２８．６　无通用要求。

第五篇　对不需要的或过量的辐射危险的防护

概述

来自在医疗监督下以诊断、治疗为目的用于患者的医用电气设备的辐射，可能超过人类通常可接受

的限值。

应对患者、操作者、其他人员以及设备附近的灵敏装置采用足够的防护装置，以使他们免受来自设

备的不需要的或过量的辐射。

对供诊断或治疗用的设备所产生辐射的限值，由专用标准规定。

有关要求和试验方法见第２９章～第３６章。

２９　犡射线辐射

２９．１　———对诊断用Ｘ射线设备，见并列标准ＧＢ９７０６．１２（见附录Ｌ）；

———对放射治疗设备，无通用要求，见相关的专用要求。

２９．２　所产生的Ｘ射线不打算用于诊断和（或）治疗目的的设备，由激励电压超过５ｋＶ的真空管所发出

的电离辐射，在距离设备任何可触及表面５ｃｍ的地方，每小时不应超过１３０ｎＣ／ｋｇ（０．５ｍＲ）。

用适合于所发射的辐射能量的辐射检测器来测量辐射量和辐射率，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为了得

到窄射束在一个适当面积上的辐射量平均值，检测器应有一个约１０ｃｍ２ 的入射窗。

装在设备内部和外部的，为改变高电压源电压值的控制器和调节器，置于发射Ｘ射线为最大值处。

会造成最不利状况的元器件的单个故障，要依次模拟。

有关元器件故障的详细要求，可由专用标准规定。

３０　α、β、γ、中子辐射和其他粒子辐射

无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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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微波辐射

无通用要求。

３２　光辐射（包括激光）

无通用要求。

３３　红外线辐射

无通用要求。

３４　紫外线辐射

无通用要求。

３５　声能（包括超声）

无通用要求。

３６ 电磁兼容性

见ＹＹ０５０５—２００５（见附录Ｌ）。

第六篇　对易燃麻醉混合气点燃危险的防护

注：这一篇已部分重写并重新编号。

３７　位置和基本要求

３７．１　无通用要求。

３７．２　无通用要求。

３７．３　无通用要求。

３７．４　无通用要求。

３７．５　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

由于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从外壳泄漏或释放，产生了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被认

为是扩散到距泄漏点或释放点５ｃｍ～２５ｃｍ围绕该点容积内。

３７．６　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

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可能存在于全部或部分封闭的设备部件中以及患者的呼吸道

内。这种混合气被认为扩散到距封闭部件的泄漏点或释放点５ｃｍ的范围内。

３７．７　规定在３７．５所定义的位置上使用的设备或部件，应是犃犘型设备或犃犘犌型设备，且应符合第３９

章及第４０章的要求。

３７．８　规定在３７．６所定义的位置上使用的设备或部件，应是犃犘犌型设备，且应符合第３９章及第４１章

的要求。

犃犘犌型设备的部件中有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发生时，应是犃犘型设备或犃犘犌型设备，且应符

合第３８章、第３９章和第４０章的要求。

通过检查及第３９章、第４０章和第４１章中相应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这些试验应在４４．７适用的试验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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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标记、随机文件

３８．１　无通用要求。

３８．２　应在犃犘犌型设备的显著位置上，以至少２ｃｍ宽、上面印有“ＡＰＧ”字样的绿色色带做标记，字样

应经久不掉、清楚易认（见附录Ｄ和第６章）。绿色色带长度应至少为４ｃｍ。特殊情况下，该标记的尺

寸应尽可能大。如果无法做这种标记，应在使用说明书中给出有关信息。

３８．３　无通用要求。

３８．４　应在犃犘型设备的显著位置上，以直径至少２ｃｍ、上面印有“ＡＰ”字样的绿色圆做标记，字样应经

久不掉、清晰易认（见附录Ｄ和第６章）。

特殊情况下，该标记的尺寸应尽可能大。如果无法做这种标记，应在使用说明书中给出有关信息。

３８．５　当设备的主件为犃犘型或犃犘犌型时，则３８．２和３８．４中所规定的标记，应标在设备的主件上。

在仅能与有标记的设备一起使用的可拆卸部件上，不必重复标记。

３８．６　随机文件应包括对使用者的指示，使他们能区别犃犘型设备的部件和犃犘犌型设备的部件。

通过检查（见６．８）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３８．７　在只有某些部件是犃犘型设备或犃犘犌型设备上，这种标记应清晰地指明哪些部件是犃犘型的或

犃犘犌型的。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３８．８　无通用要求。

３９　对犃犘型和犃犘犌型设备的共同要求

３９．１　电气连接

ａ）　电源软电线连接点之间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是按５７．１０表１６中提供的辅助绝缘之值。

ｂ）　除在４０．３和４１．３中所述电路之外，连接点应能防止在正常使用时的意外脱开，或应设计成只

有用工具才能进行连接和（或）脱开。

ｃ）　除非电路符合４０．３或４１．３要求，犃犘型和犃犘犌型设备不应配备可拆卸电源软电线。

通过检查和（或）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３９．２　结构说明

ａ）　防止气体或蒸气进入设备或其部件用的外壳，应只能用工具才能打开。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为防止外物侵入外壳而可能引起的燃弧和火花：

———外壳的顶盖不应有孔；用于控制器的孔如已被控制旋钮覆盖时，则是允许的；

———外壳侧面上孔的尺寸，应不让直径为４ｍｍ以上的圆柱形固体物穿入；

———底板上孔的尺寸，应不让直径为１２ｍｍ以上的圆柱形固体物穿入。

用圆柱型试验棒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侧面孔用４ｍｍ直径的和底板孔用直径１２ｍｍ的试验

棒不甚用力地从所有可能方向都不应穿入外壳。

ｃ）　当电线的基本绝缘可接触到内有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物的易燃麻醉气或单纯的易燃气体或氧

气的部件时，这些导线间的短路或一根导线与内有气体或混合气的导电容器间的短路，都不应

降低该部件的完整性或引起不能容许的温度，或使该部件发生安全方面危险［见４１．３ａ）］。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如有疑虑，应作短路试验（无爆炸性气体），如有可能应测量有

关部件上的温度。如果开路电压（Ｖ）与短路电流（Ａ）的乘积不超过１０，则不必做短路试验。

３９．３　静电预防

ａ）　在犃犘型和犃犘犌型设备上，应采用适当措施的组合来预防静电，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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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如３９．３ｂ）规定的有限电阻值的抗静电材料，及

———提供从设备或设备部件至导电地板，或至保护接地系统，或至电位均衡系统、或通过轮子

至医用房间的抗静电地板的电气导电通路。

ｂ）　麻醉管道、褥子、垫子、脚轮轮胎及其他抗静电材料的电阻限值应符合ＩＳＯ２８８２的要求：

通过按ＧＢ／Ｔ２９４１、ＧＢ／Ｔ２４３９和ＧＢ／Ｔ１１２１０的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ＩＳＯ２８８２中给出的容

许电阻限值。

３９．３　ｃ）至ｊ）　无通用要求。

３９．４　电晕

运行在交流２０００Ｖ以上或直流２４００Ｖ以上的设备部件或元器件，且未置于符合４０．４或４０．５所

要求外壳的内部，应设计成不会发生电晕。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０　对犃犘型设备及其部件和元器件的要求和试验

４０．１　概述

在正常使用和正常状态下，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应不会点燃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

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只要符合４０．２至４０．５中的一条要求，就被认为符合本条要求。

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５、ＧＢ３８３６．７或ＧＢ３８３６．６及本标准（不包括４０．２～４０．５）

的要求时，即被认为符合犃犘型设备的要求。

４０．２　温度极限

不会产生火花的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在环境温度为２５℃时，测量其在正常使用和正常状态下

与混合气接触的表面的工作温度。若在垂直空气对流受限制时工作温度不超过１５０℃；在垂直空气对

流不受限制时工作温度不超过２００℃，则该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就被认为符合４０．１的要求。

工作温度的测量在第七篇所述的试验中进行。

４０．３ 低能量电路

在正常使用和正常状态下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例如开关、继电器、不用工具就

能拆掉的插头连线、包括设备内部未充分锁紧或固定的连接及有电刷的电动机），应符合４０．２的温度要

求；另外，考虑到电容犆ｍａｘ和电感犔ｍａｘ，在其电路中可能出现的电压犝ｍａｘ和电流犐ｍａｘ应符合以下要求：

给定电流为犐ｚＲ时，犝ｍａｘ≤犝ｚＲ，见图２９，和

给定电容为犆ｍａｘ时，犝ｍａｘ≤犝ｚＣ，见图３０，和

给定电压为犝ｚＲ时，犐ｍａｘ≤犐ｚＲ，见图２９，和

给定电感为犔ｍａｘ，且犝ｍａｘ≤２４Ｖ时，犐ｍａｘ≤犐ｚＬ，见图３１。

———图２９、图３０和图３１的曲线，是按附录Ｆ中的试验装置，用最易燃的乙醚蒸气与空气混合气体

（乙醚容积百分比为４．３％±０．２％）在１０－３的点燃概率下（未考虑安全系数）获得的。

———图２９的曲线容许推断的电流和相应电压的组合值，为犐ｚＲ·犝ｚＲ≤５０Ｗ。

电压大于４２Ｖ时推断无效。

———图３０的曲线容许推断的电容和相应电压组合值在下述限值内：

犆
２
犝２ ≤１．２ｍＪ

电压大于２４２Ｖ时推断无效。

如果等值电阻犚小于８０００Ω，犝ｍａｘ要由实际电阻犚另行确定。

———图３１曲线容许推断的电流和相应电感的组合值在下述限值内：

犔
２
犐２ ≤０．３ｍＪ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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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感大于９００ｍＨ时推断无效。

———电压犝ｍａｘ取在火花触点断开时受试电路中出现的最高供电电压，并考虑到１０．２．２中要求的网

电源电压变化。

———电流犐ｍａｘ取在火花触点闭合时受试电路中流过的最大电流，并考虑到１０．２．２中要求的网电源

电压电压变化。

———电容犆ｍａｘ和电感犔ｍａｘ取在受试设备中发生火花的元器件所具有的值。

———若电路由交流供电，要考虑到峰值。

———如果电路复杂且包括一个以上的电容器、电感器和电阻或其组合，则计算出等值电路以确定等

值最大电容量、等值最大电感量，以及另外确定等值的犝ｍａｘ和犐ｍａｘ的直流值或交流峰值。

通过测量温度，确定犝ｍａｘ、犐ｍａｘ、犚、犔ｍａｘ和犆ｍａｘ；利用图２９、图３０和图３１或检查设计数据来检验

是否符合要求。

４０．４ 内部过压且向外通风

装在以内部过压且向外通风的外壳的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在接通设备或设备部件以前，应采用通风装置将可能已进入设备或设备部件外壳的与空气混

合的易燃麻醉气排除，而后应充入不包含易燃气或蒸发气的空气，或用生理上可接受的惰性气

体（例如氮气），以保持设备或设备内部过压，来防止易燃气或蒸发气的空气在工作期间进入设

备或设备部件的外壳内。

ｂ）　在正常状态，外壳内的过压应至少为０．７５ｈＰａ。即便空气或惰性气体可能通过设备或设备部

件正常工作所必需的外壳上的孔逸出，在有潜在点燃可能的位置应保持过压。

只有在所要求的最小过压已保持一段时间，足以使有关外壳通风，使得替换的空气或惰性气体

的体积至少为外壳体积的５倍后，方能使设备通电（然而，如果过压是连续地保持时，则设备可

随时或重复通电）。

ｃ）　如果在工作过程中，过压降到０．５ｈＰａ以下，应采用一装置自动切断点燃源。该装置应置于不

受第４０章的要求和试验规定所限制的地方，或其本身符合第４０章的要求。

ｄ）　测量保持内过压的外壳外表面温度，在环境温度为２５℃、正常状态和正常工作时，测得的工作

温度不应超过１５０℃。

通过对温度、压力和流量的测量和对压力监视装置的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４０．４ａ）、４０．４ｂ）、４０．４

ｃ）的要求。

４０．５　限制通气的外壳

装在限制通气的外壳内的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ａ） 限制通气的外壳，应设计成当外壳周围存在着高浓度的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而外壳内

外无压差时，至少在３０ｍｉｎ内不会在外壳内形成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

ｂ）　如果用密封垫和（或）密封物得到了所要求的密封性，则所用材料应能抗老化。

按ＧＢ２４２３．２在温度为７０℃±２℃下，持续试验９６ｈ，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ｃ）　若外壳上有软电线的进线口，当电线受到弯曲或拉伸应力时，进线口应仍能保持气密性。电线

应配用适当的零件固定以限制这些应力［见５７．４ａ）］。

用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４０．５ａ）、４０．５ｂ）和４０．５ｃ）的要求：

在完成４０．５ｂ）的试验后，如合适，形成４ｈＰａ的内过压，对每一软电线按表９所给值交替地沿进线

口轴向和最不利的垂直方向共拉动３０次，每次不要猛拉，持续１ｓ。在试验结束时，内过压不应降到

２ｈＰａ以下。

当设备部件或元器件的外壳是密封的或是气密性的，对外壳符合上述要求无疑问时，只用检查来试

验外壳。

在环境温度为２５℃时，测得外壳外表面的工作温度，不应超过１５０℃。还应测量外壳稳态工作温度。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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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９　电线进线口处气密性

设备质量／ｋｇ 拉力／Ｎ

犿≤１ ３０

１＜犿≤４ ６０

犿＞４ １００

４１　对犃犘犌型设备及其部件和元器件的要求和试验

４１．１　概述

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应不会点燃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不论是在正常使用时还

是在如３．６所述的任何可适用的单一故障状态时，本要求均适用。

对不符合４１．３要求的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要在达到热稳定状态后（但通电之后时间不长于

３ｈ），在乙醚氧混合气（乙醚容积百分比为１２．２％±０．４％）中进行１０ｍｉｎ以上的连续运行试验。

４１．２ 电源

工作在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中的犃犘犌型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应由至少用基本绝缘与

地隔离，并由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与带电部分隔离的电源供电。

通过对电路图的检查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１．３ 温度和低能量电路

在正常使用、正常状态和单一故障状态下（见３．６），设备、设备部件或元器件只要符合下述条件，不

应进行４１．１所规定的试验，即可被认为符合４１．１的要求：

ａ）　不会产生火花，并且温度不超过９０℃，或

ｂ）　不超过９０℃的温度极限，设备或设备部件中的元器件，在正常使用、正常状态和适用的单一故

障状态下可能产生火花，但考虑到电容犆ｍａｘ和电感犔ｍａｘ，其电路中可能出现的电压犝ｍａｘ和电流

犐ｍａｘ符合以下条件：

给定电流为犐ｚＲ时，犝ｍａｘ≤犝ｚＲ，见图３２，和

给定电容为犆ｍａｘ时，犝ｍａｘ≤犝ｚＬ，见图３３，以及

给定电压为犝ｚＲ时，犐ｍａｘ≤犐ｚＲ，见图３２，和

给定电感为犔ｍａｘ，且犝ｍａｘ≤２４Ｖ时，犐ｍａｘ≤犐ｚＬ，见图３４。

———图３２、图３３和图３４的曲线，是按附录Ｆ中的试验装置，用最易燃的乙醚蒸气和氧的混合气

（乙醚容积百分比为１２．２％±０．４％）在１０－３的点燃概率下获得的。犐ｚＲ（图３２），犝ｚＣ（图３３）和

犐ｚＬ（图３４）的最大容许值包括了安全系数１．５。

———图３２、图３３和图３４中曲线的推论限于所指定的区域内。

———考虑到１０．２．２所要求的网电源电压的变化，电压犝ｍａｘ取受试电路中出现的最高空载电压。

———考虑到１０．２．２所要求的网电源电压的变化，电流犐ｍａｘ取流过受试电路的最大电流。

———电容犆ｍａｘ和电感犔ｍａｘ取有关电路上的发生值。

———如果图３３中的等值电阻小于８０００Ω，犝ｍａｘ要由实际电阻犚另行确定。

———若电路由交流供电，要考虑到峰值。

———如果电路复杂且包括一个以上电容器、电感器和电阻器或其组合，则计算出等值电路以确定等

值最大电容量、等值最大电感量、以及另外确定等值的犝ｍａｘ和犐ｍａｘ直流值或交流峰值。

———如果在电路中使用电压限制装置和（或）电流限制装置来防止电感和（或）电容所产生的能量超

过图３２和（或）图３３和（或）图３４中所规定的限值，则应采用二套独立的元器件装置，以便即

使在其中一套元器件初次失效（短路或断路）时，也能按要求限制电压和（或）电流值。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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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求不适用于按本标准设计制造的变压器，也不适用于能在断线时防止绕线松开的线绕式

限流电阻器。

通过检查、温度测量，与设计数据比较和（或）测量犝ｍａｘ、犐ｍａｘ、犚、犔ｍａｘ和犆ｍａｘ，并利用图３２、图３３和图

３４，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１．４　加热元件

对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加热用的设备、设备部件和元件，应配备非自动复位热断路

器，作为防止过热的附加保护。通过５６．６ａ）中相应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加热元件的载流部分，不应直接接触到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１．５　潮化器

见ＩＳＯ８１８５。

第七篇　对超温和其他安全方面危险的防护

４２　超温

４２．１ 在正常使用和正常状态下，并在１０．２．１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内，具有安全功能的设备部件及其

周围的温度不应超过表１０ａ）给定值。

表１０犪）　容许的最高温度
１）

部　　件 最高温度／℃

绕组及与绕组接触的铁芯，如绕组的绝缘材料是：

　———Ａ级材料２
）３）

!!!!!!!!!!!!!!!!!!!!!!!!!!!!!!!!

　———Ｂ级材料２
）、３）

!!!!!!!!!!!!!!!!!!!!!!!!!!!!!!!!

　———Ｅ级材料２
）、３）

!!!!!!!!!!!!!!!!!!!!!!!!!!!!!!!!

　———Ｆ级材料２
）、３）

!!!!!!!!!!!!!!!!!!!!!!!!!!!!!!!!

　———Ｈ级材料２
）３）

!!!!!!!!!!!!!!!!!!!!!!!!!!!!!!!!

具有犜标记４
）、５）的开关和恒温器附近的空气

!!!!!!!!!!!!!!!!!!!!!!

具有犜标记４
）、６）的内外线布线和软电线的天然橡胶或聚氯乙烯绝缘

!!!!!!!!!!!!

具有最高工作温度标记（狋犮）的电动机用电容 !!!!!!!!!!!!!!!!!!!!!!

与闪点为狋℃的油相接触的部件 !!!!!!!!!!!!!!!!!!!!!!!!!!!

电池（内部电源）
!!!!!!!!!!!!!!!!!!!!!!!!!!!!!!!!!!

不用工具即可触及的部件，除电热器及其防护罩、灯、和在正常使用的由操作者握持的手柄外
!

在正常使用时，操作者持续接触的所有设备的控制杆、旋钮、手柄等类物件的可触及表面：

　———金属材料 !!!!!!!!!!!!!!!!!!!!!!!!!!!!!!!!!!

　———瓷质或玻璃材料 !!!!!!!!!!!!!!!!!!!!!!!!!!!!!!!

　———模制材料、橡胶或木材 !!!!!!!!!!!!!!!!!!!!!!!!!!!!

在正常使用时，仅由操作者短时接触的控制杆、旋钮、手柄和类似物件（如开关）的可触及表面：

　———金属材料 !!!!!!!!!!!!!!!!!!!!!!!!!!!!!!!!!!

　———瓷质和玻璃材料 !!!!!!!!!!!!!!!!!!!!!!!!!!!!!!!

　———模制材料，橡胶或木材 !!!!!!!!!!!!!!!!!!!!!!!!!!!!

在正常使用中，可能与患者短时接触的设备部件
!!!!!!!!!!!!!!!!!!!!

１０５

１３０

１２０

１５５

１８０

犜

犜

狋犮－１０

狋－２５

７）

８５

５５

６５

７５

６０

７０

８５

５０

４２．２ 当设备在正常使用和在２５℃环境温度的正常状态下运行时，设备部件及其周围的温度不应超过

表１０ｂ）给定值。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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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犫）　容许的最高温度
１）

部　　件 最高温度／℃

设备电源输入插口的插脚：

　———对热环境８
）

!!!!!!!!!!!!!!!!!!!!!!!!!!!!!!!!!

　———对其他环境 !!!!!!!!!!!!!!!!!!!!!!!!!!!!!!!!!

连接外部导线的所有接线端子（见５７．５）９
）
!!!!!!!!!!!!!!!!!!!!!!!

无犜标记的开关和恒温器周围的空气４
）
!!!!!!!!!!!!!!!!!!!!!!!!

内外布线和软电线的天然橡胶或聚氯乙烯绝缘：

　———如导线被弯曲或很可能被弯曲 !!!!!!!!!!!!!!!!!!!!!!!!!

　———如导线未弯曲或不大可能被弯曲 !!!!!!!!!!!!!!!!!!!!!!!!

部件用的天然橡胶，其磨损或老化对安全有影响：

　———当用作辅助绝缘或加强绝缘时 !!!!!!!!!!!!!!!!!!!!!!!!!

　———用于其他情况 !!!!!!!!!!!!!!!!!!!!!!!!!!!!!!!!

用作辅助绝缘的软电线护套
!!!!!!!!!!!!!!!!!!!!!!!!!!!!!

不作导线或绕组绝缘的电气绝缘材料：

　———浸渍过的或浸过漆的织物、纸或压制板 !!!!!!!!!!!!!!!!!!!!!

　———层压板：

　　·　用密胺甲醛树脂、苯酚甲醛树脂或苯酚糠醛树脂粘合的 !!!!!!!!!!!!!

　　·　用脲醛树脂粘合的 !!!!!!!!!!!!!!!!!!!!!!!!!!!!!

　———模制件：

　　·　带纤维素充填料的苯酚甲醛 !!!!!!!!!!!!!!!!!!!!!!!!!

　　·　带矿物充填料的苯酚甲醛

　　·　密胺甲醛 !!!!!!!!!!!!!!!!!!!!!!!!!!!!!!!!!

　　·　脲醛 !!!!!!!!!!!!!!!!!!!!!!!!!!!!!!!!!!!

　———热塑性材料１０
）

　———玻璃纤维增强聚酯 !!!!!!!!!!!!!!!!!!!!!!!!!!!!!!

　———硅橡胶及其烃似物１１
）

　———聚四氟乙烯 !!!!!!!!!!!!!!!!!!!!!!!!!!!!!!!!!

　———纯云母和烧结致密的陶瓷材料用作辅助绝缘或加强绝缘时 !!!!!!!!!!!!!

　———其他材料１３
）

用作隔热及与热金属接触的材料：

　———层压板：

　　·用密胺甲醛树脂、苯酚甲醛树脂或苯酚糠醛树脂粘合的 !!!!!!!!!!!!!!

　　·用脲醛树脂粘合的 !!!!!!!!!!!!!!!!!!!!!!!!!!!!!!

　———模制件：

　　·带纤维素充填料的苯酚甲醛 !!!!!!!!!!!!!!!!!!!!!!!!!!

　　·带矿物充填料的苯酚甲醛 !!!!!!!!!!!!!!!!!!!!!!!!!!!

　　·密胺甲醛 !!!!!!!!!!!!!!!!!!!!!!!!!!!!!!!!!!

　　·脲醛 !!!!!!!!!!!!!!!!!!!!!!!!!!!!!!!!!!!!

　———其他材料１３
）

一般木材１２）
!!!!!!!!!!!!!!!!!!!!!!!!!!!!!!!!!!!!

无狋犮标记的电解电容器!!!!!!!!!!!!!!!!!!!!!!!!!!!!!!!

无狋犮标记的其他电容器!!!!!!!!!!!!!!!!!!!!!!!!!!!!!!!

４２．３的试验中所叙述的试验角的支架、墙壁、天花板和地板!!!!!!!!!!!!!!!!

１５５

６５

８５

５５

６０

７５

６０

７５

６０

９５

１１０

９０

１１０

１２５

１００

９０

１３５

２９０

４２５

２００

１７５

２００

２２５

１７５

１７５

９０

６５

９０

９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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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犫）（续）

部　　件 最高温度／℃

　　表１０ａ）和表１０ｂ）的说明：

１）放在绝缘油里的并不与空气或氧气接触的绝缘材料，有较高的最高容许温度是公认的。

２）分类按ＧＢ１１０２１进行。

Ａ级材料举例：

———浸渍过的棉纱、丝绸、人造丝和纸；油树脂或聚酰胺树脂基瓷漆。

Ｂ级材料举例：

———玻璃纤维、密胺树脂和苯酚甲醛树脂。

Ｅ级材料举例：

———带纤维素充填料的模制件，用密胺甲醛树脂、苯酚甲醛树脂，或苯酚糠醛树脂作粘合剂的棉织层压板和纸

层压板；

———交键聚酯、三乙酸纤维素薄膜、聚乙烯对钛酸盐薄膜；

———以油改性醇酸树脂漆粘合的涂聚乙烯对钛酸盐的织物；

———聚乙烯醇缩甲醛瓷漆、聚氨苯甲酸酯瓷漆或环氧树脂瓷漆。

Ｆ级材料举例：

———玻璃纤维；

———涂漆玻璃、玻璃纤维织物、组合云母（有或无支承材料），这些材料是浸渍过的，或用醇酸环氧树脂、交键聚

酯或具有高度热稳定性的聚氨基甲酸酯，或用硅醇酸树脂粘合。

Ｈ级材料举例：

———玻璃纤维；

———浸渍过的或用适当的硅树脂或硅弹性体粘合的涂漆玻璃纤维；

———组合云母（有或无支承材料），玻璃纤维层压板，这些材料是浸渍过的或用适当的硅树脂粘合的。

３）　电动机需有绝缘等级标志或制造商的证明。全封闭式的Ａ、Ｂ、Ｅ、Ｆ和Ｈ级绝缘的电动机的最高温度值可比

规定值高５℃。

４）　犜表示最高工作温度。

５）　如果设备制造商要求将带有 Ｔ标记和最高温度限值的开关和恒温器视为无 Ｔ标记的。在此情况下，

表１０ｂ）适用。

６）　仅当这些导线是国家标准中规定的耐高温导线和软电线时，此极限值才适用。

７）　内部电源的工作温度不应达到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值。该值应与内部电源制造商商定。

８）　正在考虑是否可能降低设备电源输入插口中的插脚在热环境时的最高温度限值。参见ＧＢ１７４６５．１。

９）　可移动式设备或手持式设备的接线端子除外。

１０）　对热塑性材料没有规定专门限值，然而，这些材料必须符合耐热、防火或抗漏电起痕的要求，为此目的必须

测定最高温度。

１１）　由材料供应者规定。

１２）　该限值涉及木材的劣化而未计及表面光洁度的劣化。

１３）　可能使用不是由表１０ａ）和表１０ｂ）所给出的电绝缘或热绝缘材料，只要制造商证明这些材料适用于预定

的用途即可。

４２．３　不向患者提供热量的设备的应用部分，其表面温度不应超过４１℃。

通过运行设备和测量温度来检验是否符合４２．１～４２．３的要求，具体如下：

１）　定位和散热

———将电热设备放在试验角里。试验角由二块相互垂直的板壁和一块地板组成，必要时再加

一块天花板。全部采用厚２０ｍｍ的无光黑色胶合板。试验角的直线尺寸至少应为受试

设备相应直线尺寸的１１５％。

受试设备按下述规定放在试验角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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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如制造商对设备使用无特殊规定，则通常放在地板上或桌子上的设备，要尽可能地靠

近板壁。

ｂ）　如制造商对设备安装无特殊规定，则通常固定在墙上的设备，要象在正常使用时那

样安装在一面板壁上，并尽可能靠近另一面板壁和地板或天花板。

ｃ）　如制造商对设备安装无特殊规定，则通常固定在天花板上的设备，要象在正常使用时

那样固定在尽量靠近板壁的天花板上。

ｄ）　其他设备应按正常使用的位置进行试验。

·　手持式设备按通常位置静止地悬吊在空中。

·　打算安装在箱柜内或墙内的设备，按安装说明书的要求装入，用１０ｍｍ厚无光

黑色胶合板模拟箱柜的板壁（若安装说明书如此规定），用２０ｍｍ厚无光黑色胶

合板模拟建筑物的墙壁。

———一般说，受试设备在通常的环境温度下运行，该温度值是测量过的。若试验期间环境温度

有变化，应记录。如果对散热措施的有效性有疑问，则可能需要在最不利的环境温度下进

行试验，而这一环境温度一定要在本标准１０．２中所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之内，如果在试

验时使用冷却液，应按１０．２的条件。

２）　供电

———有电热元件的设备按正常使用运行，所有电热元件除开关连锁阻断外均通以电流，供电电

压等于最高额定电压的１１０％。

———由电动机驱动的设备，在正常负载和正常负载持续率下运行，使用从最低额定电压的

９０％到最高额定电压的１１０％之间最不利的电压。

———由电动机驱动并和电热元件组合的设备及其他设备应在最高额定电压的１１０％和最低额

定电压的９０％两种电压下进行试验。

３）　持续率

设备被运行于：

———短时运行设备，运行于其额定运行时间；

———间歇运行设备，其“通”和“断”的周期按额定的“通”、“断”周期连续运行，直至达到热平衡

状态；

———连续运行设备

ａ）　一直工作到按下述试验４）所测得的每小时温度增长不大于２℃时为止；

ｂ）　连续工作达２．５ｈ，取二者中时间较短者。

４）　温度测量

除非绕组是不均匀的，或为测量电阻需要进行十分复杂的接线，用电阻法测定绕组温度。

在此情况下，所用测量仪器的选用和位置的放置，均不应对受试部件温度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用来测量试验角的板壁、天花板和地板表面温度的装置，应被嵌在被测表面或附在直径为

１５ｍｍ、厚为１ｍｍ涂成黑色的铜或黄铜小圆板的背面，此背面和被测表面要紧贴。

设备尽可能安放得使可能达到最高温度的部件接触小圆板。

铜绕组温升值按下式计算：

Δ狋＝
犚２－犚１
犚１

（２３４．５＋狋１）－（狋２－狋１）

式中：

Δ狋———温升，单位为摄氏度（℃）；

犚１———试验开始时绕组的电阻值，单位为欧（Ω）；

犚２———试验结束时绕组的电阻值，单位为欧（Ω）；

３５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狋１———试验开始时室温，单位为摄氏度（℃）；

狋２———试验结束时室温，单位为摄氏度（℃）。

试验开始时，绕组处于室温。建议在断开电源后尽快地测量试验刚结束时绕组的电阻值，然后

每间隔一短时间再测，这样就能绘出电阻值与时间关系曲线，以确定切断电源瞬时的电阻值。

除绕组绝缘外的电气绝缘的温度，一旦电气绝缘发生故障会引起短路、带电部分与可触及金属

部分接触、绝缘短接、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降低至５７．１０规定值以下，则要在该电气绝缘的表

面上测定。

多芯电线芯的分离点处和在绝缘线进入灯座处，都是可测量温度的地方。

５）　试验准则

在试验过程中，热断路器应处于工作状态且不应动作。试验结束测定表１０ａ）所列各部件最高

温度时，要考虑到试验环境的环境温度、受试件的温度及１０．２所规定的环境温度范围。

表１０ｂ）所列设备各部件在试验时所测得的温度值，如有必要，应修正为工作在环境温度为

２５℃时相对应的温度值。

４２．４　无通用要求。

４２．５　防护件

防止与热的可触及表面接触用的防护件，应采用工具才能拆下。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３　防火

４３．１　强度和刚度

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可能由于滥用造成部分或全部损坏而引起失火危险，因此设备应有足以防止失

火危险的强度和刚度。

通过对外壳机械强度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见第２１章）。

４３．２ 富氧空气

无通用要求。

４４　溢流、液体泼洒、泄漏、受潮、进液、清洗、消毒、灭菌和相容性

４４．１　概述

设备的结构应确保对由于溢流、液体泼洒、泄漏、受潮、进液、清洗、消毒和灭菌而造成安全方面危险

有足够的防护能力。

４４．２　溢流

设备的水槽或贮液器可能被装得太满或在正常工作中有溢流，则从水槽或贮液器中溢流出的液体

应不应弄湿易受其危害的电气安全绝缘，也不应引起安全方面危险。除非有标记或使用说明书的限制，

否则当可移动式设备倾斜１５°时，应不会产生安全方面危险。

通过将贮液器全部装满，接着再在１ｍｉｎ内将容量为贮液器容量１５％的液体匀速加入的试验，来

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随后要把可移动式设备从正常使用的位置向着最不利的一个或几个方向倾斜１５°（必要时可再将

贮液器装满）。

这些程序之后，设备中无绝缘的带电部分或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电气绝缘部分，不应有任何受

潮痕迹。若对绝缘有疑问，应进行第２０章所述电介质强度试验。

４４．３　液体泼洒

正常使用中要用液体的设备，应制造成液体泼洒时不会弄潮可能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部件。

用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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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置于４．６ａ）规定的位置。将２００ｍＬ水从不高于设备顶部表面５ｃｍ处，在大约１５ｓ时间内，匀

速地倒在设备顶部表面的任意一点。

试验后，在正常状态下设备应符合本标准的所有要求。

４４．４ 泄漏

设备应制造成在单一故障状态下泄漏的液体不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参见５２．４．１）。

封闭的可再充电的电池免除这一要求，因为它们泄漏时仅漏出少量液体。

用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用滴管把水滴到管接头、密封口以及可能破裂的软管上，运动的部件可处于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中

最不利的状态。

这些程序之后，设备应符合本标准在单一故障状态下所有的要求。

４４．５　受潮

在正常使用时易受潮湿影响的设备包括任何可拆卸的部件，都应对潮湿有充分防护。

通过预处理和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见４．１０）。

４４．６　进液

设计成给定防护程度以防止有害进水的外壳，应提供按ＧＢ４２０８分类的防护。

通过ＧＢ４２０８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设备应能承受第２０章中规定的电介质强度试验。检查应证明可能进入设备的水没有有害影响，特

别是在５７．１０规定的爬电距离的绝缘上没有水迹。

４４．７　清洗、消毒和灭菌

正常使用时与患者接触的部件，见６．８．２ｄ）。

设备或设备部件，包括应用部分和患者呼气部件，应能承受在正常使用时可能遇到的或由制造商在

使用说明书中规定的清洗、消毒和灭菌，而又不损坏或影响其安全防护性能。

如果使用说明书对整个设备或其某些部件规定了特殊的清洗、消毒或灭菌方法，则只应使用这些方

法。参见６．８．２ｄ）。

按照规定的方法对设备或设备部件进行２０次消毒或灭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若没有规定的消

毒或灭菌方法，则用温度为１３４℃±４℃的饱和蒸气作２０次试验，每次持续２０ｍｉｎ（间隔时间以设备冷却

到室温为准）。不应出现可觉察的变质迹象。处理完毕充分冷却和干燥之后，设备或其部件应经得起第

２０章中所规定的电介质强度试验。

４４．８ 设备所用材料的相容性

无通用要求。

４５ 压力容器和受压部件

本章要求适用于一旦破裂会造成安全方面危险的压力容器和受压部件。

４５．１　无通用要求。

４５．２ 若压力容器的压力容积值大于２００ｋＰａ·Ｌ，且压力大于５０ｋＰａ，就应承受水压试验压力。

用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试验压力应是最大容许工作压力乘上从图３８得到的一个系数。

将压力逐渐增至规定的试验值，并保持此值达１ｍｉｎ。试样应不破裂，也不永久（塑性）变形，也不

泄漏。试验时密封垫圈处，除非在压力低于所要求试验值的４０％或低于最大容许工作压力时两者中较

大值发生泄漏，否则不作为故障。

装有毒、易燃或其他危险物质的压力容器，不容许泄漏。

当提供的管道布置和配件（如钢制的和铜制的）是按国家标准制造的，可认为它们有足够的强度。

未标记的压力容器和管道不能做水压试验时，应采用其他合适的试验，例如与水压试验中试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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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合适气体的气压试验来检验其完整性。

４５．３ 部件在正常状态和单一故障状态下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应不超过其最大容许工作压力。

使用中的最大压力应考虑到下述压力中最大的一个：

ａ）　外源的额定最大供应压力；

ｂ）　作为组件一个部件的压力释放装置的设定压力；

ｃ）　作为组件一个部分的空气压缩机可能产生的最大压力，除非此压力受压力释放装置的限制。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５．４　无通用要求。

４５．５　无通用要求。

４５．６　无通用要求。

４５．７　可能产生过压的设备应配有压力释放装置，压力释放装置应符合下列所有要求：

ａ）　压力释放装置应尽可能地靠近压力容器或系统中受它保护的部件；

ｂ）　它的安装位置应易于接触，以便检查，保养和修理；

ｃ）　不使用工具就应不可能对它进行调整或使它不起作用；

ｄ）　其排放口的位置和方向应合适，使排放物不会直接朝向任何人；

ｅ）　其排放口的位置和方向应合适，使该装置工作时不致把物质沉积到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部

件上；

ｆ）　应有足够大的释放能力，以保证当供给压力的控制装置失效时，它所连接的系统的压力不超过

最大容许工作压力１０％；

ｇ）　在压力释放装置和受其保护的部件之件，不应有关闭阀；

ｈ）　除爆破片外，最小工作循环数应为１０００００次。

通过检查和功能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负责限制容器压力的控制装置，应在额定载荷下完成１０００００次工作循环，并应防止在正常使用的

任何状态下压力超过压力释放装置设定值的９０％。

４５．８　无通用要求。

４５．９　无通用要求。

４５．１０　无通用要求。

４６ 人为差错

无通用要求。

４７　静电荷

无通用要求。

４８　生物相容性

预期与生物组织、细胞或体液接触的设备部件和附件的部分，应按照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中给出的指南

和原则进行评估和形成文件。

通过检查制造商提供的资料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９ 电源供电的中断

４９．１　如果由于自动复位会造成安全方面危险，则不应使用自动复位热断路器和过电流释放器。

通过功能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９．２ 设备应设计成当电源供电中断后又恢复时，除预定功能中断外，不会发生安全方面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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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断并恢复有关电源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９．３　应有当电源中断时消除患者身上的机械束缚的措施。

通过功能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４９．４　无通用要求。

第八篇　工作数据的准确性和危险输出的防止

５０　工作数据的准确性

５０．１　控制器件和仪表的标记

无通用要求。见６．３。

５０．２　控制器件和仪表的准确度

无通用要求。

５１　危险输出的防止

５１．１ 有意地超过安全极限

无通用要求。

５１．２ 有关安全参数的指示

无通用要求。

５１．３　元件的可靠性

无通用要求［参见３．６ｆ）］。

５１．４　意外地选成过量的输出

一台多功能设备，设计成能按不同治疗要求提供低强度或高强度的输出时，应采用适当措施以减少

误选高强度输出的可能性，例如为慎重操作而设的联锁、分开的输出端子。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１．５ 不正确的输出

无通用要求。

第九篇　不正常的运行和故障状态；环境试验

注：本篇内容已扩充并重新编排，以包括较大范围的危险及其可能的起因。

５２　不正常的运行和故障状态

５２．１　设备应设计制造成甚至在单一故障状态时也不存在安全方面危险（见３．１和第１３章）。

除非在下述试验中另有规定，均假定设备按正常使用情况运行。另外，对于包含可编程电子系统的

设备的安全，采用并列标准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４（见附录Ｌ）中的规则进行检查。

如果一次引入５２．５所述任一个单一故障状态而不会直接引起５２．４所述的任何安全方面危险时，

则认为符合要求。

５２．２　无通用要求。

５２．３　无通用要求。

５２．４　应考虑下列安全方面危险：

５２．４．１ ———喷出火焰、熔化金属、达到危险量的有毒或可燃物质；

———外壳变形到有碍于符合本标准的程度；

———在５２．５．１０ｄ）～５２．５．１０ｈ）的试验时，温度超过表１１给出的最大值。这些温度适用于

２５℃的环境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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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１　故障状态下的最高温度

部分 最高温度／℃

试验角的板壁、墙和天花板１） １７５

供电电线１） １７５

非热塑性材料的辅助绝缘和加强绝缘 表１０ｂ）中值的１．５倍减去１２．５℃

１）无电热器的电动机驱动的设备，不进行这些温度的测量。

　　温度应按４２．３．４）的规定测量。

对元件、结构或在单一故障状态下功率消耗小于或等于１５Ｗ 的供电电路，５２．１的要求和相应的试

验可不必执行。

在５２．５．１０ｄ）至５２．５．１０ｈ）的试验之后，网电源部分和外壳之间的绝缘冷却至室温左右时，应承

受相关的电介质强度试验。

然而按照本条要求的试验应按附录Ｃ（第Ｃ．２３章、第Ｃ．２５章、第Ｃ．２６章、第Ｃ．２７章）所指定的顺

序执行。

对热塑性材料的辅助绝缘和加强绝缘，在进行５９．２ｂ）中规定的球压试验时，其试验温度比这些试

验已测得的温度值高２５℃。

正常使用时浸入或充满导电液的设备，在电介质强度试验前，其试样浸入或充满导电液或水达

２４ｈ。

本篇规定的试验之后，应对热断路器和过电流释放器进行检查，以确定它们的设定无明显改变（由

于受热、振动或其他原因）而影响其安全功能。

５２．４．２　———超过１９．３中表４规定的单一故障状态漏电流的限值；

———在１６ａ）５）中指出的部件上的电压，超过单一故障状态（在基本绝缘上）的电压限值。

５２．４．３　运动部件的启动、中断或制动，特别是支承、提升或移动质量（包括患者）的设备（部件）以及患

者附近的悬挂质量的系统。参见第２１章、第２２章和第４９章。

５２．５　下列单一故障状态是规定的要求和试验的主题

在每次只引入一个故障时，由本标准规定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若小于规定值时，应同时或相继地

短接起来，以造成最不利结果的组合。参见１７ａ）和１７ｇ）。

５２．５．１　设备的电源变压器过载

试验在５７．９中规定。

５２．５．２　恒温器失灵

选择恒温器被短路或断开中较不利的情况。参见有关过载情况的５２．５．１０和５６．６。

５２．５．３　短接双重绝缘的任一组成部分

单独短接双重绝缘的每一组成部分。

５２．５．４　中断保护接地导线

试验在１９．４中规定。

５２．５．５　散热条件变差

不按使用说明书所述，而是模拟实际使用中可能出现的散热条件变差的情况，例如：

———唯一的通风风扇持续地受阻；

———顶盖和侧板上孔洞的通风，因下述原因而减弱；

·外壳顶上的孔被盖住，或

·设备贴墙放置；

———模拟过滤器受堵；

———冷却剂流动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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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应不超过１．７乘以第４２章中表１０ａ）和１０ｂ）中的值减去１７．５℃。尽可能用第４２章中的试验

条件。

５２．５．６　活动部件被制住

活动部件被制住是由于设备：

———有易被卡住的可触及运动部件，或

———可能在无人看管情况下运行（这包括设备是自动控制或遥控的），或

———有一台或几台堵转转矩小于满载转矩的电动机。

如果设备有一个以上的上述运动部件，每次只卡住一个部件。进一步的试验要求见５２．５．８。

５２．５．７ 断开和短接电动机的电容器

辅助绕组回路有电容器的电动机，将转子堵住依次短接或断开电容器运行。

如果电动机的电容器符合ＧＢ／Ｔ３６６７．１中规定的要求，且不是在无人看管下（包括自动控制或遥

控）使用的设备，短接电容器的试验可免做。

进一步的试验见５２．５．８。

５２．５．８ 电动机驱动的设备的附加试验

考虑到５２．４．１提到的免试情况，在５２．５．６和５２．５．７的每一单一故障状态试验中，由电动机驱动

的设备应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的上限电压下，从冷态开始运行下述的时间周期：

ａ）　３０ｓ

———手持式设备；

———用手保持开关接通的设备；

———用手维持实际加载的设备；

ｂ）　不打算无人看管运行的其他设备为５ｍｉｎ；

ｃ）　不是ａ）或ｂ）所指的，若采用定时器来停止运行的设备，为定时器的最长设定时间；

ｄ）　对其余的设备，按达到热稳定状态所需的时间。

注：自动控制或遥控的设备，被认为是无人看管使用的设备。

温度按４２．３４）中的规定进行测量。

在规定试验周期结束时或熔断器、热断路器、电动机保护装置及类似装置动作时确定绕阻的温度。

温度应不超过表１２的限值。

表１２　电动机绕组的温度极限 单位为摄氏度（℃）

设备类型
绝 缘 等 级

Ａ级 Ｂ级 Ｅ级 Ｆ级 Ｈ级

带定时器且不打算无人看管使用的设备和运行３０ｓ或５ｍｉｎ的设备 ２００ ２２５ ２１５ ２４０ ２６０

其他设备

　———用阻抗保护的，最大值

　———若所用保护装置在第一小时内就动作，最大值

　———在第一小时后动作，最大值

　———在第一小时后动作，平均值

１５０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５０

１７５

２２５

２００

１７５

１６５

２１５

１９０

１６５

１９０

２４０

２１５

１９０

２１０

２６０

２３５

２１０

５２．５．９　元件的故障

一次模拟一个会引起５２．４所述安全方面危险的元件故障。

这一要求和有关的试验不应用于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的故障。

连接在网电源相反极性部分之间的符合ＧＢ／Ｔ１４４７２要求的电容（Ｘ１和Ｘ２），不需模拟这些电容

的故障。

注：关于Ｘ１和Ｘ２的资料，见ＧＢ／Ｔ１４４７２—１９９８的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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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１０　过载

ａ）　有电热元件的设备用下述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１）　用恒温器控制的有电热元件且打算按照装入式运行或无人看管运行的设备，或有未用熔

断器保护的电容器或类似器件并联在恒温器触点两端的设备，用５２．５．１０ｃ）和５２．５．１０ｄ）

中的试验；

２）　有短时工作的电热元件的设备，用５２．５．１０ｃ）和５２．５．１０ｅ）中的试验；

３）　其他有电热元件的设备，用５２．５．１０ｃ）中的试验。

如果对同一台设备有一个以上适用的试验时，这些试验应连贯地进行。

如果在任何一个试验中，一个非自动复位热断路器动作，一个电热元件或一个有意做得脆弱的

部件断裂或其他原因而使电流中断，且在达到热稳定状态前不能自动恢复时，加热周期被终

止。然而，如果因电热元件或有意做得脆弱的部件断裂而使电流中断时，应在第二个试样上重

新试验。第二试样的电热元件或有意做得脆弱的部件断开时，对元部件本身不会引起不符合

标准要求的故障。两个试样都应符合５２．４．１规定的条件。

ｂ）　有电动机的设备用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１）　设备的电动机部分，用５２．５．５至５２．５．８和５２．５．１０ｆ）至５２．５．１０ｈ）的适用的试验；

２）　有电动机又有电热元件的设备，应在规定电压下，让电动机部分和电热元件部分同时运

行所产生的最不利条件下进行试验。

３）　如果对同一台设备有一个以上适用的试验时，这些试验应连续进行。

ｃ）　有电热元件的设备按第４２章规定的条件试验，但不充分散热，供电电压取为额定供电电压的

９０％或１１０％中较不利的值。

如果一非自动复位热断路器动作，或在达到热稳定状态前电流中断而不能自动恢复时，运行周

期被中止。如果电流不会中断，当达到热稳定状态时应立即切断设备电源，并应允许冷却到接

近室温。

短时工作的设备，试验的时间应等于其额定的运行时间。

ｄ）　设备的电热部件按下列所有条件试验：

１）　按第４２章规定；

２）　设备在正常状态下；

３）　供电电压为额定供电电压的１１０％；

４）　除热断路器外，让第七篇中要求限制温度用的任何控制器不起作用。

５）　如设备有一个以上的控制器，轮流地使它们不起作用。

ｅ）　设备的电热部件另外按下列所有条件试验：

１）　按第４２章的规定；

２）　设备在正常状态下；

３）　供电电压为额定供电电压的１１０％；

４）　不让第七篇中要求的任何限制温度用的控制器不起作用；

５）　一直达到热稳态，不考虑额定运行时间。

ｆ）　检验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当电动机是：

１）　打算遥控或自动控制时，或

２）　当无人看管时易于连续运行的。

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上限电压下，让设备在正常载荷状态运行直到热稳态（见第七篇）。

然后增大载荷使电流按相应步骤增加，电压仍维持起始值。

当达到热稳态时，再增大载荷。以适当的步骤逐渐地增大载荷，直到过载保护装置动作，或直

到温度不再进一步增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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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机绕组温度在每一稳态时测定，所记录的最大值不应超过以下限度：

绝缘等级 Ａ Ｂ Ｅ Ｆ Ｈ

最大温度／℃ １４０ １６５ １５５ １８０ ２００

　　如果设备的载荷不能按相应的步骤变化，为了进行试验，将电动机从设备上拆下进行试验。

ｇ）　短时运行或间歇运行的设备，除了：

———手持式设备；

———用手保持开关接通的设备；

———用手维持实际加载的设备；

———带定时器和备用系统的设备；

在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上限电压下，让设备带正常载荷运行，直到热稳态或保护装置动

作。

在热稳态下或保护装置即将动作前，测定电动机绕组温度，不应超过５２．５．８规定的温度值。

若在正常使用时设备的减载装置动作，让设备空转继续试验。

ｈ）　有三相电动机的设备带正常载荷运行，接至三相供电网并断开一相，运行的周期按５２．２．８。

５３　环境试验

见４．１０和第１０章。

第十篇　结构要求

５４ 概述

第十篇的下述要求，规定了有关设备安全的电气和机械结构的细节。

目的是规定出一些要求，以便制造商在设计和制造设备时，有尽可能广泛的选择。

如３．４所允许的，若能达到同等的安全程度，制造商可采用与本篇的规定不相同的材料和结构。本

篇的要求只是达到所要求的安全程度的一种方法，对所用“应”这个词，宜作相应的理解。

５４．１ 按功能排列

无通用要求。

５４．２ 维修方便

无通用要求。

５４．３ 设定值的意外改变

无通用要求。

５５　外壳和罩盖

无通用要求。见第１６章、第２１章和第２４章。

５５．１ 材料

无通用要求。

５５．２ 机械强度

无通用要求。

５５．３　调节孔盖

无通用要求。

５５．４　把手和其他提拎装置

无通用要求。移到２１ｃ）和２４．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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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元器件和组件

５６．１　概述

ａ）　无通用要求。

ｂ） 元器件的标记

元器件的标称值与其在设备中的使用条件不应相违。

网电源部分和应用部分中的所有元器件，应有标记或另加识别，以便能弄清其标称值。

标记可就标在元器件上，或者可在参考结构图、零件表及随机文件中做出标记。

检查元器件的标称值，弄清这些标称值与元器件在设备中的使用条件是否相违来检验是否符

合要求。

ｃ）　元器件的支承

无通用要求。

ｄ）　元器件的固定

元器件不必要的活动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时，应牢固地安装，以防止这类活动。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ｅ）　元器件的抗震性

无通用要求。

ｆ）　电线的固定

导线和连接器应固定妥善和（或）绝缘良好，使意外的拆卸不会引安全方面危险。如因它们的

连接点松开且绕它们的支承点活动，而可能触及到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电路时，就认为它们未

被妥善固定。

松开的例子应被认为是单一故障状态。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６．２　螺钉和螺母

无通用要求。

５６．３　连接———概述

网电源部分的连接和连接器见５７．２和５７．５。

ａ）　连接器的构造

电气、液压、气动和气体的连接端及连接器的设计和制造，应能防止可触及的连接器的不正确

连接，以及不用工具装卸时所引起的安全方面危险。

———连接器应符合１７ｇ）的要求。

———除非能证明不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否则，患者电路导线连接用的插头，应设计成插不进

同一设备上供其他用途的插座。

———正常使用时，设备上供不同医用气体的连接头，应不得互换。参见６．６和ＪＢ３３３９。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如有可能，将连接头互换，以证实不存在安全方面危险（漏电流

超过正常状态时的值、移动、温度、辐射等）。

ｂ）　设备各部分之间的连接。参见第５８章。

设备各部分之间互连用的可拆卸软电线，应有这样的连接措施，使得即使其中有一个连接装

置松动或连接中断时，可触及金属部分仍不会带电。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如有必要，用标准试验指按１６ａ）试验。

ｃ） 在与患者有导电连接的导线上的任何连接器应按以下方式构造，即在患者远端的上述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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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导电连接不应接地或接触可能有危险的电压。

通过检查和使用以下试验中适用于上述连接器部分的导电连接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所述部分不应触及到直径不小于１００ｍｍ的导电平面；

———对于单极点连接器，采用与图７所示标准试验指直径相同的笔直的、无铰接的试验指，在

对可触及开口处施加１０Ｎ±２Ｎ的力时，在最不利的位置上不应与所述部分有电气接

触；

———所述部分如果能插入网电源插座，应通过至少有１．０ｍｍ的爬电距离和１５００Ｖ的电介

质强度的绝缘方式来防止与带有网电源电压的部件接触。

５６．４ 电容器的连接

———电容器损坏时会引起可触及部分变成带电状态时，电容器不应接在带电部分和未保护接地的

可触及部分之间。

———直接接在网电源部分和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之间的电容器，应符合ＧＢ／Ｔ１４４７２的要

求或等效的要求。

———接至网电源部分且仅有基本绝缘的电容器外壳，应不应直接固定在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

部分上。

———电容器或其他火花抑制器，不应接在热断路器的触点之间。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６．５　保护装置

设备不应配备靠产生的短路电流使过电流保护装置动作而切断设备与供电网连接的保护装置。参

见５９．３。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６．６　温度和过载控制装置

ａ）　应用

———设备不应配备这种具有安全功能的热断路器，该热断路器是通过焊接后才能复位的，且焊

接后可能会影响动作值的。

———当需要防止工作温度超过第九篇和５７．９规定的限值时，应配备热安全装置。

———当恒温器的故障会形成安全方面危险时，应另外配备一个独立的非自动复位热断路器。

该附加装置的动作温度应高于正常控制装置在最大设定值时所达到的温度，但不应超过

预期功能所需的安全温度限值。

———当热断路器动作引起设备功能消失而存在安全方面危险时，应发出音响警报。

通过检查和下列试验（如适用）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热安全装置可与设备分开试验。

热断路器和过电流释放器的试验，应在设备按第九篇规定的条件运行时进行。

自动复位热断路器和自动复位过电流释放器应动作２００次。

非自动复位过电流释放器应动作１０次。

试验时，可用强制冷却和间歇周期运行来防止设备的损坏。试验后，试样应没有影响继续运行

的损伤。

若无液体时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则配有装满液体的容器且有加热液体的电热装置的设备，应有

安全装置以防止当容器内无液体时接通电热元件。

让有关设备在容器空着时运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不应出现过热引起设备损坏而造成安全

方面危险。

ｂ）　温度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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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恒温器配有可调的温度设定装置时，温度设定应清楚地表明。

———热断路器的动作温度，应清楚地表明。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６．７　电池

ａ）　电池罩壳

充电或放电时可能从电池罩壳有气体逸出时，应进行通风以减少积聚和点燃的危险。

电池箱应设计得能避免电池发生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意外短路。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连接

如果不正确的连接或更换电池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时，设备应配备防止极性接错的装置。

参见６．２ｄ）。

通过下述方法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１）　确定是否有接错电池的可能性。

２）　如果有上述可能性存在，确定接错电池的影响。

ｃ） 电池状态

无通用要求。

５６．８　指示器

除非对位于正常操作位置的操作者另有显而易见的指示，否则应安装指示灯，用于：

———指示设备已通电［见６．３ａ）］。

———设备装有不发光的电热器如会产生安全方面危险时，指示电热器已工作。

这对记录用的热笔不适用。

———当输出电路意外的或长时间的工作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时，指示处于输出状态。

指示灯的颜色见６．７。

设备中有内部电源充电装置时，充电工作状态应明显地指示给操作者。

通过检查在正常使用位置时指示灯及指示装置的指示是否可见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６．９　预置的控制器

无通用要求。

５６．１０　控制器的操作部件

ａ）　防电击

电气控制器的可触及部分应符合１６ｃ）的要求。

ｂ）　固定、防止误调

———所有操作用部件，应紧固得在正常使用时不能被拔出或松动。

———在设备使用中进行调节可能对患者或操作者发生安全方面危险的控制器，应紧固得使所

指示的刻度与控制器的位置始终相对应。

在这种情况下，指示是指“通”或“断”的位置指示、刻度标记指示或其他的位置指示。

———若指示器和有关元件之间的连接不用工具即可拆开，则应用适当的结构来防止指示器和

有关元件之间的不正确连接。

通过检查和手动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对于旋转的控制器，应以表１３所示的扭矩加在旋

钮与转轴之间，每一方向轮流加不少于２ｓ的时间。试验应重复１０次。

旋钮与转轴间不应相对转动。

如果在正常使用时可能受到轴向拉力，则应对电气元件施加６０Ｎ的轴向力和对其他元器件

施加１００Ｎ的轴向力达１ｍｉｎ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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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旋转控制器的试验扭矩

控制旋钮的握持直径犱／ｍｍ 扭距／Ｎｍ

１０≤犱＜２３ １．０

２３≤犱＜３１ １．８

３１≤犱＜４１ ２．０

４１≤犱＜５６ ４．０

５６≤犱≤７０ ５．０

　　ｃ）　限制移动

当需要防止所控制的参数意外地从最大变到最小，或从最小变到最大而造成安全方面危险时，

应对控制器中转动或移动的零部件配备机械强度足够的定位器。

通过检查和手动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对旋转控制器，应按表１３给出的扭矩，轮流在每

个方向施加不少于２ｓ的时间。试验应重复１０次。

在正常使用时可能受到的轴向力不应引起安全方面危险。

应对电气元器件施加６０Ｎ的轴向力和对其他元器件施加１００Ｎ的轴向力达１ｍｉｎ时间，以检

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６．１１　有电线连接的手持式和脚踏式控制装置

ａ）　工作电压的限制

手持式和脚踏式控制装置及连接电线，其导线和元器件，都应使用以１７ｇ）规定的措施之一与

网电源部分隔离的交流电压不超过２５Ｖ，直流及峰值电压不超过６０Ｖ。

通过检查和测量电压（如有必要）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机械强度

———手持式控制装置应符合２１．５的要求和试验。

———脚踏式控制装置应能承受一个成人的重量。

通过在脚踏式控制装置的正常使用位置上施加１３５０Ｎ的作用力达１ｍｉｎ，来检验是否符合要

求。力施加在６２５ｍｍ２ 的面积上。该控制装置不应有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损伤。

ｃ）　疏忽的操作

手持式和脚踏式控制装置，当疏忽地放在非正常使用位置时，应不会改变它们的控制设定。

通过翻转控制装置将它们以各种可能的非正常位置放于支承面上，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不

应有任何控制设定的意外变化而引起安全方面危险。

ｄ）　进液

———脚踏式控制装置应至少达到ＧＢ４２０８的ＩＰＸ１的要求。

通过ＧＢ４２０８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制造商规定用于手术室的设备，其脚踏控制装置的电气开关部件的结构应达到ＧＢ４２０８

的ＩＰＸ８的要求。

通过ＧＢ４２０８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ｅ）　连接用电线

接至手持式或脚踏式控制装置的软电线，在控制装置进线口处的连接和固定，应符合５７．４中

对电源软电线规定的要求。

通过５７．４规定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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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网电源部分、元器件和布线

５７．１　与供电网的分断

ａ）　分断

———设备应有一个能使所有各极同时与供电网在电气上分断的装置。这一分断应包括每一带

电的供电导线，但接至多相供电网的永久性安装设备可能配有的不切断中性导线的分断

装置除外，后者仅限于如局部安装条件使得正常状态下中性线上的电压不超过特低电压

时。

———分断装置应是或者装在设备上，或者装在设备外，后者应在随机文件中说明（见６．８．３）。

ｂ）　无通用要求。

ｃ）　无通用要求。见５７．１ａ）。

ｄ）　按５７．１ａ）要求使用的开关应符合ＧＢ１５０９２．１中所规定的对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要求。

ｅ）　无通用要求。

ｆ）　电源开关不应装在电源软电线或任何其他外部软线上。

ｇ）　按５７．１ａ）要求使用的开关，其操作部件的动作方向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０５的要求。

ｈ）　非永久性安装设备中用来与供电网分断的合适的插头装置，应被认为是符合５７．１ａ）的要求

的。

设备连接装置和带网电源插头的软电线，都是合适的插头装置。

ｊ）　无通用要求。见５７．１ａ）。

ｋ）　无通用要求。

ｌ）　无通用要求。

ｍ）　在本条的概念中，熔断器和半导体器件不应当作分断装置用。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表１４无通用要求。

５７．２　网电源连接器和设备电源输入插口等

ａ）　无通用要求。

ｂ） 结构

无通用要求。

ｃ）　无通用要求。

ｄ）　无通用要求。

ｅ） 非永久性安装设备上用来向另外设备或本设备的分离部分提供网电源的辅助网电源输出插

座，应是网电源插头插不进的型式。参见５６．３。

本要求不适用于急救车，在急救车上这种插座数应限制为４个。

这些辅助网电源输出插座应有适当的标记［６．１ｋ）］。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ｆ）　无通用要求。

ｇ） 除了需要提供功能接地的地方，Ⅰ类设备的设备电源输入插口不应用于Ⅱ类设备。

５７．３　电源软电线

ａ）　应用

———设备与特定供电网之间不应有一个以上的连接。

———如果有换接至不同供电系统例如外部电池的装置，当一个以上的连接同时接通时，不应发

生安全方面危险。

———网电源插头不应配备一根以上的电源软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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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算与固定布线系统作永久性连接的设备，应配有电源软电线，或者配有一个设备电源

输入插口。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类型

电源软电线的耐用性，不应低于普通耐磨橡胶护套软电线（ＧＢ５０１３．１中的规定）或普通聚氯

乙烯护套软电线（ＧＢ５０２３．１中的规定）的要求。

除非温度是额定的［参见表１０ｂ）］，否则，如果设备外表金属部件温度超过７５℃，且在正常使

用时这些金属部件又可能被电线碰到时，在这种设备上就不应使用聚氯乙烯绝缘的电源软电

线。

通过检查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ｃ）　导线的截面积

电源软电线导线的名义截面积，不应小于表１５中的规定。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表１５　电源软电线的名义截面积

设备的名义电流

Ａ
名义截面积（铜）／ｍｍ２

犐≤６ ０．７５

６＜犐≤１０ １

１０＜犐≤１６ １．５

１６＜犐≤２５ ２．５

设备的名义电流

Ａ
名义截面积（铜）／ｍｍ２

２５＜犐≤３２ ４

３２＜犐≤４０ ６

４０＜犐≤６３ １０

— —

　　ｄ）　导线的准备

绞线用任何夹紧件固定时不应搪锡。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７．４　电源软电线的连接

ａ）　电线固定用的零件

———配有电源软电线的设备和网电源连接器，都应有固定电线用的零件，以防导线在设备与网

电源连接器的接线处受到拉力和扭力的影响，并防止导线的绝缘磨损。将电线打结，或用

线把电线末端系住等免除应力的方法均不应使用。

———供软电线固定用的零件应：

１）　用绝缘材料制成，或

２）　用金属材料制成，与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导体部件之间用辅助绝缘来绝缘，或

３）　金属材料制成并有绝缘衬垫，用于一旦电源软电线的绝缘失效时会使未保护接地的

可触及导体部件带电的情况。除非该衬垫是构成本条所规定的电线防护部分的软套

管，否则衬垫应固定在软电线的固定用零件上，并符合基本绝缘的要求。

———电源软电线固定用的零件应设计成不是用螺钉直接压在软电线的绝缘上来固定软电线。

———在更换电源软电线时如有要拧动的螺钉，则该螺钉除作固定用零件外，不应用来固定其他

任何元器件。

———电源软电线中的导线应安排得当软电线固定用零件失效时，只要相线与其接线端子还接

触时，保护接地导线不应受应力作用。

通过检查和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设计由电源软电线供电的设备，用制造商供给的软电线试验。

如有可能，电源软电线宜从设备的电源接线端子或网电源连接器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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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电线应经受对其护套动作２５次拉动，拉力值见表１８。

拉力应施于最不利的方向，但不要猛拉，每次拉１ｓ时间。

紧接着，软电线还应承受表１８中扭矩达１ｍｉｎ。

注：表１７不采用，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的表１６和表１７合并为表１６［见５７．１０ａ）］。

表１８　固定软电线用零件的试验

设备的质量／ｋｇ 拉力／Ｎ 扭矩／Ｎｍ

犿≤１ ３０ ０．１

１＜犿≤４ ６０ ０．２５

犿＞４ １００ ０．３５

试验后，软电线护套纵向位移应不大于２ｍｍ，导线端子离正常连接位置的位移应不大于

１ｍｍ。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不会降至５７．１０的规定值以下。

在试验前，为了测量纵向位移，在电线拉直的情况下，电线上离电线固定用的零件大约２ｃｍ或

其他适当的位置处做一记号。

在试验后，在电线拉直的情况下，电线护套上的记号相对电线固定用的零件或上述其他适当位

置的位移。

应不可能将软电线过度推向设备内部至使软电线或设备内的部件被损坏。

ｂ）　软电线防护套

非移动式设备除外的其他设备的电源软电线，在设备进线口处应采用绝缘材料制成的防护套

加以保护，以防过分弯曲。

此外，设备出线口的形状，应使所用的电源软电线即使没有护套也能通过下述的柔软性试验。

通过检查、测量和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设计使用电源软电线的设备，配有软电线防护套或开口，电源软电线应外露１００ｍｍ左右的长

度。在软电线不受应力影响时，设备应使软电线防护套的轴线在软电线出口处对水平上翘

４５°。

然后，在软电线的自由端系上一个质量等于１０犇２ｇ的物体。犇是随设备一起提供的圆形电源

软电线的外径，或为扁形软电线的较小尺寸，单位为ｍｍ。

如果软电线防护套对温度敏感，则试验在２３℃±２℃温度下进行。

扁线要向其各芯线轴线所形成的平面相垂直的方向弯曲。

在刚系上质量为１０犇２ｇ的物体后，软电线任何位置的曲率都不应小于１．５犇，用直径为１．５犇

圆柱形短棒进行检验。

不能通过以上尺寸试验的防护套，应通过ＧＢ４７０６．１—１９９８中２５．１４的试验。

ｃ）　便于连接

设备内部设计用来固定布线的或供可重新接线的电源软电线用的空间，应足以允许导线方便

地引入和接线，若有盖子，在盖上盖子时应不会发生损坏导线或其绝缘的危险。应有可能在盖

上盖子以前对导线已经正确连接和定位做检验。

通过检查和做一次安装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７．５　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和网电源部分的布线

ａ） 网电源接线端子的通用要求

打算与固定布线永久性连接的设备，以及打算用可重新接线的不可拆卸电源软电线连接的设

备，应具有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其连接应用螺钉、螺母、焊接、夹持、导线缠绕或其他等效的

方法。

除非在导线断裂时有隔档使带电部分与其他导体部件间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不会降至

８６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５７．１０中的规定值以下时，不应仅仅依靠接线端子来保持导线的位置。

除接线板外的元器件上的接线端子，如符合本条要求且有符合６．２ｈ）、ｊ）和ｋ）要求的正确标

记时，可用来作为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

固定外部导线用的螺钉、螺母，不应兼用来固定其他任何元器件，如果内部导线安排得在连接

电源导线时不会被移动，则也可兼用来固定内部导线。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的布置

———有可重新接线的软电线且备有接线端子同外部软线或电源软电线相连接的设备，其接线

端子和保护接地端子应排列得尽量靠近，以保证接线方便。

———关于保护接地导线连接的细节见第５８章。

———关于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的标记见６．２。

———即便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的带电部分是触及不到的，该端子装置在不用工具时也应触及

不到。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应布置适当，或者有必要的防护，以保证即使在安装就绪后绞线中

有一根导线脱出在外时，在带电部分和可触及部分之间也不会出现意外接触的危险，对

Ⅱ类设备来说，在带电部分和仅用辅助绝缘与可触及部分相隔离的导体部件之间，不会发

生意外接触的危险。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若有疑问时，需进行下列试验来检验：

在具有５７．３ｃ）的表１５中所规定的名义截面积的软电线的末端，剥去８ｍｍ长的绝缘。

只让绞线中的一根导线离散在外，其余的全部塞入接线端子。

把离散在外的导线朝各个可能的方向弯曲，但不要把绝缘护套向后拉动，也不要绕分隔层急

剧地弯曲。

接在带电的接线端子上的绞线的离散导线，不应碰到任何可触及部分，或碰到与可触及部分

相连的部件，或在Ⅱ类设备中不应碰到仅用辅助绝缘与可触及部分相隔离的导体部件。

接到保护接地端子上的绞线的离散导线，不应碰到任何带电部分［见５７．５ａ）］。

ｃ）　网电源接线端子的固定

设备的接线端子应固定得使在夹紧和松开接线时，内部布线不会受到应力，也不会使爬电距离

和电气间隙降低到５７．１０所规定的值以下。

通过检查，并对所规定的最大截面积的导线夹紧或松开１０次之后进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

要求。

ｄ） 与网电源接线端子的连接

———对于用夹紧方法连接可重新接线的软电线的设备，软电线的接线端子不应要求对软电线

进行专门的准备就可进行正确接线；接线端子应设计合理并且位置适当，使在拧紧固定

螺钉或螺母时，导线不会损伤，也不会脱出。

———对电源软电线和可拆卸电源软电线限制导线准备工作的另外要求，见５７．３ｄ）。

通过对按５７．５ｃ）规定的试验后的接线端子和软电线的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ｅ）　布线的固定

无通用要求。见５６．１ｆ）。

５７．６　网电源熔断器和过电流释放器

对于Ⅰ类设备和有一个按１８ｌ）规定的功能接地的Ⅱ类设备，每根导线都应配有熔断器或过电流释

放器；其他单相Ⅱ类设备，至少有一根导线要配有熔断器或过电流释放器。

网电源熔断器和过电流释放器的电流标称值，应使它们能可靠地流过正常工作电流，并不应大于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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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电网供电电流的电源电路中任何元、器件的电流标称值。

———保护接地导线不应装熔断器。

———永久性安装设备的中性导线不应装熔断器。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７．７ 网电源部分中干扰抑制器的位置

无通用要求。

５７．８　网电源部分的布线

ａ）　绝缘

网电源部分中的单根导线的绝缘，至少应在电气特性上与符合ＧＢ５０２３．１或ＧＢ５０１３．１所要

求的供电软电线中的单根导线是等效的，否则应认为该导线是一根裸导线。

通过以下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绝缘能承受２０００Ｖ，１ｍｉｎ的电介质强度试验，则该绝缘被认为在电气特性上是等效的。

在电线样品上包裹长为１０ｃｍ的铝箔，将试验电压施加在导线和铝箔之间。

ｂ）　截面积

———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至保护装置之间的网电源部分内部布线的截面积，不应小于５７．３ｃ）

规定的电源软电线要求的最小截面积。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网电源部分其他布线的截面积，以及所有印刷电路的线路尺寸，都应足以在可能的故障

电流时，能防止发生着火危险。

如果对过电流保护的有效性有疑问，则应把设备接到一个规定的当网电源部分发生故障时可

取得预料的最严重的短路电流值的供电网，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然后，模拟网电源部分某单个绝缘的故障，使故障电流为最不利的数值时，不应发生安全方面

危险。

５７．９ 网电源变压器

网电源变压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５７．９．１　过热

———用于医用电气设备的网电源变压器，应防止其基本绝缘、辅助绝缘和加强绝缘在任何输出绕组

短路或过载时过热。

通过５７．９．１ａ）和５７．９．１ｂ）规定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变压器外部的或变压器外壳外部的防止过热的保护装置，如熔断器、过电流释放器、热断路器

等保护装置，应连接成当保护装置至变压器间的布线之外的任何元器件损坏时，不会造成保护

装置不起作用。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表１９　环境温度为２５℃时网电源变压器绕组过载和短路状态下容许的最高温度

部件 最高温度／℃

绕组和与其接触的铁芯叠片，如绕组绝缘为：

———Ａ级材料

———Ｂ级材料

———Ｅ级材料

———Ｆ级材料

———Ｈ级材料

１５０

１７５

１６５

１９０

２１０

　　ａ）　短路

用在第４２章中规定条件下的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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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限制绕组温度保护装置的网电源变压器，接到最低额定供电电压的９０％至最高额定

供电电压的１１０％之间或额定供电电压范围内的最不利的电压上。轮流短路每一个次级

绕组，除初级绕组外的其他各绕组均按正常使用加载。

———次级绕组的所有保护装置应动作。

———在表１９的最高温度被超出之前，保护装置应动作。

———在热稳态下，初级保护装置未动作时，应不超过表１９给出的最高温度。

ｂ）　过载

网电源变压器包括它们的保护装置（如有的话），按正常工作条件来试验：

———按第４２章规定的条件，直到达到热稳态；

———供电电压保持在９０％或１１０％的额定供电电压，或保持在１１０％额定供电电压范围的最

高值，取最不利的电压值；

———轮流对每一绕组或抽头段进行试验，其他绕组或抽头段按有关设备正常使用加载；

———按下述要求对变压器的抽头段和绕组进行过载加载：

●　用符合ＧＢ９３６４和ＩＥＣ６０２４１的熔断器作保护装置的电源变压器，分别加载３０ｍｉｎ

和１ｈ，流过熔断器电路的试验电流按表２０，并将熔断器以可忽略阻抗的连线代替。

●　用不同于ＧＢ９３６４和ＩＥＣ６０２４１的熔断器作保护装置的网电源变压器，加载３０ｍｉｎ，

流过熔断器的试验电流尽可能采用熔断器制造商提供的特性中最大值，但不能造成熔

断器动作。熔断器应采用可忽略阻抗的连线代替。

表２０　电源变压器试验电流

保护熔断丝（片）额定电流的标示值／Ａ
试验电流与熔断丝（片）

额定电流之比

犐≤４ ２．１

４＜犐≤１０ １．９

１０＜犐≤２５ １．７５

犐＞２５ １．６

　　●　如果短路电流小于上述的试验电流，则将变压器抽头段或绕组短路直至到达热稳定状

态。

●　用热断路器作保护装置的网电源变压器，将流过变压器抽头段或绕组的电流加载到热

断路器不致于动作的最大值，试验继续到达热稳定状态。

●　对用过电流释放器作保护装置的网电源变压器加载，使电路中的试验电流尽可能接近

制造商规定的跳闸电流，但不引起释放动作，持续试验直至达到热稳定状态。试验中

过电流释放器应用可忽略的阻抗连接线来代替。

●　无保护装置限制绕组温度的网电源变压器，应将会引起最不利结果的次级绕组或次级

绕组抽头段的输出端短路，试验应继续直至到达热稳定状态。

为达到这些试验的目的，跳闸电流按下述设定：

———无延时的过电流释放器：引起释放动作的最低电流值；

———有延时的过电流释放器：从室温开始，经最大延时或经１ｈ，两者中取较短时间，引起

释放动作的电流值。

试验时，温度不应超过表１９给定值。

５７．９．２　电介质强度

网电源变压器初级绕组和其他绕组、屏蔽及铁芯之间的电气绝缘，假设在组装的设备中按第２０章

规定已进行过电介质强度试验，则不应重复试验。

网电源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绕组的匝间和层间绝缘的电介质强度，应在潮湿预处理（见４．１０）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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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下列试验：

———任一绕组的额定电压不超过５００Ｖ的变压器，用其绕组额定电压的５倍或其绕组额定电压范

围上限值的５倍、而频率不低于额定频率５倍的电压加在绕组的二端。

———任一绕组的额定电压超过５００Ｖ的变压器，用其绕组额定电压的两倍或其绕组额定电压范围

上限的两倍、而频率不低于额定频率两倍的电压加在绕组的二端。

然而，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如果该绕组的额定电压被认为是基准电压犝 时，变压器任何绕组的

匝间和层间绝缘的应力，应使得有最高额定电压的绕组上出现的电压，不超过２０．３表５中对

基本绝缘规定的电压。为此，初级绕组上的试验电压应相应减低。试验频率可采用让铁芯中

产生约为正常使用时所有的磁感应值的频率。

———三相变压器可用三相试验装置试验，或用单相试验装置依次试验三次。

———关于铁芯以及初、次级绕组间的任何屏蔽的试验电压，应按有关变压器的规范选用。如果初级

绕组有一个有标记的与供电网中性线的连接点，除非铁芯（和屏蔽）规定接至电路的非接地部

分，该点应与铁芯相连（有屏蔽时也与屏蔽相连）。将铁芯（和屏蔽）接到对标记连接点有相应

电压和频率的电源上来进行模拟。

如果该连接点没有标记，除非铁芯（和屏蔽）规定接至电路的非接地部分，应轮流将初级绕组的

每一端和铁芯相连（有屏蔽时也与屏蔽相连）。

应将铁芯（和屏蔽）轮流接至对初级绕组每一端有相应电压和频率的电源上来进行模拟。

———试验时，所有不打算与供电网相连的绕组应空载（开路），除非铁芯规定接至电路的非接地部

分，打算在一点接地或让一点在近似地电位运行的绕组，应将该点与铁芯相连。

将铁芯接到对这些绕组有相应电压和频率的电源上来进行模拟。

———开始应施加不超过一半规定的电压，然后应用１０ｓ时间升至满值，并保持此值达１ｍｉｎ，之后

应逐渐降低电压并切断电路。

———不在谐振频率下进行试验。

———试验时，绝缘的任何部分不应发生闪络或击穿。试验后，不应有可觉察到的变压器损坏现象。

当试验电压暂时降低到比基准电压（犝）高的较低值时，轻微电晕放电现象即停止，且放电不引

起试验电压的下降，则此轻微电晕放电不考虑。

５７．９．３　罩壳

无通用要求。

５７．９．４　结构

ａ）　初级绕组与对应用部分或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有导电连接的次级绕组之间的隔离，

应采用下列方法之一得到：

———绕在分开的绕线管筒或线圈架上；

———绕在同一个绕线管筒或线圈架上，线圈之间用无孔隙的绝缘层隔开；

———同心地绕在同一个绕线管筒或线圈架上，线圈之间用无孔隙的、厚度不低于０．１３ｍｍ的

保护铜屏蔽。

———同心地绕在同一个绕线管筒上，线圈之间用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隔离。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无通用要求。

ｃ）　应有防止端部线匝移动到绕组间绝缘之外的措施。

ｄ）　若保护接地屏蔽只有一匝，它应有不小于３ｍｍ长的绝缘重叠。屏蔽的宽度应至少等于初级

绕组的轴向长度。

ｅ）　具有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的变压器，其初级和次级绕组之间的绝缘应是：

———总厚度至少为１ｍｍ的绝缘层，或

———总厚度至少不低于０．３ｍｍ的两层绝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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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绝缘，每两层的组合能承受加强绝缘的电介质强度试验。

ｆ）　符合５７．９．４ａ）的变压器，初级和次级绕组间的爬电距离应符合加强绝缘的要求（５７．１０中表

１６的Ａｅ），并有下列的修正：

———绕组线上的瓷漆或清漆被认为各对这些爬电距离提供了１ｍｍ的距离。

———爬电距离是通过一绝缘隔档两部分之间的连接线来测量的，除了当：

●　形成连接的两部分用热封接形成，或对重要的连接处用其他类似的封接方法形成；

●　或在连接处的必要地方完全充满胶合剂，和用胶粘剂粘在绝缘隔档表面，以使潮气不

致被吸入连接处。

———如果能证明模制变压器内没有气泡，且在涂瓷漆或涂清漆的初级绕组与次级绕组之间的

绝缘，当基准电压犝 不超过２５０Ｖ时，绝缘厚度至少为１ｍｍ，而且绝缘厚度随较高的基

准电压成比例地增加时，则认为模制变压器内部不存在爬电距离问题。

ｇ）　环形铁芯变压器内部绕组的导线引出线，应有两层符合双重绝缘要求的、总厚度至少为

０．３ｍｍ的套管，并伸出绕组外至少２０ｍｍ。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５７．９．４ｃ）至５７．９．４ｇ）的要求。

５７．１０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ａ）　数值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至少符合表１６所规定的值。

对一些绝缘来说２０．１和２０．２适用。

———基准电压（犝）的值已在２０．３中给出。如果基准电压值在表１６所规定的两个数值之间，

应采用两者中的较高值。

基准电压高于交流１０００Ｖ或直流１２００Ｖ时的数值，正在考虑中。

———对电动机的槽绝缘，应容许爬电距离自表１６的值减至５０％，在２５０Ｖ时最小值为２ｍｍ。

———在防除颤应用部分和其他部分之间，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不小于４ｍｍ。

ｂ）　应用

———对网电源部分相反极性之间的绝缘（见２０．１Ａｆ），若轮流短接其中一个爬电距离和电气

间隙，不会造成安全方面危险时，则可不要求最小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保护装置动作不应认为是安全方面危险。

———任何宽度不足１ｍｍ的槽或空气隙的爬电距离，应只考虑其宽度（见图３９～图４７）。

带电部分之间所要求的电气间隙，不应用于恒温器、热断路器、过电流释放器、微动开关

等的开关触点之间的空气隙，或电气间隙随触头移动而变化且其标称值已被证明这些装

置的载流部件之间的空气隙是足够的。

———在估算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时，金属外壳或罩盖里的绝缘衬垫的作用应考虑在内。

———如因相对定位而使有关部件保持刚性，并通过模制件得到定位，或在设计上使间隙不可

能因有关部件的变形和移动而缩小时，才可仅用电气间隙作为带电部分之间的、应用部

分和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部分之间的隔离。

如果有关部件发生有限移动是正常的或是可能的话，则在计算最小间隙时应考虑这一

点。

ｃ）　无通用要求。

ｄ）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测量

通过参照图３９～图４７的规则进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对具有设备电源输入插口的设备，用一个合适的连接器插入进行测量。对配有电源软电线的

其他设备，要接上所规定的最大截面积的电源导线进行测量，还要不接导线进行测量。

活动部件置于最不利的位置，螺母和非圆头螺钉拧紧到最不利的位置。

接线端子和可触及部分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也是把螺钉或螺母尽可能旋松后进行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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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此时电气间隙应不低于表１６所示值的５０％。

通过外部部件的槽或开口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用图７所示的标准试验指来测量。

如有必要，在裸导线的任一点上，以及在金属外壳的外面加力，以便尽量减小测量时的爬电距

离和电气间隙。

用图７所示标准试验指尖加力，其值为：

对裸导线　　　　２Ｎ；

对外壳 ３０Ｎ。

表１６１
）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直流电压／Ｖ １５ ３６ ７５ １５０ ３００ ４５０ ６００ ８００ ９００ １２００

交流电压／Ｖ １２ ３０ ６０ １２５ ２５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６０ ７５０ １０００

相反极性部分间

等同于基本绝缘
Ａｆ

０．４ ０．５ ０．７ １ １．６ ２．４ ３ ４ ４．５ ６ 电气间隙

０．８ １ １．３ ２ ３ ４ ５．５ ７ ８ １１ 爬电距离

基本绝缘或辅助

绝缘

Ａａ１，Ａｂ

Ａｃ，Ａｊ

Ｂｄ，Ｂｃ

０．８ １ １．２ １．６ ２．５ ３．５ ４．５ ６ ６．５ ９ 电气间隙

１．７ ２ ２．３ ３ ４ ６ ８ １０．５ １２ １６ 爬电距离

双重绝缘或加强

绝缘

Ａａ２，

Ａｅ，Ａｋ

Ｂａ，Ｂｅ

１．６ ２ ２．４ ３．２ ５ ７ ９ １２ １３ １８ 电气间隙

３．４ ４ ４．６ ６ ８ １２ １６ ２１ ２４ ３２ 爬电距离

１）本表代替了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中的表１６和表１７。

５８　保护接地———端子和连接

５８．１　固定的电源导线或电源软电线的保护接地端子的紧固件，应符合５７．５ｃ）的要求。不借助工具应

不可能将它松动。内部保护接地连接用的螺钉应完全盖住或防止从设备外部意外地使它松动。

５８．２　对于内部的保护接地连接，允许用螺钉、焊锡、钳压、缠绕、熔焊或可靠的压力接触。

５８．３　无通用要求。见５７．５ｂ）。

５８．４　无通用要求。

５８．５　无通用要求。

５８．６　无通用要求。

５８．７　如果用设备电源输入插口作设备的电源连接，则设备电源输入插口中的接地脚应被看作是保护

接地端子。

５８．８　保护接地端子不应用来作设备不同部分之间的机械连接，或用来固定与保护接地或功能接地无

关的任何元件。

５８．９　保护接地连接

由操作者通过插头和插座作网电源导线和设备之间的连接或设备各分离部分之间的连接时，保护

接地的连接应在电源接通前先接通，在电源断开后再断开。这一要求对可互换的部件与保护接地的连

接也适用。参见５７．１、５７．２和５７．３。

通过对材料和结构的检查、手工试验以及５７．５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第５８章的要求。

５９　结构和布线

５９．１　内部布线

有关网电源部分和应用部分布线的固定，见５６．１ｆ）。

ａ）　机械防护

———如果有部件与电缆或布线之间有相对运动，则这些电缆和布线应有足够的防护，以防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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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部件接触，或防止与锐利的角和边摩擦。

———仅有基本绝缘的布线，在它直接与金属部件接触的地方，和正常使用时可能承受相对运

动，而在相对运动中它会直接与金属部件接触的地方，应采用一个附加的固定套管或其他

类似物作保护。

———设备应设计成使得在正常安装程序时，或盖上盖子时，或打开和关闭检查孔盖时，布线、电

线束或元件都不可能受损伤。

通过检查，合适时通过手工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ｂ）　弯曲

导线导向轮的尺寸，应使得正常使用时运动的导线的弯曲半径不小于导线外径的５倍。

通过检查和对有关尺寸进行测量，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ｃ）　绝缘

———如果内部布线需要用绝缘套管，该绝缘套管应充分地固定。如果绝缘套管只有在其本身

断裂或切割后才能去除掉，或绝缘套管的二端均固定时，该绝缘套管被认为已充分固定。

———设备内软电线本身的护套，在不会受到过分的机械应力或热应力，及其绝缘性能不低于

ＧＢ５０１３．１或ＧＢ５０２３．１的规定时，应只能当作辅助绝缘使用。

———正常使用时承受的温度超过７０℃的绝缘导线，如果符合本标准要求可能因绝缘老化而损

坏时，应采用耐热材料作绝缘。

通过检查，必要时通过专门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应按第４２章的规定测定温度。

第二条破折线中提到的护套按以下内容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绝缘应能承受２０００Ｖ、１ｍｉｎ的电介质强度试验。试验电压加在插入护套样品的金属棒和包

裹在绝缘外长为１０ｃｍ的金属箔之间。

ｄ）　材料

不应使用截面积小于１６ｍｍ２ 的铝导线。

通过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ｅ） 电路的隔离

无通用要求。见第１７章。

ｆ）　可适用的要求

设备部件之间的连接软电线，例如Ｘ射线装置，或病人监护装置、或数据处理装置、或它们的

组合的部件之间的连接软电线，应认为是属于设备本身的，而不受电气装置（医院里或其他地

方）布线要求的限制。

通过本标准有关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５９．２　绝缘

本条涉及设备的部件，不包括布线的绝缘，后者包括在５９．１ｃ）中。

ａ）　固定

无通用要求。

ｂ） 机械强度、耐热和耐火性

各种类型的绝缘，包括绝缘隔板，即使在延长的使用过程中都应保持绝缘性能、机械强度以及

耐热性和耐火性。

通过检查，必要时结合下列试验一起来验证是否符合要求。

———耐潮湿试验等（见第４４章）；

———电介质强度试验（见第２０章）；

———机械强度试验（见第２１章）。

耐热性通过下列试验进行验证，若能提供符合要求的充分证明，则可不进行试验：

１）　对若受损伤就可能影响设备安全的外壳部件和其他外部的绝缘部件，通过球压试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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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除软电线的绝缘外，有绝缘材料制成的外壳和其他外部部件，使用图４８所示的试验装置

进行球压试验。将受试件表面置于水平位置，用一个直径为５ｍｍ的钢球以２０Ｎ的力对

受试表面加压。试验在温度为７５℃±２℃的加热箱中进行，或在比该绝缘材料部件的温

升（在第４２章所述试验时测得）高４０℃±２℃的加热箱中进行，两者中取较高的温度值。

在１ｈ后退出钢球，测量钢球压痕的直径。压痕直径不应大于２ｍｍ。陶瓷材料制的部件

不进行这一试验。

２）　用于支撑未绝缘的网电源部分的绝缘材料部件，其老化将影响设备安全时，通过球压试验

进行验证。

试验如上述１）项所述，但在温度为１２５℃±２℃，或在比该绝缘材料部件的温升（在第４２

章所述试验时测得）高４０℃±２℃的温度下进行，两者中取较高的温度值。

对陶瓷材料部件、换向器的绝缘部件、炭刷帽等类似部件以及不作为加强绝缘的线圈架和

软线的绝缘，都不进行这一试验。

注：对热塑性材料的辅助绝缘和加强绝缘，参见５２．４．１。

ｃ）　防护

基本绝缘、辅助绝缘和加强绝缘应设计或防护得使设备内部部件的磨损而产生的粉末或尘土

不能积沉致使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降低到５７．１０规定值以下。

烧结不紧密的陶瓷材料及类似的材料、以及仅仅使用绝缘珠均不应作辅助绝缘和加强绝缘使

用。

在Ⅱ类设备中作辅助绝缘用的天然橡胶或合成橡胶件，应耐老化，其布置和尺寸都要合适，以

便即使在有裂纹时，爬电距离也不会降低至５７．１０规定值以下。

包裹在加热导体外的绝缘材料，应被认为是基本绝缘，不应作加强绝缘使用。

通过检查和测量，对于橡胶还要通过下列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将橡胶件放在加压氧气中进行老化处理。试样自由悬挂在氧气瓶中，气瓶的有效容积至少

１０倍于试样体积。将气瓶注满商用氧气，氧气纯度不低于９７％，压力为２１０Ｎ／ｃｍ２±７Ｎ／ｃｍ２。

试样放在温度为７０℃±２℃的气瓶内达９６ｈ。接着立即把试样从气瓶中取出，置于室温下达

１６ｈ。试验后，对试样进行检查，试样上不应有肉眼可见的任何裂纹。

５９．３　过电流和过电压保护

———见５７．６。

———对于设备内部电源，如果由于内部布线的截面积和布置，或由于接入的元件的标称值，而可能

在短路时发生着火危险时，应配有适当额定值的保护装置，以防过电流时造成着火危险。

通过检查保护装置的存在以及必要时对设计数据的检查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不打开设备外壳即可更换的熔断器，应完全封闭在熔断器座里。当不用工具即可更换熔断器时，

与熔断器座连在一起的无绝缘带电部分应有防护物，以免在更换熔断器时发生安全方面危险。

通过检查及用标准试验指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接在犉型应用部分和外壳之间为防止过电压目的保护装置，不应在低于５００Ｖ有效值的电压

下动作。

通过对保护装置动作电压的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对热断路器和过电流释放器见５６．６ａ）。

５９．４　油箱

———可携带式设备的油箱应充分地密封，以防止在任何位置时油的流失。油箱应设计得能容许油

的膨胀。

移动式设备的油箱应密封，以防止在搬运设备时油的流失，但在油箱上可安装一个在正常使用

时能起作用的压力释放装置。

———部分密封的充油设备或设备部件，应配备油位观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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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设备和技术说明书的检查以及人工试验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

③———设备电源输入插口（参阅图５）；

④———应用部分；

⑤———电线管；

⑥———可拆卸电源软电线；

⑦———外壳；

⑧———固定的布线；

⑨———功能接地导线；

⑩———功能接地端子；

○１１———信号输入部分；

○１２———网电源连接器；

○１３———网电源部分；

○１４———网电源接线端子装置；

○１５———电源软电线；

○１６———信号输出部分；

○１７———保护接地导线；

○１８———保护接地端子；

○１９———网电源插头；

○２０———电位均衡导线；

○２１———电位均衡导线用的连接装置。

图１　规定的接线端子和导线的图例（见第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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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护接地接点的插头；

②———可拆卸电源软电线；

③———设备连接装置；

④———保护接地用接点和插脚；

⑤———功能接地端子；

⑥———基本绝缘；

　　⑦———外壳；

⑧———中间电路；

⑨———网电源部分；

⑩———应用部分；

○１１———有可触及轴的电动机；

○１２———辅助绝缘或保护接地屏蔽。

图２　Ⅰ类设备的图例（见２．２．４）

　　①———网电源插头；

②———电源软电线；

③———基本绝缘；

④———辅助绝缘；

⑤———外壳；

　　⑥———功能接地端子；

⑦———网电源部分；

⑧———应用部分；

⑨———加强绝缘；

⑩———有可触及轴的电动机。

图３　带金属外壳Ⅱ类设备的图例（见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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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无通用要求。

①———设备连接装置；

②———设备电源输入插口；

⑤———可拆卸电源软电线；

⑥———设备；

⑦———固定的网电源插座；

⑧———网电源连接器；

⑨———网电源插头。

图５　可拆卸的网电源连接（见第２章）

图６　无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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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线尺寸单位为毫米

未注公差要求的尺寸公差：角度：　０°
－１０°
；不大于２５ｍｍ的直线尺寸：　

０
－０．０５

；

大于２５ｍｍ的直线尺寸：±０．２。

零件１、２和３的材料为金属（例如热处理钢）。

试验指的两个铰点可弯至９０°
＋１０°

　０°
，但只能往同一个方向弯。

为限制弯曲的角度为９０°，用销钉和槽来解决。为此，这些零件图中未给出有关销钉和槽的尺寸及公差。实际设计

必须保证弯曲角度的公差为０°～１０°。

图７　标准试验指（见第１６章）

尺寸单位为毫米

图８　试验针（见第１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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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单位为毫米

材料：钢

图９　试验钩（见第１６章）

注：图１０～图２７中的符号说明见图２７后的说明。

图１０　供电网的一端近似地电位时的测量供电电路［１９．４ｂ）］

图１１　供电网对地电位近似对称时的测量供电电路［１９．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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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规定接至多相供电网的多相设备的测量供电电路［１９．４ｂ）］

图１３　规定接至多相供电网的单相设备的测量供电电路［１９．４ｂ）］

图１４　由规定按Ⅰ类或Ⅱ类单相电源供电的设备的测量供电电路

在Ⅱ类时，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８［１９．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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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无感元件。

２）仪表阻抗测量阻抗Ｚ。

　在后面的图中用来等效于上面的接线图。

图１５　测量装置的图例及其频率特性［见１９．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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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将Ｓ５、Ｓ１０和Ｓ１２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的组合：

Ｓ１ 闭合（正常状态），和

Ｓ１ 断开（单一故障状态）

按照１９．４ａ）、表４及其注１）～４）进行测量。

Ｓ１ 断开（单一故障状态）。

图１６　具有或没有应用部分的Ⅰ类设备对地漏电流的测量电路［１９．４ｆ）和表４的注］

用图１０的测量供电电路的图例

用 ＭＤ１和 ＭＤ２进行测量，闭合Ｓ８、Ｓ１、Ｓ２ 和Ｓ３，并将Ｓ５、Ｓ１０、Ｓ１１和Ｓ１２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的组合（正常状态）。

如果规定电源已保护接地，闭合Ｓ１、Ｓ２ 和Ｓ３，在Ｓ５、Ｓ１０、Ｓ１１和Ｓ１２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的组合的情况下断开Ｓ８

（单一故障状态）用 ＭＤ２进行测量。

另外，将Ｓ８ 闭合，而轮流断开Ｓ１、Ｓ２ 或Ｓ３ 之一（单一故障状态），但仅按表４的注进行测量。

图１７　使用规定的Ⅰ类单相电源，具有或没有应用部分的设备对地漏电流的测量电路［１９．４ｆ）４的注］

采用图１４的测量供电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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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时，将Ｓ１、Ｓ５、Ｓ９、Ｓ１０和Ｓ１２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的组合（如果是Ⅰ类设备，则闭合Ｓ７）。

其中Ｓ１ 断开时为单一故障状态。

仅为Ⅰ类设备时，闭合Ｓ１ 和断开Ｓ７（单一故障状态）在Ｓ５、Ｓ９、Ｓ１０与Ｓ１２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进

行测量。

图１８　外壳漏电流的测量电路

对Ⅱ类设备，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采用图１０的测量供电电路的图例［见９．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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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Ｓ１、Ｓ５、Ｓ９ 和Ｓ１１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用 ＭＤ１和 ＭＤ２进行测量（如果规定的电源属Ⅰ类，则

闭合Ｓ８）。其中Ｓ１ 断开为单一故障状态。

若规定的电源仅为Ⅰ类时：

在Ｓ５、Ｓ９ 与Ｓ１１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闭合Ｓ１ 并断开Ｓ７（单一故障状态），用 ＭＤ１和 ＭＤ２进行

测量。

用 ＭＤ３和 ＭＤ４进行测量（如果本身属Ⅰ类设备，则闭合Ｓ７；如果规定的电源属Ⅰ类，则闭合Ｓ８），并在闭合Ｓ１、Ｓ２、

Ｓ３ 时（正常状态），以及在Ｓ５、Ｓ９、Ｓ１０、Ｓ１１和Ｓ１２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断开Ｓ１ 或Ｓ２ 或Ｓ３ 时（单一故障

状态）。

用 ＭＤ３和 ＭＤ４测量下列每一个单一故障状态：

当设备属于Ⅰ类时断开Ｓ７，或

（当规定的电源属Ⅰ类）时断开Ｓ８ 在Ｓ５、Ｓ９、Ｓ１０、Ｓ１１和Ｓ１２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并闭合Ｓ１、Ｓ２ 和

Ｓ３。

图１９　使用规定的单相电源具有或没有应用部分的设备外壳漏电流的测量电路

规定为Ⅱ类单相电源供电时，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采用图１４的测量供电电路的图例［见１９．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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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Ｓ１、Ｓ５、Ｓ１０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测量（如果是Ⅰ类设备则闭合Ｓ７）。

Ｓ１ 断开时是单一故障状态。

如仅为Ⅰ类设备时：

若可行，进行１７ａ）所要求的试验（单一故障状态）。

在Ｓ５、Ｓ１０与Ｓ１３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闭合Ｓ１ 并断开Ｓ７（单一故障状态）进行测量。

图２０　从应用部分至地的患者漏电流的测量电路

对Ⅱ类设备则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采用图１０的测量供电电路的图例［见１９．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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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Ｓ５、Ｓ９、Ｓ１０和Ｓ１３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闭合Ｓ１ 进行测量（如果是Ⅰ类设备，还要闭合Ｓ７）（单

一故障状态）。

图２１　由应用部分上的外来电压所引起的从犉型应用部分至地的患者漏电流的测量电路

对Ⅱ类设备时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采用图１０的测量供电电路的图例［见１９．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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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Ｓ５、Ｓ９、Ｓ１０和Ｓ１３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闭合Ｓ１ 进行测量（如果是Ⅰ类设备，还要闭合Ｓ７）（单

一故障状态）。

图２２　由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上的外来电压引起的从应用部分至地的患者漏电流的测量电路

对Ⅱ类设备时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采用图１０的测量供电电路的图例［见１９．４ｈ）］

在应用部分和设备外壳之间测量（正常状态）。若适用，进行１７ａ）所要求的试验。

图２３　内部电源供电设备从应用部分至外壳的患者漏电流的测量电路［见１９．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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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内部电源供电设备从犉型应用部分至外壳的患者漏电流的测量电路［见１９．４ｈ）］

图２５　内部电源设备，由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上的外来电压引起的从应用部分至地的患者

漏电流的测量电路［见１９．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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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Ｓ１、Ｓ５、Ｓ１０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进行测量（如果是Ⅰ类设备，要闭合Ｓ７）。

Ｓ１ 断开时是单一故障状态。

若仅为Ⅰ类设备时：

在Ｓ５、Ｓ１０的开、闭位置进行所有可能组合的情况下，闭合Ｓ１ 并断开Ｓ７ 进行测量（单一故障状态）。

图２６　患者辅助电流的测量电路

对Ⅱ类设备则不使用保护接地连接和Ｓ７

采用图１０的测量供电电路的图例［见１９．４ｊ）］

图２７　内部电源供电设备的患者辅助电流的测量电路［见１９．４ｊ）］

图１０～图２７的符号说明：

①———设备外壳

②———规定的电源

③———短接了的或加上负载的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

④———内部电源

⑤———应用部分

⑥———非应用部分且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

Ｔ１、Ｔ２———具有足够功率标称和输出电压可调的单相、两相、多相隔离变压器

Ｖ（１、２、３）———指示有效值的电压表。如可能，可用一只电压表及换相开关来代替

Ｓ１、Ｓ２、Ｓ３———模拟一根电源导线中断（单一故障状态）的单极开关

Ｓ５、Ｓ９———改变网电源电压极性的换相开关

Ｓ７、Ｓ８———模拟一根保护接地导线断开（单一故障状态）的单极开关

Ｓ１０、Ｓ１１———将功能接地端子与测量供电电路的接地点连接的开关

Ｓ１２———将犉型应用部分与测量供电电路的接地点连接的开关

Ｓ１３———非应用部分且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分的接地开关

Ｐ１———连接设备电源用的插头、插座或接线端子

Ｐ２———连接到规定电源用的插头、插座或接线端子

Ｐ３———连接到患者的插头、插座或接线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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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Ｄ（１、２、３、４）———测量装置（见图１５）

ＦＥ———功能接地端子

ＰＥ———保护接地端子

———可选择的连接

Ｒ———试验装置上使用者的保护阻抗

①———试验用变压器；

②———隔离变压器；

③———受试设备。

图２８　电热元件在工作温度下电介质强度试验电路图例（见２０．４）

图２９　在乙醚蒸气和空气混合成的最易燃气体中纯电阻电路上测得的最大容许电流

犐狕犚和最大容许电压犝狕犚的函数关系（见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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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Ｒ小于８０００Ω，则为８０００Ω或实际的电阻值。

图３０　在乙醚蒸气和空气混合成的最易燃气体中电容电路上测得的最大容许电压

犝狕犆和电容犆犿犪狓的函数关系（见４０．３）

图３１　在乙醚蒸气和空气混合成的最易燃气体中电感电路上测得的最大容许电流

犐狕犔和电感犔犿犪狓的函数关系（见４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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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２　在乙醚蒸气和氧混合成的最易燃气体中纯电阻电路上测得的最大容许电流

犐狕犚和最大容许电压犝狕犚的函数关系（见４１．３）

 若犚小于８０００Ω，则为８０００Ω或实际的电阻值。

图３３　在乙醚蒸气和氧混合成的最易燃气体中电容电路上测得的最大容许电压

犝狕犆和电容犆犿犪狓的函数关系（见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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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在乙醚蒸气和氧混合成的最易燃气体中电感电路上测得的最大容许电流

犐狕犔和电感犔犿犪狓的函数关系（见４１．３）

　　图３５　无通用要求。

图３６　无通用要求。

图３７　无通用要求。

图３８　水压试验压力与最高容许工作压力的比例关系

条件：考虑的距离包括一个两侧平行或两侧收敛而宽度小于１ｍｍ任意深度的槽。

规则：如图所示，直接跨过槽测量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注：图３９～图４７的说明，见图４７后的说明。图中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按下列图例：

　　　　

图３９　例１（见５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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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考虑的距离包括一个两侧平行，宽度等于或大于１ｍｍ任意深度的槽。

规则：直线距离为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则沿着槽的轮廓。

图４０　例２（见５７．１０）

条件：考虑的距离包括一个槽宽度大于１ｍｍ的Ｖ形槽。

规则：电气间隙是直线距离；爬电距离则沿着槽的轮廓。但用一段长１ｍｍ的线段将槽底“短接”，该线段被视为爬

电距离。

图４１　例３（见５７．１０）

条件：考虑的距离包括一个加强肋。

规则：电气间隙是加强肋顶部最短的直接空间距离；爬电距离沿着加强肋的轮廓。

图４２　例４（见５７．１０）

条件：考虑的距离包括一个未粘合的连接，且每边各有一个宽度小于１ｍｍ的槽。

规则：如图所示，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都是直线距离。

图４３　例５（见５７．１０）

条件：考虑的距离包括一个未粘合的连接，且每边各有一个宽度大于或等于１ｍｍ的槽。

规则：电气间隙是直线距离；爬电距离则沿着槽的轮廓。

图４４　例６（见５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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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考虑的距离包括一个未粘合的连接，其一边有一个宽度小于１ｍｍ的槽，另一边有一个宽度大于或等于１ｍｍ

的槽。

规则：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如图所示。

图４５　例７（见５７．１０）

条件：螺钉头与凹座壁之间的间隙宽到足以要考虑的程度。

规则：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如图所示。

图４６　例８（见５７．１０）

条件：螺钉头与凹座壁之间的间隙狭到不必考虑的程度。

规则：爬电距离是从螺钉到壁的距离为１ｍｍ的地方测定的。

图４７　例９（见５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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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３９～图４７的说明（见５７．１０）：

１）　下列决定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方法，将用来说明本标准的要求。

这些方法不区分间隙和槽，也不区分绝缘类型。

假设：

ａ）　横断槽的两侧可是平行的、收敛的或分散的；

ｂ）　任何小于８０°的内角，可假定在最不利位置处用一根１ｍｍ 的绝缘连线桥接起来（见

图４１）；

ｃ）　当跨过槽顶的距离大于或等于１ｍｍ时，爬电距离就不应直接跨过该槽顶（见图４０）；

ｄ）　有相对移动的两部件之间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被认为是在最不利位置时测得的；

ｅ）　算出的爬电距离总不会小于所测得的电气间隙；

ｆ）　在计算总的电气间隙时，不考虑任何宽度小于１ｍｍ的空气隙（见图３９～图４７）。

２）　只涂漆、涂釉或被氧化的带电部分，被认为是裸露的带电部分。然而，任何绝缘材料制的覆盖

层在其电气特性、热特性和机械性能方面相当于一层厚度均匀的绝缘膜时，该覆盖层则可被认

为是绝缘层。

３）　如果爬电距离或电气间隙被浮动的导体部件所阻断，则各段之和不应小于表１６中所规定的最

小值。各段中小于１ｍｍ的距离则不予考虑。如果基准电压高于１０００Ｖ，则宜注意到由电容

分布引起的电压分配。

４）　如果在爬电距离中有横断槽，则只有在槽宽大于或等于１ｍｍ（见图４０）时，槽壁才被看作爬电

距离。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则不予考虑。

５）　在绝缘物的表面上或凹座中有阻挡物，则只有该阻挡物是固定得使水分和尘土都不能侵入接

合部或凹座时，才按爬过阻挡物来测量爬电距离。

６）　宜尽可能避免与可能有的爬电路径方向相同的，且只有十分之几毫米宽的狭隙，因为在这种狭

隙中可能沉积尘土和水分。

７）　在图４３到图４５中，例５到例７中提到未粘合的连接。对于粘合的连接，见本标准的５７．９．４

ｆ）的第二个破折号。

图４８　球压试验装置（见５９．２）

图４９　无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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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补新图５０和图５１：

ＶＴ———测试电压；

Ｓ———用于提供测试电压的开关；

犚１、犚２———误差２％，不低于２ｋＶ；其他元件误差５％；

ＣＲＯ———阴极射线示波器（Ｚｉｎ≈１ＭΩ）；

Ｄ１、Ｄ２———小信号硅二极管。

图５０　测试电压施加于防除颤应用部分跨接的患者连接处［见１７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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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Ｔ———测试电压；

Ｓ———用于提供测试电压的开关；

犚１、犚２———误差２％，不低于２ｋＶ；其他元件误差５％；

ＣＲＯ———阴极射线示波器（Ｚｉｎ≈１ＭΩ）；

Ｄ１、Ｄ２———小信号硅二极管。

图５１　测试电压施加于防除颤应用部分的单个患者连接处［见１７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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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总导则和编制说明

犃．１　总导则

鉴于医用电气设备与患者、操作者及周围环境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本通用标准是必需的。下列几

个方面在此关系中起重要作用：

ａ）　患者或操作者不能觉察存在着某些潜在危险，如电离或高频辐射等。

ｂ）　患者可能因生病、不省人事、被麻醉、不能活动等原因而无正常反应。

ｃ）　当患者皮肤因被穿刺或接受治疗而使皮肤电阻变得很低时，患者皮肤对电流无正常防护能力。

ｄ）　生命机能的维持或替代可能取决于设备的可靠性。

ｅ）　患者同时与设备的多个部分相连接。

ｆ）　高功率设备和灵敏的小信号设备经常是特定的组合。

ｇ）　通过与皮肤接触和（或）向内部器官插入探头，将电路直接应用于人体。

ｈ）　环境条件，特别是在手术室里，可能同时存在着湿气、水分和（或）由空气、氧或氧化亚氮与麻

醉剂或清洁剂组合的混合气，所引起火灾或爆炸危险。

犃．１．１　如ＩＥＣ５１３出版物所述，医用电气设备的安全是总体安全的一个部分，包括设备安全、医疗器

械的医用房间内的设施安全和使用安全。

在正常使用和正常状态及单一故障状态下，都要求设备安全。对于生命维持设备，以及中断检查或

治疗会对患者造成安全方面危险的设备，其运行可靠性被认为是一个安全因素。

用来防止人为差错的必要结构和布置，都被认为是安全因素。

如果安全防护措施提供了足够的防护，而对正常功能又无不适当的限制，则该措施被认为是可接受

的。

一般来说，设备总是由有资格的或经批准的人员来操作的，操作者有专门的医疗应用技能，并按使

用说明书操作。

设备的总体安全可包括：

———与设备连成一体的防护措施（无条件安全）。

———附加的防护措施，如使用防护屏蔽或防护罩（有条件安全）。

———使用说明书中对运输、安装和（或）定位、连接、投入运行、操作以及操作者和助手使用设备时的

相应位置做出的限制（说明性安全）。

一般情况，安全防护措施假定是按这里说的顺序实行的。它们可以利用可靠的工程学（它包括生产

方法的知识以及制造、运输、贮存和使用时的环境条件知识），通过采用冗余技术和（或）机械的或电气原

理的防护装置来实现。

本标准只参照引用了那些有通用意义的标准，而不是只限制适合于专门类型设备。在其他情况下，

原封不动地或稍加修改地采用了一些要求和试验，不再注明来源。

犃．１．２　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的指南

在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中，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的一些条文已被删除，例如未给出试验要求，或指明“无

通用要求”。

为指明有关主题，保持了原有题名，以便专用标准可参考这一条文。

有关专用标准内容的段落，已从第１章移至本附录中（Ａ．２的１．３）。

过去１．４里规定的环境条件，现改在第１０章中作为对设备的要求提出，并指明：当说到符合这些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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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时，即认为已用本标准中的试验检验过。

适用范围（１．１）的新规定考虑到医用电气设备的新定义，该定义更加恰当和更加切合实际（见２．２．

１５）。

引入了“保护性接地”的新定义概念。

“安全方面危险”这一术语及其定义，将便于在本标准中引用这一术语（见２．１２．１８）。

现在的标准对设备的操作者和被认为对设备的正确使用和维护保养负有责任的使用者作了区分

（见２．１２．１７和２．１２．１３）。

第１４章中各条的顺序已合理调整。自ＩＥＣ６０５３６《电气和电子设备防电击保护划分的等级》

（１９７６）出版物中引出的叙述性段落已删除。

对应用部分和带电部分之间电气隔离的要求，也适用于可触及部分和带电部分之间的电气隔离（见

第１７章）。当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低于５７．１０中的值时，患者电流容许值由单一故障状态时的值改为

正常状态时的值。

１８ｅ）中对电位均衡导线的连接装置的要求已取消，并以对这种连接器（如设备上配有）的结构要求

来代替。

所有提及附加保护接地导线之处均已删除，因为这样一种导线的保护功能不再被认可。

第１８章的各条顺序，已合理调整。

增加了说明在测量患者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时，应用部分连接方法的附录［见附录 Ｋ和１９．１

ｅ）］。

有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正常状态时外壳漏电流的容许值，由０．０１ｍＡ改为０．１ｍＡ。

为符合抑制射频干扰的要求，设备有大的对地漏电流值是容许的。

１９．４ａ）和２０．４ａ）均做了修改。

指示有效值的仪表，被认为是测量漏电流的适用仪表。

第２０章中有些方面重新作了安排：

———网电源部分和其他部分之间的绝缘要求，已被扩展用到所有带电部分，但仅限于会引起安全方

面危险的情况。

———对每一专门绝缘，均补充说明该绝缘是基本绝缘、辅助绝缘、双重绝缘或是加强绝缘。

———所有设备分类（Ⅰ类、Ⅱ类、内部电源）资料都去掉，并用一个新列的简单的表５来代替原来的

表５、表６和表７。对基准电压超过１００００Ｖ时的试验电压，由专用标准规定。

———对犉型应用部分和设备外壳之间的绝缘进行了重新规定，以便确定该应用部分是否会有一旦

绝缘失效而使患者带电的电压（见新的Ｂｄ和Ｂｅ类别）。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和２０．４均重新做了安排，使所述内容只和其标题有关。

———第２０章的新的写法，使第十篇５７．１０（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大为简化。

犃．１．３　对电击危险的防护

为防止不是由设备规定的物理现象引起的电流所导致的电击，可采用下列措施的组合来达到：

———用外壳、防护罩或安装在碰不着的位置等方法，来防止患者、操作者或第三者的身体与带电部

分或绝缘损坏时可能带电的部分接触。

———限制患者、操作者或第三者可能有意或无意接触的部件上的电压或电流。这些电压和电流可

能在正常使用或单一故障状态下出现。

通常，采用下列措施的组合来达到这一防护：

———限制电压和（或）能量，或保护接地（见第１５章、第１８章）；

———带电部分加外壳和（或）防护罩（见第１６章）；

———采用质量和结构均能满足要求的绝缘（见第１７章）；

———流经人体或动物身体、能引起某种程度刺激作用的电流值，按照与身体连接的方式以及所加电

流的频率和持续时间，随不同的个体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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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流入或流经心脏的低频电流大大地增加了心脏室颤的危险。中频或高频电流电击的危险较小

或危险可忽略，但烧伤危险仍然存在。

人体或动物对电流的敏感性，取决于与设备接触的程度和性质，并导致分类方式影响应用部分所提

供的防护程度和防护质量（分成Ｂ型、ＢＦ型和犆犉型应用部分）。犅型和犅犉型应用部分一般适用于与

患者除心脏之外的体外或体内的接触。犆犉型应用部分宜直接用于心脏。

结合设备的分类，已提出对容许漏电流的要求。关于导致人的心脏室颤的电流的敏感性的科学数

据是不足的，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尽管如此，工程师们已经拥有可供他们设计设备用的数据，所以就目前而言，这些要求被认为是代

表了宜要考虑的安全要求。

确定漏电流要求时，考虑到了：

ａ）　室颤的可能性同时受电气参数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ｂ）　出于统计学的考虑，单一故障状态下的容许漏电流值，宜在顾及安全的要求下尽可能高些；

ｃ）　正常状态时的值，与单一故障状态时的值比较，需有足够高的安全系数，以保证在所有情况下

都是安全的。

已经叙述了一种可以使用简单的仪器来实现漏电流测量的一种方法，以避免对某一给定的情况做

出不同的解释，并指明使用者进行定期检查的可能性（在应用法规中叙述）。

电介质强度的要求也被包括在内，以便检验用于设备不同部位的绝缘材料的质量。

犃．１．４　对机械危险的防护

第四篇的要求被分成几个部分。一部分叙述设备损坏或劣化（机械强度）引起的安全方面危险，另

外几个部分叙述由设备引起的机械性危险（由运动部件、粗糙表面、尖角锐边、不稳定、飞溅物、振动和噪

声、患者支承部件和设备部件悬挂装置的断裂造成的伤害）。

由于受到如炸裂、压力、冲击、振动等机械应力，因固体粒子、灰尘、液体、湿气和侵蚀气体的侵入，因

热应力和动态应力，因受腐蚀，因运动部件或悬挂质量的紧固件松动和因受辐射，而使设备部件受损或

劣化，设备可能变得不安全。

机械过载的后果，材料的断裂或磨损，可用下列装置避免：

———一旦出现过载就能立即中断运行或停止供能，或使之变为无危险的装置（例如熔断器、压力

阀）；

———能防备或截住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飞溅物或坠落物（因材料断裂、磨损或过载而造成的）

的装置。

可配备冗余的部件或安全制动装置，以防止患者支承架或悬吊架断裂。

打算拿在手中或放在床上的设备部件，应足够坚固以免跌坏。它们不仅在运输中而且在车辆中使

用时也要承受振动和冲击。

犃．１．５　对不需的和过量的辐射危险的防护

医用电气设备的辐射可能以物理学已知的各种形式出现。安全要求涉及到不需要的辐射。对设备

和环境应有防护装置，确定辐射量的方法应标准化。

在由医务主管人员负责的特定应用情况下，可能超过设备的限值。至于电离辐射，ＩＥＣ的要求一般

是符合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ＩＣＲＰ）推荐的标准的。它们的目的是向设计者和使用者提供可立即使用

的数据。

只有对设备的操作方法和操作的持续时间，以及操作者及其助手的位置进行充分研究之后，才能对

它们做出评估，因为最不利条件下的应用可能会导致产生妨碍正常诊断和治疗的情况。

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ＩＣＲＰ）最近的出版物向操作者指出了如何限制故意辐照的正确方法。

犃．１．６　对易燃麻醉混合气点燃危险的防护

犃．１．６．１　适用性

当设备在使用易燃麻醉剂和（或）易燃消毒剂和（或）皮肤清洁剂的地方使用时，如果这些麻醉剂或

３０１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消毒剂与空气或氧或氧化亚氮混合，就可能存在爆炸危险。

这些混合气可能由火花或因接触有高温表面的部件而点燃。

开关、连接器、熔断器或过电流释放器等类似装置，在断开或闭合电路时都可能产生火花。

电晕可在高电压部件中产生火花，静电放电也会产生火花。

这些麻醉混合气点燃的可能性，取决于它们的浓度、所需的最低点燃能量、表面高温的存在和火花

的能量。

点燃所引起的危险，取决于混合气所在的位置和相对数量。

犃．１．６．２　工业设备和元件

一般地说，由于一系列的理由，ＧＢ３８３６《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标准中对结构的要求，并不

适用于医用电气设备：

ａ）　关于尺寸、重量或设计等结构原因，不适合于医用和（或）消毒的需要；

ｂ）　某些结构允许在外壳内部爆炸，但要求能防止爆炸传播到外壳外。这种可能是固有安全的结

构在手术室中连续运行的设备是不受欢迎的；

ｃ）　工业上的要求是对与空气混合的易燃剂而制定的。它们不适用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医用混

合气；

ｄ）　医疗实践中易燃麻醉混合气仅是相对很小的量。

然而，ＧＢ３８３６《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标准中所述的某些结构，可容许用于 犃犘型设备

（见４０．１）。

犃．１．６．３　对医用电气设备的要求

易燃麻醉混合气的位置说明：

———对本标准第３７章所述的，遵守规定的最低排放和吸收条件的设备结构来说，做了尽可能必要

的说明；

———对设备的配置和ＧＢ１６８９５《建筑物电气装置》中电气设施的结构，做了尽可能必要的说明。

该标准还提供了一些易燃剂的易燃浓度、它们的常用浓度、点燃温度、最低点燃能量和闪点的资料。

有关场地的通风和排放的要求、最低相对湿度的要求、和某些区域内允许使用的某些设备类型，都可由

地方（医院）或国家来规定，可能的话，通过法律做出决定。

本篇的要求、限制和试验，都是以乙醚蒸气与空气和氧气混合的最易燃混合气，使用附录Ｆ中的试

验仪器作试验所得的统计研究结果为依据的。这是因为在常用的麻醉剂和清洁剂中，与乙醚的组合物

的点燃温度和点燃能量都是最低的。

在与空气混合的易燃麻醉气环境中使用的设备的温度或电路参数超过容许限值，且不能避免火花

时，有关部件和电路可装在用惰性气体或清洁空气增压的外壳内，或装在限制通气的外壳内。

限制通气的外壳，延迟了点燃浓度的形成。它们之所以被认可，是因为已设定，设备在与空气混合

的易燃麻醉气环境中使用一段时间后，接着是一段使危险浓度消失的通风换气时间。

对于含有或使用于与氧或氧化亚氮混合的易燃麻醉气环境中的设备，有关要求、限值和试验则更严

格。

正如３．６指出的那样，各要求不仅适用于正常状态，而且也适用于单一故障状态。仅在无火花和温

度被限制或温度被限制且电路参数也被限制这两种情况下，才许可不进行点燃试验。

犃．１．７　对超温和其他安全方面危险的防护

———温度（见第４２章）

温度极限要求几乎适用于一切类型的电气设备，其目的是防止绝缘迅速老化，防止在触及设备

或操作设备时感到不适，或防止患者可能触及设备部件而受到伤害的危险。

可插入体腔内的设备部件，通常是暂时性的，但有时却是永久性的。

对接触患者的情况，规定了专门的温度限值。

———防护火灾危险（见第４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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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犃犘型和犃犘犌型设备外，医用电气设备的对火灾危险的防护可由专用标准规定要求。

工作温度的正常限值及过载保护的要求可适用。

———压力容器（见第４５章）

当无地方性规程可循时，请注意对压力容器和受压部件的有关要求。

———供电电源的中断可能（见第４９章）

供电电源的中断可能引起安全方面危险。

犃．１．８　工作数据的准确性和对不正确输出的防止

ＧＢ９７０６．１是所有专用标准的指导原则，为此应包括某些较通用性的要求。所以在第八篇中提出

某些通用性的要求是必要的。

目前，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对一些类型的医用电气设备提出甚至是急需的标准。

各种标准化机构，包括那些非ＩＥＣ范围内的标准化机构，为了有一个唯一的标准体系、采用了

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出版物（ＧＢ９７０６．１）的体系。在此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在该篇中给出指导原则，以有助于实

现“功能性的”患者安全。

犃．１．９　不正常的运行和故障状态；环境试验

设备或设备部件由于不正常运行，可能发生超温或其他安全方面危险。因此，对这些不正常运行和

故障状态应进行探讨。

犃．１．１０　应用部分和外壳———概述

预期接触患者的部分会比外壳的其他部分存在更大的危险，因此这些应用部分将受到更严的要求，

例如，对温度限制和（按犅／犅犉／犆犉型分类）对漏电流的要求。

注：对医用电气设备外壳上的其他可触及部分比对其他类设备外壳的可触及部分更有测试的需要，因为患者可能

接触这些部分，或操作者可能同时接触这些部分和患者。

为了确定哪些要求是适用的，应区分应用部分和仅被简单当作外壳的部分。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会

有一定的困难，特别是对那些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接触患者，但对设备实现其功能并非应接触的部分。

区分应用部分还是外壳有二个准则。首先，如果对设备的正常使用接触是必需的，这部分就要受控于对

应用部分的要求。

如果接触对于设备的功能实现是偶然发生的，这部分就要依据接触是由患者还是操作者的蓄意活

动引起的来分类。若接触是偶然发生的，且是由患者的动作引起的，患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比其他人

蒙受更大的风险，此时就适用于对外壳的要求。

为了评估哪些部分是应用部分、患者连接和患者电路，要依次采用以下步骤：

ａ）　判别设备是否有应用部分，如果有，则要识别应用部分的范围（这些决定是基于非电的考虑）。

ｂ）　如果没有应用部分，则不存在患者连接和患者电路。

ｃ）　如果有一个应用部分，则可能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患者连接。若应用部分的一个导电部件不

直接接触患者，但未与患者隔离，且电流可通过此部件流入或流出患者，那么这部件就要按一

个独立的患者连接来处理。

ｄ）　患者电路就由这些患者连接和不适当的绝缘／隔离的任何其他导电部件所组成。

注：相关的隔离要求包括与应用部分有关，且应符合第２０章中的电介质强度试验及５７．１０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的要求。

犃．２　某些章条的编制说明

第１章

专用标准可在补充条文中规定专门的标题，并且宜完全分清哪些是涉及通用标准的，哪些是涉及专

用标准的。

只有那些与患者关系十分密切以致会影响患者安全的试验室设备，才包括在本标准的范围内。

ＩＥＣ第６６Ｅ分技术委员会（测量、控制和试验室设备的安全）所包括的试验室设备，不属本标准范

围由使用者开发的设备组合，即使组合的单独设备是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而该组合可以不符合本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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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１．３

专用标准可以规定：

———不加修改采用通用标准中的某条；

———不采用通用标准的某章或某条（或它们中的一部分）；

———以专用标准的某章或某条代替通用标准的某章或某条（或它们中的一部分）；

———任何补充章条。

专用标准可以包括：

　　ａ）　提高安全程度的要求；

　　ｂ）　比本通用标准的要求降低的要求，如果本通用标准的要求因为某些原因做不到时，例如

设备输出功率的原因；

　　ｃ）　关于性能、可靠性、相互关系等要求；

　　ｄ）　工作数据的准确度；

　　ｅ）　环境条件的扩展和限制。

２．１．５

本通用标准包含一个对应用部分的定义，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清楚地确定设备的哪些部分需按

应用部分来处理，并遵守相对于外壳来说更严格的要求。

除那些只可能因患者的不必要动作而发生接触的部分外，例如：

———红外线治疗灯，由于不需与患者进行直接接触，因此没有应用部分；

———Ｘ射线设备唯一的应用部分是患者躺着的台面；

———同样，在 ＭＲＩ扫描仪中，唯一的应用部分是支撑患者的台子和其他必需与患者直接接触的部

分。

此定义并不总能清楚确定一种特殊类型设备的一个独立部分是否是应用部分。这类情况需要根据

上述编制说明加以考虑，或者参考能明确识别特殊类型设备中的应用部分的专用标准。

２．１．１５

当应用部分具有患者连接时，这些患者连接宜与设备内指定的带电部分充分隔离，且对犅犉和犆犉

型应用部分还要与地充分隔离。对相关绝缘进行的电介质强度试验和对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进行的评

估被用来验证是否符合这些准则。

患者电路的定义是用来确定设备中所有易于向患者连接提供电流，或从患者连接接受电流的部件。

对于犉型应用部分，患者电路是从患者向设备内部看，一直向内延伸到所规定的绝缘处和／或保护阻抗

处为止。

对于犅型应用部分，患者电路可与保护接地相连。

２．１．２３

与应用部分使用有关的潜在危险之一，是漏电流可以通过应用部分流经患者这一事实。在正常状

态下和各种故障状态下，对这些电流的大小都有专门的限制。

注：在应用部分的不同部分之间流经患者的电流，称为患者辅助电流。流经患者并到地的漏电流称为患者漏电流。

对患者连接的定义是为了确保对应用部分的每一个独立部分的识别，在其之间流过的电流是患者

辅助电流，且患者漏电流可能通过其流至一个接地的患者。

在某些情况下，需进行患者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的测量以确定应用部分中的哪些部分是独立的

患者连接。

患者连接并不总是可触及的。应用部分中任何与患者发生电气接触的导电部件，或者是那些仅通

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相关电介质强度试验或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的绝缘或空气间隙来防止与患

者电气接触的部件，就是患者连接。

包括以下例子：

———支撑患者的台面是应用部分。床单不能提供足够的绝缘，因此台面的导电部分被划分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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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注射控制器的给药组件或针是应用部分。控制器中与（潜在导电的）注射液以不充分绝缘相隔

离的导电部件是患者连接。

当应用部分具有绝缘材料的表面时，１９．４ｈ）９）规定要用金属箔或盐溶液进行试验，因此这部分被

认为是患者连接。

２．１．２４

在所有各类应用部分中犅型应用部分提供最低限度的患者防护，且不宜直接用于心脏。

２．１．２５

犅犉型应用部分提供了比犅型应用部分更高的患者防护。这种防护是通过对设备的接地部分及其

他可触及部分的绝缘来实现的，因此在患者万一接触其他带电设备时限制可能流过患者的电流大小。

但是，犅犉型应用部分不宜直接用于心脏。

２．１．２６

犆犉型应用部分提供最高程度的患者防护。这种防护是通过对设备的接地部分或其他可触及部分

的进一步绝缘来实现的，进一步限制了可能流经患者的电流大小。犆犉型应用部分适宜直接用于心脏。

２．１．２７

防除颤应用部分仅能防止按照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２４设计的除颤器的放电。有时在医院中会使用其他结

构的除颤器，例如具有更高电压和脉冲的除颤器。这类除颤器也可能损坏防除颤应用部分。

２．３．２

本定义不必包括专门用于功能目的的绝缘。

２．３．４

如需要，基本绝缘和辅助绝缘可分开试验。

２．３．７

术语“绝缘系统”并不意味者绝缘应为同质体。它可包括几层，但不能象辅助绝缘或基本绝缘那样

分开来试验。

２．４．３

这一定义是根据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和ＩＥＣ６０５３６而定的。

２．５．４

该术语需区别于以前称之为“患者功能性电流”的电流。这种电流是打算产生生理效应的，例如对

神经和肌肉刺激、心脏起搏、除颤、高频外科手术所需要的。

２．６．４

在医用电气设备中，功能接地连接可能由操作者可触及的功能接地端子的方式来实现。或者本标

准也允许Ⅱ类设备经由电源软电线中的绿黄导线作为功能接地连接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相关部分应

与可触及部分绝缘［见１８ｌ）］。

２．７．６

电线组件，属于ＩＥＣ６０３２０《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电器连接器》标准的范围。

２．１１．２

最大容许工作压力，参照原设计参数、制造商规定的标称值、容器的现状和使用情况，由有资质的人

员来决定。

在有些国家，这一数值有时可降低。

２．１２．２

型式标记旨在确立与商业性或技术性出版物及与随机文件的关系，以及与设备分离部件之间的

关系。

３．６

如３．１所述，设备在单一故障状态下仍要求保持安全。因此，单独一个保护措施发生故障是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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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的。

两个单一故障同时发生的概率被认为是相当小的，可忽略不计。

只有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这种状况才能得以保证：

ａ）　单一故障的概率是小的，因为有足够的设计裕度，或有双重保护防止第一个单一故障的发展。

或

ｂ）　一个单一故障引起安全装置（例如：熔断器、过电流释放器、安全制动装置等）动作，以防止发

生安全方面危险，或

ｃ）　一个单一故障能通过一个被操作者一眼就看出来、明白无误、清晰易辨的信号显示出来，或

ｄ）　一个单一故障经由使用说明书上规定的周期检查和维护保养所发现并修好。

在上述ａ）至ｄ）范畴中的一些例子，如：

　　ａ）　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

　　ｂ）　基本绝缘失效的Ⅰ类设备；

　　ｃ）　显示装置显示不正常，备用的悬挂绳索故障引起过量噪音或摩擦；

　　ｄ）　正常使用时要移动的柔性保护接地连接损坏。

３．６犮）

由同时连接至一个患者并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其他一些设备的保护装置的双重故障，或由一个不符

合本标准要求的设备的保护装置的单一故障，都能在（可能与信号输入部分或信号输出部分有导电连接

的）犉型应用部分上造成出现外来电压的情况。在良好的医疗实践过程中，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少会有

的。

然而，因为带犉型应用部分设备的主要安全措施是患者不通过与设备连接而接地，犉型应用部分对

地的电气隔离必须有最低的质量要求。这里假设有一等于对地最高供电电压的供电频率的电压，即使

存在于患者环境且出现于应用部分上时，患者漏电流也不应超过限值的要求为保证的。

在此假定情况下，患者被假设未接至应用部分。

第４章

设备中可能有很多绝缘、元器件（电气的和机械的）以及结构件，其中有一个发生故障，即使设备性

能因此受到影响或失效，但对患者、操作者或周围的人不会产生安全方面危险。

４．１

为保证每一台单独生产的设备符合本标准要求。即使未对制造或安装过程中的每一台设备进行全

面测试，制造商和（或）安装者在制造和（或）安装装配时，为保证每一台设备都符合所有要求宜进行的测

试。

这些测试的形式可以是：

ａ）　与安全有关的质量的生产方法（保证产品合格出厂和质量稳定）；

ｂ）　对每一台产品进行产品试验（例行试验）；

ｃ）　对生产的试样进行生产试验，其结果将能证明有足够的置信度。

生产试验可不同于型式试验，但可与制造条件相适应，且可能对绝缘质量或其他安全的重要特性产

生较少的危险性。

当然，生产试验将限于会引起最不利情况的设定状态（可在型式试验时确定）。

依照设备的性质、生产方法和（或）试验，可涉及到网电源部分的、应用部分的关键绝缘，以及这些部

件之间的绝缘和（或）隔离。

漏电流和电介质强度可作为试验参数提出。

若适用，保护接地的连续性可作为主要试验参数。

４．３

试样是否有代表性，由试验室和制造商决定。

４．８

目的是检验设备是否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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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

ａ）　医用电气设备的潮湿预处理及处理后的试验，常在适合于对家用和类似电器作处理和试验的

试验室里进行。

为避免这些试验室的不必要的投资和费用，预处理和试验宜尽可能地安排得切实可行。

ｂ）　按照ＧＢ４２０８，标明ＩＰＸ８的设备的外壳在规定条件下，防止会引起安全方面危险的一定量的

水进入某些部位。

试验条件和允许的进水量及进水部位，在专用标准中规定。如果不允许进水（封闭式外壳），

进行潮湿预处理是不适合的。

对湿度敏感的部件，通常用于受控制的环境内且不影响安全性，不需进行此项试验。例如：基

于计算机系统中使用的高密度存储介质，如磁盘和磁带驱动器等。

ｃ）　为防止设备在放入潮湿箱时出现冷凝，箱中温度应等于或稍低于放入箱中设备的温度。为避

免箱外房间里的空气应用恒温系统，在处理时，箱内空气温度在＋２０℃～＋３２℃范围内与箱外

空气温度相适应，然后被“稳定”在起始值上。虽然大家承认箱中温度会影响对湿度的吸收程

度，但是都认为试验结果的重现性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而费用则大为降低了。

ｄ）　防滴设备和防溅设备可用在湿度高于普通设备使用环境湿度的环境中。

因此，这类设备要在潮湿箱中放７ｄ（见４．１０第７段）。

第５章

设备可有多种分类。

５．１

Ⅲ类设备的安全完全依赖于设施和与之相连的其他Ⅲ类设备。这些因素是操作者控制不了的，这

对医用电气设备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另外，限制电压不足以保证患者安全。为此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９５去

掉了Ⅲ类设备。

６．１犳）

虽然型式标记通常表示某些性能规范，但它可能表明不了包括所用元件和材料的确切构造。如果

有此要求，型式标记可能还需加一个序号。该序号也可用于其他目的。

如果某些地区要求各个识别，只有制造序号的表示可能还不够。

６．１狀）

对于符合ＧＢ９３６４的熔断器，其类型和标称值的标识也宜符合要求。标识举例：Ｔ３１５Ｌ 或

Ｔ３１５ｍＡＬ，Ｆ１．２５Ｈ或Ｆ１．２５ＡＨ。

６．１狕）

用蒸馏水、甲基化酒精和异丙醇进行摩擦试验。

异丙醇作为试剂在欧洲药典中被规定如下：

Ｃ３Ｈ８Ｏ（分子量６０．１）———丙醇、异丙醇。无色澄清液化，有特臭，可混溶于水和酒精。相对密度在

２０℃下为０．７８５，沸点在１０１３ｈＰａ下为８２．５℃。

为使摩擦试验具有可重复性，名词“甲基化（酒精）”由下列体积比的各成分组成：

　　乙醇：９０．０％

　　甲醇：９．５％

　　吡啶（嘧啶）：０．５％

注：此配比摘自加拿大的《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６．２犲）

对于符合ＧＢ９３６４的熔断器，其类型和标称值的标识也宜符合要求。标识举例：Ｔ３１５Ｌ 或

Ｔ３１５ｍＡＬ，Ｆ１．２５Ｈ或Ｆ１．２５ＡＨ。

６．４

不要求专用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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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指示灯用的颜色，参见ＩＥＣ７３出版物《用颜色和辅助手段标记指示设备和调节器》。

６．８．１

用于标记和随机文件的语种问题，ＩＥＣ解决不了。即使要求识别标记和随机文件都用本国语言，也

得不到世界范围的支持。

６．８．２犪）

———重要的是要确保设备不被误用于未预期的应用。

———干扰的例子包括：

电源瞬变、磁场干扰、机械干扰、振动、热辐射、光辐射。

６．８．２犫）

制造商的责任

使用说明书可指出，只有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制造商，装配者、安装者或进口商才认为自己对设备的

安全性、可靠性和性能方面受到的影响负有责任：

———装配、增设、调试、改动或维修都是由他认可的人员进行的；

———有关房间内的电气设施是符合有关要求的，以及

———设备是按使用说明书要求使用的。

６．８．３犪）

在本通用标准中不可能定义准确度和精确度。这些概念在专用标准中给出。

１０．２．１

这些环境条件是按无空调设备的建筑物，在环境温度偶尔达到４０℃的天气确定的。

按照本标准，设备在１０．２的条件下运行宜是安全的，但只需按随机文件中制造商规定的条件就完

全可行了（见正常使用的定义）。

本标准范围内的设备，不适宜在压力舱内使用。

１０．２．２

因为本标准范围内的医用电气设备面很广，不可能规定网电源电压和频率波动对每一特定类型设

备性能的容许影响。

本标准中，这些影响包含在一些安全试验中。

按法蒂司克（Ｆｏｒｔｅｓｃｕｅ）理论，任何不平衡多相系统可分解为三个平衡的相位系统：

———一个有同等幅值和相位角，但相序与原系统相反的所谓正序分量；

———一个有同等幅值和相位角，但相序与原系统相同的所谓负序分量；

———一个有同等幅值而无相互的相位角（同相的），且无相序（静止向量）的所谓零序分量。无中性

线的系统，没有零序电流分量。

零序电流可以三相电流之和除以３来确定。

因此，中线电流是零序电流的３倍。

文献：

———电力系统分析基础

Ｗ．Ｄ小斯蒂文逊

麦克格朗希尔（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出版（第２７２页）

———ＩＥＥＥ第３７卷第Ⅱ部分（１９１８）

第１３２９页

———现代电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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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恩丝文德

第１８３页零序的测量

１０．２．２犪）

除非另有说明，当交流电压波形的任一瞬时值与理想波形同一时刻的瞬时值的差值，不超过理想波

形峰值的±５％时，认为此交流电压实际上是正弦的；

如果多相电压系统的负序分量和零序分量的幅值，都不超过其正序分量幅值的２％，则此多相电压

系统被认为是对称系统；

当由对称电压系统供电的多相供电系统，所形成的电流系统是对称的，则该多相供电系统即被认为

是对称的。这就是说，无论是负序分量还是零序分量，它们的电流幅值都不超过正序分量电流幅值的

５％。

１４．１犫）

规定使用外部直流电源（例如用于救护车上）的设备，应满足Ⅰ类或Ⅱ类设备的所有要求。

１４．５犫）

如果内部电源设备具有连接网电源的独立的电池充电器或供电装置，则认为该电池充电器或供电

装置是设备的一部分，并适用这些要求。

这些要求不适用于不可能同时连接网电源和患者的设备（包括任何独立的供电装置或电池充电

器）。

１４．６

预期直接用于心脏，具有一个或几个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可同时使用另外一个或几个附加的犅

型或犅犉型应用部分［参见６．１ｌ）］。

类似的设备可以是有一个犅型和犅犉型应用部分的混合体部分。

第１６章

外壳和防护罩用来防护人与带电部分接触，或防止与保护绝缘故障后可能带电的部分接触，它们同

时也用来防止其他危险（机械的、热的、化学的等）。

“意外接触”指的是，在正常使用时，人不用工具也不甚用力便可触及到部件。

除了如病人支承物和水床等特殊情况外，一般假设是通过以下途径与设备接触的：

———手，用１０ｃｍ×２０ｃｍ的金属箔来模拟（或当整个设备较小时，用小面积的金属箔来模拟）；

———自然状态下伸直或弯曲的手指，用有挡板测试指来模拟；

———拿在手里的笔，用导向测试针来模拟；

———项链或类似的悬挂物，用悬挂在盖孔上的金属试验棒来模拟；

———操作者调节已预调的控制装置时用的螺丝刀，用插入柄的金属试验棒来模拟；

———一个能往外拉出的小片，或小片拉出后手指便可进入的孔，用试验钩和试验指的组合来模拟。

除了必需用来供符合性检验用的那些装置外，其他装置均不允许。

１６犪）５）

本条还旨在包括通常用多芯软电缆与设备主机架连接的，用手持控制盒控制的设备。

通常控制电路使用特低电压；甚至使用安全特低电压。控制电流和导线截面一般都很小。

控制盒外壳的保护接地，不一定很有效（高电阻的）。

双重绝缘会占用大量空间和重量，而加强绝缘对小型控制开关和按钮是不适用的。

若正常使用时不大可能同时接触到控制盒和患者，用金属外壳或绝缘材料外壳的控制盒，可仅用基

本绝缘制作。

绝缘可按特低电压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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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犮）

设备可触及金属部分保护接地的符合性试验［１８ｆ）］是用足够低的电压（不超过６Ｖ）提供１０Ａ～

２５Ａ之间的电流进行的。电流至少保持５ｓ。这些要求的理由是，该连接能承受基本绝缘损坏时产生

的故障电流，它才能实现它的保护功能。

这一电流被假设有足够的幅值引起电气设备中的保护装置（熔断器、断路器、对地漏电流断路器等）

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动作。

设定试验电流通过的最短时间的要求，是为了暴露出连接件的部件因为布线太细或接触不良而产

生的过热现象。这样的“薄弱点”只用测量电阻值的方法是发现不了的。

电气控制装置操作机构的导体部件被保护接地时，要求的最大电阻值是０．２Ω，最小的试验电流是

１Ａ，最大的电源电压是５０Ｖ，除了试验仪器读数需要的时间外，没有最短时间的要求。

这一放宽的理由是：

ａ）　操作机构是脆弱的，不能流过１０Ａ～２５Ａ的试验电流，它们通常是二次回路的一部分，流过连

接部分的故障电流将受到限制。

ｂ）　与此相关的是，由于它形成故障电路总阻抗的一个较小部分，最大电阻值可能增大。由于电

源电压和试验时间数值不太严格，烧断保护连接是不大可能的。

１６犱）

使用附录Ｄ中表Ｄ．１的符号１４“注意！查阅随机文件”是不够的，在设备外表注上警告性说明才能

达到要求。

１６犲）

提供绝缘和限制电压的组合被认为是对电击危险的附加防护措施。

第１７章

空气可形成基本绝缘和（或）辅助绝缘的一部分或全部。

１７犺）

一个或另一个除颤极板，在实际临床应用时可以接地或至少以地为基准。

当除颤器用于患者时，高电压可能因此被加在设备的一个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也可能加在所有这

些部分与地之间，因此可触及部分能与患者电路充分隔离，或当应用部分的绝缘由电压限制装置保护时

被保护接地。

而且，尽管在错误使用时也不可能危及安全，在没有专用标准时，通常要求标以防除颤标记的应用

部分能经受除颤电压，且对设备在随后的医疗保健使用中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影响。

该试验确保：

ａ）　设备、患者电缆、电缆连接器等的任何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部分，不会因除颤电压的闪络而带

电；且

ｂ）　在施加除颤电压后设备将能继续行使其功能。

正常使用包括患者与设备连接时被除颤和操作者或其他人员同时接触外壳的情况。损坏保护接地

连接所引起的单一故障状态，在同一时间内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可忽略不计。然而，不符合第１８章要

求的功能接地连接的中断很有可能发生，因此需要进行这些试验。

在除颤器放电期间，一个人接触可触及部分后所受电击的严重性，被限制在一个可以被感觉到，可

能不令人愉快，但不危险的值内（相当于１００μＣ的放电）。

信号输入部分和信号输出部分也包括在内，因为通过信号线会给远处的设备带来可能有危险的能

量。

本标准中图５０和图５１的试验电路设计成通过对跨接的试验电阻（犚１）上出现的电压积分来简化试

验。

为了充分试验这种综合的保护方式，在图５０和图５１的试验电路中的电感犔值要选择得能提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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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更短的上升时间。

脉冲试验电压的原理说明

当除颤电压加在患者的胸部，通过外部的应用极板（或除颤电极），患者的身体组织处在极板附近且

在极板之间形成一分压系统。

电压的分布可用三维场理论进行粗略地估计，但是因为局部组织电导率不均匀，理论结果要进行修

改。

如果另一类医用电气设备的电极在除颤器极板的大致范围内用于患者，该电极所承受的电压取决

于其位置，但通常要小于加载时的除颤电压。

遗憾的是不可能说出小多少，因为上述电极可置于此区域中的任何位置，包括紧靠除颤器的一个极

板。在无相关专用标准的情况下，必须要求这一电极和与其相连的设备能承受全部除颤电压，而且必须

是空载电压，因为除颤器的一个极板可能会与患者接触不良。

为此本通用标准修订本规定，在无相关专用标准的情况下，５ｋＶ为适当的值。

１８犪）

通常，Ⅰ类设备的可触及金属部分应以足够低的阻抗与保护接地端子永久性地连接。

然而，Ⅰ类设备可以有这样的与网电源部分隔离的可触及部分，即在正常状态时和在网电源部分的

绝缘或保护接地出现单一故障状态时，从这些可触及部分至地的漏电流也不超过表４的值（见第１９

章）。

在此情况下，这些可触及部分不必接至保护接地端子，但它仍可接至例如功能接地端子，或让它们

浮动。

可触及金属部分与网电源部分的隔离，可用双重绝缘、用金属屏蔽、用已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金属部

分、或用已保护接地的次级回路，将可触及金属部分与网电源部分完全隔离。

装饰层覆盖的金属部件，当装饰层不符合机械强度试验要求时，被认为是可触及金属部分。

１８犵）

符号说明

Ａ＝两点之间的短路。

ＺＰＥ＝保护接地连接阻抗，Ω，（超过０．１Ω）。

犐Ｆ＝对地绝缘的单一故障引起的保护接地连接中最大连接预期故障电流，Ａ。

犐ＥＮＣＬ＝单一故障状态下外壳漏电流的容许值。

犚Ｔ＝试验电阻（１ｋΩ）。

由于固有阻抗或电源的性质，例如供电系统是不接地的，或通过高阻抗接地，故障电流可被限制为

相对低的值。

在这类情况下，保护接地连线的截面积，可主要由机械上的考虑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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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犱）

正常状态下，Ⅰ类设备来自保护接地部分的外壳漏电流可忽略不计。

１９．２犪）

Ⅰ类设备基本绝缘击穿一般不能作为单一故障状态看待，因为在熔断器或过过电流释放器动作之

前，这种情况下的漏电流不能保持在容许限值（表４）之内。例外的是，在对设备内部保护接地连接的有

效性有疑问时［见１７ａ）和１７ｇ）］，将基本绝缘短接起来测量漏电流。

１９．３和表４

频率在１ｋＨｚ内（包括１ｋＨｚ）的交、直流复合波时的连续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的容许值。

———一般说来室颤或心泵衰竭的危险随着流过心脏的电流值或流过的时间最多几秒钟增长而增

加。心脏的某些区域比其他区域更敏感。就是说，某一电流值若加于心脏的某一部分会引起

室颤，而加于心脏的其他部分时则可能没有影响。

———对从１０Ｈｚ～２００Ｈｚ范围的频率来说，危险性最大，且对各种频率的危险差不多是一样的。

直流时危险较小，降低近５倍，在１ｋＨｚ约降低１．５倍。超过１ｋＨｚ，危险迅速下降
［１］。表４

中的值覆盖直流到１ｋＨｚ的频率范围。５０Ｈｚ和６０Ｈｚ的供电网频率是在最危险的范围内。

———虽然一般规律是通用标准中的要求不像专用标准中的要求那么严格，但表４中一些容许值的

确定是合适的，所以：

ａ）　大多数类型的设备能达到，和

ｂ）　它们能适用于无专用标准的大多数设备类型（现有的和将有的）。

对地漏电流

———对地漏电流的容许值不是临界值，用来防止流过供电设施保护接地系统电流的显著增加。

———表４注２）说明如果内部的导体部件不会被触及时，哪些情况下较高的对地漏电流是容许的。

———表４注３）说明有固定的和永久性安装的保护接地导线的设备，因保护接地导线不大可能意外

断开，可有较高的容许对地漏电流。

外壳漏电流

根据下列考虑确定限值：

ａ）　有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正常状态下的外壳漏电流，增加至与有犅型与犅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

相同的值，因为这些设备可能同时用于一个患者。

ｂ）　进入胸腔的１Ａ电流在心脏部位产生的电流密度为５０μＡ／ｍｍ
２［８］。进入胸腔５００μＡ的电流

（单一故障状态的最大容许值）在心脏部位产生的电流密度为０．０２５μＡ／ｍｍ
２，比所考虑的值

低得多。

ｃ）　外壳漏电流流经心脏引起室颤或心泵衰竭的概率。

如果在操作心内导线或充满液体的导管时不当心，可以想象外壳漏电流会达到心内某一部位。

对这些装置宜始终都非常小心地操作，并使用干的橡皮手套。

心内装置和设备外壳直接接触的概率被认为是非常低的，可能是１％。通过医务人员间接接

触的概率被认为稍微高些，比如说１０次中有１次。正常状态的最大容许漏电流为１００μＡ，它

本身就有引起室颤的０．０５的概率。若间接接触的概率为０．１，则总的概率就是０．００５。虽然

这个概率看来是比较高，宜提醒的是，如果正确操作心内装置，这一概率可降低到单纯机械性

刺激的概率水平，即０．００１。

在维护条件差的部门，外壳漏电流增至最大容许值５００μＡ时（单一故障状态）的概率，被认为

是０．１。

该电流引起室颤的概率取作１。意外地直接和外壳接触的概率如前所述，考虑为０．０１，就得到

总概率为０．００１，等于单纯机械性刺激时的概率。

通过医务人员将最大容许值５００μＡ的外壳漏电流（单一故障状态）引入一个心内装置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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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０．０１（单一故障状态为０．１，意外接触为０．１）。因为这一电流引起室颤的概率是１，所以总

概率也是０．０１。这一概率也是高的，然而能采取相应措施使它降低到单纯机械性刺激的

０．００１的概率。

ｄ）　患者可感知的外壳漏电流的概率

当用夹持电极接触完好的皮肤时［１］、［２］，男性对５００μＡ能感知到的概率为０．０１，女性为０．０１４。

电流通过黏膜或皮肤伤口时有较强的感觉［２］。因为分布是正态的［１］，存在着某些患者能感知

非常小的电流的概率。曾报道某人能感知流过黏膜的４μＡ电流
［２］。

犅、犅犉和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的外壳漏电流规定是相同的，是因为所有这些类型的设备可能

同时用于同一患者。

患者漏电流

有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正常状态时患者漏电流的容许值是１０μＡ，当这一电流流经心内小面积

部位时，引起室颤或心泵衰竭的概率为０．００２。

即使电流为零时，也曾观察到机械性刺激能引起室颤［４］。１０μＡ限值是容易达到的，在心内操作时

不会明显地增加室颤的危险。

有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单一故障状态时最大容许值５０μＡ，是以临床得到的、极少可能引起室颤

或干扰心泵的电流值为依据。

对于可能与心肌接触的直径为１．２５ｍｍ～２ｍｍ导管，５０μＡ电流引起室颤的概率接近０．０１（见图

Ａ．１及其说明）。用于造影的小截面（０．２２ｍｍ２ 和０．９３ｍｍ２）导管，如直接置于心脏敏感区，则引起室

颤或心泵衰竭的概率较高。

单一故障状态时患者漏电流引起室颤的总概率为０．００１（单一故障的概率为０．１，５０μＡ电流引起

室颤的概率为０．０１）等于单纯机械性刺激的概率。

单一故障状态时容许的５０μＡ电流，不大可能达到足以刺激神经肌肉组织的电流密度，如果是直

流也不会达到引起组织坏死的电流密度。

有犅型与犅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在单一故障状态时最大容许患者漏电流为５００μＡ，因为这一电流

不直接流过心脏，对外壳漏电流的解释可适用。

网电源电压出现在患者身上的概率被认为极小。只有出现下列故障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ａ）　Ⅰ类设备保护接地失效（概率为０．１）；

ｂ）　基本绝缘失效。按经验这一概率小于０．０１。

这就得出患者身上出现网电源电压的概率为０．００１。

对有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患者漏电流将限于５０μＡ，不比前面讨论的单一故障状态更坏。

对犅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在这些条件下，最大的患者漏电流是５ｍＡ。即使这一电流进入胸腔，也

只会在心脏产生０．２５μＡ／ｍｍ
２ 的电流密度。这一电流极易为患者所感知，然而它出现的概率是极低

的。

当外部电压作用于犅犉型应用部分时，在单一故障状态下允许５ｍＡ的患者漏电流，因为有害生理

影响的风险较小，且网电源电压出现在患者身上的情况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存在患者接地是正常状态，不仅患者辅助电流，而且患者漏电流都可能持续流动很长时间。在

这种情况下，同样需要一个低值的直流电流以避免组织坏死。

患者辅助电流

患者辅助电流的容许值，适用于阻抗体积描记器之类的设备，用于频率不低于０．１Ｈｚ的电流。对

直流规定了较低的值，以防长时间使用时组织坏死。

［１］、［２］、［４］、［８］见本附录中的列出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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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考斯太默［６］和瓦铁生［７］论文中实验数据整理。

图犃．１　室颤概率

图Ａ．１的解释

斯太默［６］和瓦铁生［７］的论文，提供了５０Ｈｚ和６０Ｈｚ电流直接用于心脏病人群的心脏引起室颤的

数据。室颤概率是作为电极直径（犇）和电流幅值的函数获得的。对于直径为１．２５ｍｍ和２ｍｍ的电

极、电流直至０．３ｍＡ时，室颤的分布呈正态。于是，将此分布外推到包括为评估患者危险而通常使用

的值（数值注明在图Ａ．１中）。从这一推论可以看出：

ａ）　任何电流值，即使很小，仍有引起室颤的可能性，和

ｂ）　常用值概率比较低约为０．００２～０．０１。

［６］、［７］见本附录中的列出的参考文献。

因为室颤受许多因素（患者状态、电流进入心肌较灵敏区域的概率，室颤随电流或电流密度、生理现

象、电场）支配，所以，用统计方法来确定各种条件下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是合理的。

参考文献

［１］致命的重新评估

ＣｈａｒｌｅｓＦ．Ｄａｌｚｉｅｌ；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ｔｈ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１ＵＧＡ４，Ｎｏ．５，１９６８０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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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力传输频率对人类电击的阈值

ＫｏｈｎＣ．Ｋｅｅｓｅｙ，ＦｒａｎｋＳ．Ｌｅｔｃｈｅｒ；Ｈｕｍａｎ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ｈｏｃｋａｔｐｏｗｅｒ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Ａｒｃ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Ｖｏｌ．２１１９７０１０．

［３］６０Ｈｚ室颤和心律阈值及非起搏心内导管

Ｏ．Ｚ．Ｒｏｙ；６０Ｈｚ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ｈｙｔｈｍ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ｎＰａｃ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ａ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７５０３．

［４］心血管研究

Ｅ．Ｂ．Ｒａｆｆｅｒｔｙ，Ｈ．Ｌ．Ｇｒｅｅｎ，Ｍ ．Ｈ．Ｙａｃｏｕｂ；Ｃａｒｄｉｃ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ｄ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９，Ｎｏ．２，ｐｐ．２６３２６５，

１９７５０３．

［５］电气安全专题报告

Ｈ．Ｌ．Ｇｒｅｅ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Ｒｅｐｏｒ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１９７５１０．

［６］电流密度与电气导致的室颤

Ｃ．ＦｒａｎｋＳｔａｒｍａｒ，ＲｏｂｅｒｔＥ．Ｗｈａｌｅ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ｉｂｒｉｌｌａ

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Ｎｏ．１，１９７３０１～０２．

［７］人类室颤的电阈值

Ａ．Ｂ．Ｗａｔｓｏｎ，Ｊ．Ｓ．Ｗｒｉｇｈｔ；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ｓｆｏｒ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ｍ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１９７３０６１６．

［８］医用检测仪器（摘要）

Ａ．Ｍ．ＤｏｌａｎＢ．Ｍ．Ｈｏｒａｃｅｋ，Ｐ．Ｍ．Ｒａｕｔａｈａｒａｊ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１９５３０１１２，

１９７８．

１９．４犪）

虽然公认绝缘吸潮对绝缘电阻的影响远大于对其电容的影响，但电阻测量的结果受到电阻测量所

选定的时间的严重影响。这种结果可能因而变得没有重现性。

为进一步改善重现性，提出保留漏电流的试验，并在潮湿预处理结束后１ｈ开始试验。已考虑到如

果绝缘电阻的劣化会造成安全方面危险，它也会在增大了的漏电流中明显看出，同时在电介质强度试验

结果中明显看出。

１９．４犫）

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和图１３中的开关Ｓ１ 或Ｓ１＋Ｓ２ 或Ｓ１＋Ｓ２＋Ｓ３ 可省略，有关导线可用其他方法

断开。

图１０、图１１、图１２、图１３和图１４中可调输出电压的单相或多相隔离变压器，可用固定输出电压的

隔离变压器和可调输出电压的自耦变压器的组合来代替。

１９．４表４

在犅型应用部分中，因应用部分带有外来电压，从应用部分流至地的电流容许值定为５ｍＡ，这是

因为产生有害生理效应的风险较小，而且患者身上出现２２０Ｖ电压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１９．４犱）

虽然将设备置于接地的金属物体上或接地的金属环境中使用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这样一种情况

相当难以规定得使试验结果具有重现性。因此，１９．４ｄ）１）的规定被视作是一种通例。

患者电缆有大的对地电容值的可能性通常是很大的，并且这种对地电容很可能对试验结果产生相

当大的影响。因此，规定了一个可提供重现结果的位置。

１９．４犲）４）

测量装置代表了考虑到电流通过人体包括心脏时产生的生理效应的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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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犺）

宜注意，要使测量装置和其连接线的对地电容和对设备外壳的电容保持尽可能低的值。

可用固定输出电压的隔离变压器和可调输出电压的自耦变压器的组合，代替可调输出电压的隔离

变压器Ｔ２。

２０．１犃犳

与定义２．３．２“基本绝缘：用于带电部分上对电击起基本防护作用的绝缘”相反，绝缘Ａｆ不提供这

类防护，但如果试验是必需的，就要采用与基本绝缘相同的试验电压值。

２０．３

设备中要按第２０章规定进行电介质强度试验的元器件，类似熔断器座、按钮、开关等，将承受相应

的试验电压。如果这些元器件因其技术条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可在设备中采取附加措施（例如用附加

的绝缘材料）（参见４．４和５６．１）。

在表５中规定的电介质强度试验电压适用于通常需经受连续基准电压犝 和瞬变过电压的绝缘。

对于防除颤应用部分，在等于除颤峰值电压的基准电压犝 的基础上推算出的试验电压，对在正常

使用中只是偶尔经受脉冲电压的绝缘来说是很高的，此脉冲通常小于１０ｍｓ且没有附加过电压。

在１７ｈ）中描述的专用试验是用来确保对承受除颤脉冲有足够的防护，不需要另外的电介质强度

试验。

２０．４犪）

因为２０．４ａ）中的电介质强度试验是在潮湿预处理后，设备仍留在潮湿箱中立即进行的，需有充分

的防护措施来保护试验室的人员。

２０．４犫）

试验电压可用变压器、直流电源或设备内的变压器提供，在最后一种情况时，为防止过热，试验电压

的频率可高于设备的额定频率。

对基准电压等于或高于交流１０００Ｖ，或直流１５００Ｖ，或峰值１５００Ｖ的试验程序和持续时间，可

由专用标准另作规定。

２０．４犵）

这是可避免的，例如在变压器中，采用抽头连接到铁芯或其他适当的接点相连接的电压分压器，以

保证在实际绝缘上有正确的电压分压，或采用两个相位同步的变压器。

２０．４犼）

设计用来限制电压的元器件，在电介质强度试验中可能因功率消耗而损坏时，在进行试验时可拆

下。

２１．５

手持式设备或设备部件的试验，与便携式和移动式设备的试验不同，是因为它们实际使用中有差

别。

２１．６

与通常设想正相反，医用电气设备可能在逆境中使用。紧急情况下，设备要放在推车上过门坎和进

入电梯，可能要承受冲击和震动。对某些设备来说。正常使用实际上就可能是这种情况。

第２２章

对运动部件的外壳和防护件所要求的防护程度，取决于设备的总体设计和设备的预定用途。在判

断敞露的运动部件是否合格时，考虑的因素可以是敞露的程度、运动部件的形状、意外接触的可能性、运

动的速度以及手指、手臂或衣服被轧进运动部件的可能性（例如齿轮啮合处、皮带与皮带轮接合处或活

动部件的钳夹或剪切闭合处）。

在正常使用以及在任何调节装置进行设定时，或在更换附件和配件时，都需要考虑这些因素，可能

还要包括安装说明书，因为安装时可能还要提供不作为单台非移动式设备一个部分的防护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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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件的特点可考虑包括：

———只有使用工具才能拆卸；

———能够拆卸，以便维修和更换；

———强度和刚度；

———完整性；

———由于诸如清洗等维护保养的需要增多而必需进行的额外操作所产生的额外危险（例如夹紧

点）。

参见６．８．２ｂ）的原理说明。

第２６章

在工厂和车间，过强的噪音可能引起疲劳或甚至损伤听力，防止听力损伤的限值，在国家标准中有

规定。

在医用房间中为了患者和医务人员的舒适，需要特别低的限值。设备噪声的实际影响受到房间的

声学特性、房间之间的隔音状况以及设备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强烈影响。

２８．５

悬挂质量的加速和减速引起的力（动态载荷）常常是难以计算的，因为一些部件的柔性会严重影响

到加速或减速，而这些部件的组合作用是难以预料的。对于使用终端挡块的手动运动尤其是这样。对

于电动机驱动的运动，对电动机控制电路故障状态的影响可能应予以考虑。

有关交变应力（包括导向装置和导向轮的尺寸）的要求，在考虑中。

第３６章

通常只有在足够能量水平下，例如由透热治疗设备和手术设备发出的频率在０．１５ＭＨｚ以上的高

频辐射才是直接有害的。然而，甚至发生的能量水平相当低的高频辐射，也有可能扰乱灵敏的电子装置

的功能和引起对无线电和电视接收的干扰。

结构性的要求很难给出，但限值和测量方法已由ＣＩＳＰＲ（国际无线电干扰特别委员会）出版物规

定。

设备对外来干扰的灵敏度（电磁场、供电电压的扰动）在考虑中。

４０．３

图２９、图３０和图３１中的曲线，是为了帮助设计出毋需进行点燃试验便能满足犃犘型设备规定值要

求的电路。

推论到更高的电压是无效的，因为在较高的电压下，气体的点燃条件已变化。这里引入了电感的限

值，因为高电感值通常产生高电压。

４０．４

假定从设备泄漏逸出的空气或惰性气体的量，被限制在不会明显干扰医用房间的卫生条件的程度。

在４０．４和４０．５中“外壳”这个术语，可表达为２．１．６中定义的外壳，或是一个分开的隔离物或罩

壳。

４０．５犪）

因为正常使用中的平均条件是不太严格的，所以这个要求被认为足以防止正常使用的几个小时运

行一个周期内发生点燃。

４１．２

这个要求防止引入高于４１．３所容许的电压。这种电压会存在于接地线上。

４１．３

图３２、图３３和图３４中的曲线，是为了帮助设计出毋需进行点燃试验便能满足犃犘犌型设备规定值

要求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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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和４２．２

表１０ａ）和１０ｂ）来自ＧＢ４７０６．１。在表１０ａ）中所列温度限值，供可触及部分、有Ｔ标记的元器件

和分级的绕组绝缘用。在表１０ｂ）中列出了温度会影响设备寿命的材料和元器件。

４３．２

富氧空气的存在增加了许多物质的易燃性，尽管其不是易燃混合物。

预期在富氧空气中操作的设备宜设计得使易燃材料着火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如适用，专用标准宜规定相关要求。

４４．４

泄漏被认为是一种单一故障状态。

４４．８

设备、附件及其部件在设计时宜考虑到它们与正常使用时将要接触的物质一起使用的安全性。

如适用，专用标准宜规定相关要求。

第４５章

本章的要求不是国家规范或标准的最严格的组合。

在某些国家，这些规范或标准适用。

４５．２

假设若压力乘以容积等于或小于２００ｋＰａＬ或压力值等于或小于５０ｋＰａ，则不需要进行水压试验。

图３８包含的安全系数高于那些通常用于试验容器的安全系数。然而，仅管水压试验通常是用来检

查压力容器是否有生产缺陷或严重损伤的方法，设计上的合理性则是用其他方法来确定的，而现在讲的

水压试验却是在不能用其他方法时被用来检查设计上的合理性的。

本标准删除了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中引用的国家标准，是为了避免国家标准的要求服从于地方法规

的情况。可以设想，没有与国家标准相抵触的地方法规时，设备有时不得不满足两种规定的要求。或满

足更多的规定的要求。

４５．３

如何确定使用时的最大压力视各种情况而定。

第４６章

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中本章内容只论及连接的互换性，现在这些内容已被移到５６．３中。

第４９章

对于患者的安全性依赖于供电连续性的设备，专用标准宜包括有关供电故障报警或其他预防措施

的要求。

４９．２

要注意供电中断是否会引起意外移动、是否会影响压力的消除，以及是否会影响到患者从危险位置

的移开。

５１．１

如果设备的控制范围内出现某一部分的输出量与无危险输出量有显著差异时，宜提供一些措施来

防止这类不安全设定，或向操作者指明（例如，在控制器设定完毕或联锁器旁通时使用有显著附加阻力

的装置或者使用有附加专用信号或可听信号的装置）所选的设定值已超过安全的极限。

如适用，专用标准宜规定安全的输出水平。

５１．２

任何向患者传送能量或物质的设备宜指示可能的危险输出，最好是预先指示，例如能量，速率或容

量。

如适用，专用标准宜规定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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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

任何向患者传送能量或物质的设备宜提供一报警，当任何与指定的传送水平有重大偏离时宜向操

作者警告。

如适用，专用标准宜规定相关要求。

５２．４．１

———向患者或周围环境意外地释放达危险量的能量和物质的问题，可由专用标准规定。

有毒或易燃气体的危险量，取决于气体种类、浓度、散发的位置等。

功率耗散在１５Ｗ及以下时，不存在失火危险。

———会对患者造成直接的安全方面危险的功能不正常状态和运行故障问题（例如维持生命的设备

中未辨出的故障、未辨出的测量误差、患者数据的置换），可在专用标准中规定。

５２．５．７

离心开关工作的影响可预考虑。因为某些带电容器电动机的能否起动，会引起不同的后果，所以规

定了电动机的堵转状态。

５２．５．８　表１２的最后一行

设备内电动机绕组温度限值在第一小时后用算术平均值来确定，因为试验室的经验表明，间歇运行

设备可能会达到暂时与最大值不一样的各种值。

因此要求一个较低的温度限值。

第５４章

在第十篇中，规定用检查方法来检验是否符合要求的地方，可通过分析制造商给出的有关文件来进

行。

５４．１

与设备特定功能有关的控制装置、仪表、指示灯等，宜放在一起（见第八篇）。

５４．２

经常更换或调节的部件，宜安装和固定得可进行检查、维护、更换或调节而不会损坏或影响相邻的

部件或配线。

５４．３

控制装置的设定值，如发生意外的改变而影响安全时，则宜设计成或防护成不可能发生设定值的意

外改变。

生命维持设备和其他关键设备的电源开关及其他主要控制装置，宜设计成或防护成不可能发生设

定值的意外切换或改变。这种设备宜由专用标准确定。

与设备特定功能有关的控制装置、仪表、指示灯及类似装置宜按６．１清楚地标出它们的功能，并布

置得使意外的或不正确的调节尽可能地减少。当控制装置的不正确调节会造成危险时，宜采取相应措

施防止这种可能，如采用一个联锁装置或附加安全控制。

５５．１

除电源软电线和其他必需的互连线外，至少所有的带电部分宜包裹在不助燃的材料中。

这不排除使用其他材料的外壳覆盖在符合上述推荐要求的内壳上。

易燃性试验见ＧＢ／Ｔ５１６９。

５５．２

机械强度在第四篇中叙述。

５６．１犫）

一般是检验网电源部分和应用部分的元器件是否符合要求。

５６．３犮）

有两种情况需加以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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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于犅犉型和犆犉型应用部分，宜无患者偶然经由任何可能从设备脱开的导线接地的可

能性；即使是犅型应用部分，不需要的接地也可能对设备的操作带来不利的影响。

———其次，对于所有类型的应用部分，应无患者偶然连接任何带电部分或危险电压的可能性。

“可能的危险电压”既可能指医用电气设备的带电部分，也可能指在附近的其他导电部件上有超过

漏电流容许值的电流流过的电压。

连接器所用绝缘材料的强度通过用试验指对连接器按压来检查。

这要求也能防止连接器插入网电源插座或可拆卸电源软电线末端的插座。

患者与网电源连接器的某些组合有可能不经意将患者连接器插入网电源插座。

这种可能性不能通过尺寸的要求来合理地解决，因为如果这样做会使单极连接器做得过大。通过

对患者连接器的绝缘要求来避免这一类事故的发生，该连接器的绝缘的爬电距离至少为１．０ｍｍ和电

介质强度至少为１５００Ｖ。仅仅采用１５００Ｖ的防护要求是不够的，因为１５００Ｖ的防护只要用薄的塑

料片就可轻易达到，它不能承受日常的磨损或可能反复插入电网插座的动作。基于这个原因，就能理解

连接器的绝缘宜是耐久而又坚固。

“任何连接器”宜理解为包括多触点连接器、数个连接器和串联连接器。

１００ｍｍ直径的尺寸并不重要，只起到指明导电平面大小的作用。任何大于此要求的导电材料片

均适用。

５６．４

这类电容器不可能构成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５６．７犮）

如果安全方面危险可能因电池耗尽而逐渐扩大时，宜提供预警这种情况的方法。

如适用，专用标准宜规定相关要求。

５７．２犫）

当不经意的断开可能引起危险时，可能需要带有锁定装置的设备连接装置。

５７．２犲）

这一要求减少了其他会引起过量漏电流的设备被接入的可能性。

急救车不受此约束，以便能在急救时迅速替换设备。

５７．２犵）

本要求旨在避免电源软电线误用的可能性［参见１８ｌ）］。

５７．５犪）

除接线端子板外的元器件的接线端子，可用来作为外部导线的接线端子。

通常不宜鼓励采用这种做法，但在特殊情况下，端子布置适当（可触及并有清楚标记）且符合本标准

要求时，允许使用。这种情况，例如在电动机的启动器上可能发生。

５７．５犱）

“对导线进行专门准备”一词，包含对绞线进行锡焊、使用软线接线耳、配以冲孔片等，但不包括导线

在穿进接线端子前的整形或绞线端头的绞紧。

５７．７

干扰抑制器可接在设备电源开关的网电源侧，或接在电源熔断器或过电流释放器的网电源侧。

５７．９

ＧＢ１３０２８和 ＧＢ９７０６．１的适用范围是不同的。很多类型用于医用电气设备的变压器，不属于

ＧＢ１３０２８的范围。

为了患者的安全，对这些变压器的结构必须增添要求，例如限制流至患者电路的漏电流。

第一版中附录Ｊ的内容，现移至５７．９。

要进一步开展工作，参照ＧＢ１３０２８中给出的安全隔离变压器的值，给出例如变压器内部的爬电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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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和电气间隙的合理值。

对开关型电源的要求，在考虑中。

５７．１０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受下列因素影响：

ａ）　２０．３规定的基准电压。

ｂ）　假设绝缘材料有低的抗电起痕电阻率，按ＧＢ／Ｔ４２０７中的起痕试验，可指示较低的间距值，但

这一试验的实用值，直到ＩＥＣ６６４出版物的可行性研究完成以前，一直处于考虑中。

ｃ）　即使按２０．３电介质强度的试验电压不相同，辅助绝缘的间距与基本绝缘的间距是相同的，双

重绝缘和加强绝缘的间距值则是基本绝缘的两倍。

ｄ）　对外壳和犉型应用部分之间的绝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１）　当犉型应用部分无带电部分时，即使在应用部分接地的情况下，只有在接到患者的其他

设备发生单一故障状态时，应用部分与外壳之间的绝缘才会受到网电源电压的电应力作

用。这一状态很少发生；此外这一绝缘一般不受在网电源部分中形成的瞬时过压作用。

综上所述，应用部分与外壳之间所需的绝缘，只需要满足基本绝缘的要求。

２）　当犉型应用部分包含有电位差的部件时，应用部分的部件通过接地的患者（正常状态）接

地，这就会在应用部分形成带电部分。

这些带电部分与外壳之间的绝缘，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当应用部分的某一部分通过患者接

地）可能会承受应用部分内的全部电压。

因为这一电压是在正常状态下出现的，既使不是经常发生，有关绝缘也必须满足双重绝缘

或加强绝缘的要求。鉴于出现这种状态的可能性不大，表１６中给出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

隙被认为是合适的。

３）　适用的值是上述ｄ）１）和ｄ）２）获得的最高值。

防除颤应用部分

从ＩＥＣ６０６６４的表２可见，４ｍｍ的距离对于持续时间短于１０ｍｓ的５ｋＶ脉冲而言是足够的，

这类电压是来自除颤器使用的典型电压，具有合理的安全裕度。

为了确保设备通过除颤器试验以及保持以后的安全和正常功能，该裕度的有效性来自三个因

素：

———ＩＥＣ６０６６４中的值已经有了一个内在的安全裕度；

———在实践中，施加在患者胸部的电压远小于假设的５ｋＶ开路电压，因为除颤器是加载的，

它具有一个明显的内部阻抗和增加该阻抗的一个串联电感；

———ＩＥＣ６０６６４允许严重玷污的表面，而医用电气设备的内表面是清洁的。

５９．１犲）

导线可用有足够标称值的分开的护套软线布线。不同电路类型的导线布在同一软线、线槽板，线

管、或连接装置中时，用导线绝缘的足够标称值以及用符合５７．１０要求的足够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来

实现连接装置中各导体部件间的充分隔离。

５９．２犫）

关于材料易燃性试验，在ＧＢ／Ｔ１１０２０中规定。

３２１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制造和（或）安装时的试验

　　无通用要求。见对４．１的说明。

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试　验　顺　序

犆．１　概述

除非专用标准另有规定，如合适宜按下述顺序进行试验。顺序上标有的是强制要求的。参见４．

１１。

然而，当初步检查表明某一项试验有可能导致失败时，也可先进行该项试验。

 这些试验顺序是强制的。

犆．２　通用要求

见３．１和第４章。

犆．３　标记

见６．１～６．８。

犆．４　输入功率

见第７章。

犆．５　设备分类

见第１４章。

犆．６　电压和（或）能量的限制

见第１５章。

犆．７　外壳和防护罩

见第１６章。

犆．８　隔离

见第１７章。

犆．９　保护接地、功能接地和电位均衡

见第１８章、第５８章。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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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１０　机械强度

见第２１章。

犆．１１　活动部件

见第２２章。

犆．１２　面、角和边

见第２３章。

犆．１３　稳定性和可搬移性

见第２４章。

犆．１４　飞溅物

见第２５章。

犆．１５　悬挂物

见第２８章。

犆．１６　辐射危险

见第五篇。

犆．１７　电磁兼容性

见国际无线电干扰委员会ＣＩＳＰＲ推荐标准和对第３６章的说明。

犆．１８　压力容器和受压部件

见第４５章。

犆．１９　人为差错

见第４６章。

犆．２０　温度———防火

见第４２章、第４３章。

犆．２１　供电电源的中断

见第４９章。

犆．２２　工作数据的准确度和不正确输出的防止

见第５０章、第５１章。

犆．２３ 不正常运行、故障状态、环境试验

见第５２章、第５３章。

５２１

犌犅９７０６．１—２００７／犐犈犆６０６０１１：１９８８



犆．２４ 工作温度下的连续漏电流和患者辅助电流

见１９．４。

犆．２５ 工作温度下的电介质强度试验

见２０．４。

犆．２６ 潮湿预处理

见４．１０。

犆．２７ 电介质强度试验（冷态）

见２０．４。

犆．２８ 潮湿预处理之后的漏电流

见１９．４。

犆．２９ 溢流、液体泼洒、泄漏、受潮、进液、清洗、消毒和灭菌

见第４４章但不包括４４．７。

见第Ｃ．３４章。

犆．３０　外壳和罩盖

见第５５章。

犆．３１　元器件和组件

见第５６章。

犆．３２　网电源部分、元器件和布线

见第５７章。

犆．３３　无通用要求。包括在第Ｃ．９章中。

犆．３４　结构和线路布局

　见第５９章和４４．７。

犆．３５　犃犘型和犃犘犌型设备

见第３７章～第４１章。

犆．３６　标记的检验

　见６．１最后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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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标记用符号

（见第６章）

引言

为避免语言上的差异和便于理解有时标在有限面积内的标记或指示，在设备上往往优先采用符号

而不采用文字。

如果根据本标准需要使用符号时，宜使用本附录的符号。见ＩＥＣ４１７和ＩＥＣ８７８出版物。

本附录中未列入的符号，可首先参照ＩＥＣ或ＩＳＯ的符号。如需要，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符号组

合在一起表示一个特定的含义，并且只要基本符号主要表达的含义不变，在图形设计方面允许有某种自

由。

表犇．１

序号 符　号 ＩＥＣ出版物 ＧＢ编号 含　　义

１ ４１７５０３２ ５４６５ 交流电

２ ３３５１ ４７０６．１ 三相交流电

３ ３３５１ ４７０６．１ 带中性线的三相交流电

４ ４１７５０３１ ５４６５ 直流电

５ ４１７５０３３ ５４６５ 交、直流电

６ ４１７５０１９ ５４６５ 保护接地（大地）

７ ４１７５０１７ ５４６５ 接地（大地）

８ Ｎ ４４５ ４０２６ 永久性安装设备的中性线连接点

９ ４１７５０２１ ５４６５ 等电位

１０ ４１７５１７２ ５４６５ Ⅱ类设备

１４ ３４８ — 注意！查阅随机文件

１５ ４１７５００８ ５４６５ 断开（总电源）

１６ ４１７５００７ ５４６５ 接通（总电源）

１７ ４１７５２６５ ５４６５ 断开（仅用在设备的一个部分）

１８ ４１７５２６４ ５４６５ 接通（仅用在设备的一个部分）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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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犇．２

序号 符　号 ＩＥＣ出版物 ＧＢ编号 含　　义

１
４１７

８７８０２０２
— 犅型应用部分

２
４１７５３３３

８７８０２０３
５４６３．２ 犅犉型应用部分

３
４１７５３３５

８７８０２０５
５４６５ 犆犉型应用部分

４ ８７８０２０７ — 犃犘型设备

５ ８７８０２０８ — 犃犘犌型设备

６ ８７８０３０１ — 危险电压

７ — — 无通用要求

８ ８７８０３００４ — 非电离辐射

９
４１７……

８７８……
５４６５ 防除颤犅型应用部分

１０
４１７５３３４

８７８０２０４
５４６５ 防除颤犅犉型应用部分

１１
４１７５３３６

ＩＥＣ８７８０２０６
５４６５ 防除颤犆犉型应用部分

　　注１：符号１将在今后的ＧＢ５４６５（ＩＥＣ４１７）中介绍，１，２和３号符号的含义将在ＩＥＣ８７８中修改。

注２：符号９将在今后的ＧＢ５４６５（ＩＥＣ４１７）和ＩＥＣ８７８中介绍，１０和１１号符号的含义将在ＩＥＣ８７８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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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绝缘路径的检验和试验电路

（见第２０章）

①———可触及金属部分。

①———外壳。

①———基本绝缘；

②———辅助绝缘。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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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本绝缘；

②———辅助绝缘。

①———金属外壳；

②———金属箔；

③———绝缘内衬。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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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可触及部分；

②———套管；

③———金属箔；

④———电源软电线或金属杆。

①———未保护接地的可触及部分。

①———基本绝缘；

②———辅助绝缘。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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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说明：

ＭＰ＝网电源部分

ＳＯＰ＝信号输出部分

ＳＩＰ＝信号输入部分

ＡＰ＝应用部分

ＬＰ＝带电部分

×为测量目的而断开的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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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资料性附录）

易燃混合气的试验装置

（见附录犃中犃．１．６．３）

　　该试验装置包括一个点燃室和一个触点装置。点燃室容积至少为２５０ｃｍ
３，内装规定的气体或混

合气，触点装置通过断开和闭合来产生火花（见图Ｆ．１）。

触点装置由一带两个槽的镉盘和另一带四根０．２ｍｍ直径钨丝的盘组成；第二盘在第一盘上滑动。

钨丝的自由长度是１１ｍｍ。接有钨丝盘的轴以８０ｒ／ｍｉｎ的转速旋转。

连接镉盘的轴与连接钨丝盘的轴呈反向转动。

与钨丝相连的轴和另一根轴的转速比是５０∶１２。

这两根轴互相绝缘，并与设备机架绝缘。

点燃室应能承受１．５ＭＰａ的内超压。

通过该触点装置，将受试电路闭合或断开，检查火花是否会点燃受试的气体或混合气。

尺寸单位为毫米

①———点燃室；

②———镉盘；

③———钨丝；

④———钨丝盘的轴；

⑤———带槽圆盘的轴。

图犉．１　试验装置

３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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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规范性附录）

冲击试验装置

　　该试验装置（见图Ｇ．１）有三大主要部分：主体，冲击件和带弹簧的释放圆锥体。

主体包括外壳、冲击件导向装置、释放机构和刚性固定在主体上的各部件。

主体组件的质量为１２５０ｇ。

冲击件包括锤头、锤柄轴和击发球形柄，这一套组件的质量是２５０ｇ。用聚酰胺制的锤头呈半球形

面，其半径为１０ｍｍ，洛氏硬度为 ＨＲＣ１００；将锤头固定在锤柄轴上，要使锤头的顶端在冲击件即将释

放时与圆锥体前端面相距２０ｍｍ。

圆锥体质量为６０ｇ，当释放爪正要释放冲击件时，锥体弹簧能施出２０Ｎ的力。

锥体弹簧被调节到使压缩的行程（以ｍｍ为单位）与施出的力（以Ｎ为单位）之乘积等于１０００，而

压缩行程约为２０ｍｍ。这样调节后，冲击能量为０．５Ｊ±０．０５Ｊ。

图犌．１　冲击试验装置（见第２１章）

附　录　犎

（资料性附录）

用螺纹连接的接线端子

　　无通用要求。

附　录　犑

（资料性附录）

电源变压器

　　条文移至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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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犓

（规范性附录）

测量患者漏电流时应用部分连接示例

（见第１９章）

带犅型应用部分的设备

从连在一起的所有患者连接线测

图中的符号说明见图２７后的说明。

带犅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

轮流地从应用部分的同一功能连在一起的所有患者连接线测

图中的符号说明见图２７后的说明。

在ＧＢ９７０６．１—１９８８中，本附录题名为“医用隔离变压器”，现已被删去，并以现在的附录来代替。

带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

轮流地从每一患者连接线测

图中的符号说明见图２７后的说明。

测量患者辅助电流时应用部分连接的示例（说明见图２７后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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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Ｂ、ＢＦ、犆犉型应用部分的设备

在任一患者连接点和连在一起的所有其他患者连接点之间测

图中的符号说明见图２７后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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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犔

（规范性附录）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ＧＢ／Ｔ１９１—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７８０：１９９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２００１，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０６８２２：１９７４）

ＧＢ／Ｔ２４３９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导电性能和耗散性能电阻率的测定（ＧＢ／Ｔ２４３９—２００１，

ｉｄｔＩＳＯ１８５３：１９９８）

ＧＢ／Ｔ２９４１　 橡 胶 试 样 环 境 调 节 和 试 验 的 标 准 温 度、湿 度 及 时 间 （ＧＢ／Ｔ ２９４１—１９９１，

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４７１：１９８３）

ＧＢ３１００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ＧＢ３１００—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ＳＯ１０００：１９９２）

ＧＢ／Ｔ３６６７．１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　第１部分：总则———性能、试验和定额———安全要求———安装

和运行导则 （ＧＢ／Ｔ３６６７．１—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２５２１：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３８３６．５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５部分：正压外壳型“ｐ”（ＧＢ３８３６．５—２００４，

ＩＥＣ６００７９２：２００１，ＭＯＤ）

ＧＢ３８３６．６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６部分：油浸型“ｏ”（ＧＢ３８３６．６—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０７９６：

１９９５，ＩＤＴ）

ＧＢ３８３６．７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７部分：充砂型 “ｑ”（ＧＢ３８３６．７—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０７９

５：１９９７，ＩＤＴ）

ＧＢ／Ｔ４２０５　人机界面（ＭＭＩ）———操作规则（ＧＢ／Ｔ４２０５—２００３，ＩＥＣ６０４４７：１９９３，ＩＤＴ）

ＧＢ／Ｔ４０２６　人机界面标志标识的基本方法和安全规则　设备端子和特定导体终端标识及字母数

字系统的应用通则（ＧＢ／Ｔ４０２６—２００４，ＩＥＣ６０４４５：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ＧＢ４２０８—１９９３，ｅｑｖＩＥＣ５２９：１９８９）

ＧＢ４７０６．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ＧＢ４７０６．１—１９９８，ｉｄｔＩＥＣ

６０３３５１：１９８８）

ＧＢ５０１３．１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橡皮绝缘软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ＧＢ５０１３．１—

１９９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２４５１：１９９４）

ＧＢ５０２３．１　额定电压４５０／７５０Ｖ及以下聚氯乙烯绝缘电缆　第１部分：一般要求（ＧＢ５０２３．１—

１９９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２２７１：１９９３）

ＧＢ／Ｔ５４６５．２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ＧＢ／Ｔ５４６５．２—１９９６，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４１７：１９９４）

ＧＢ７１４４　气瓶颜色标记

ＧＢ８８９８　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ＧＢ８８９８—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０６５：１９９８）

ＧＢ９３６４　小型熔断器（ＩＥＣ１２７，ＩＤＴ）

ＧＢ９７０６．１２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　三、诊断Ｘ射线设备辐射防

护通用要求（ＧＢ９７０６．１２—１９９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１１３：１９９４）

ＧＢ９７０６．１５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１．并列标准：医用电气系统安全专用要

求（ＧＢ９７０６．１５—１９９９，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１１１：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１０２０　测定固体电气绝缘材料暴露在引燃源后燃烧性能的试验方法（ＧＢ１１０２０—１９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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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７０７：１９８１）

ＧＢ／Ｔ１１０２１　电气绝缘耐热性评定和分级（ＧＢ／Ｔ１１０２１—１９８９，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０８５：１９８４）

ＧＢ／Ｔ１１２１０　硫化橡胶抗静电和导电制品电阻的测定（ＧＢ／Ｔ１１２１０—１９８９，ｅｑｖＩＳＯ２８７８：１９８７）

ＧＢ／Ｔ１４４７２　电子设备用固定电容器　第１４部分：分规范　抑制电源电磁干扰用固定电容器

（ＧＢ／Ｔ１４４７２—１９９８，ｉｄｔＩＥＣ６０３８４１４：１９９３）

ＧＢ１５０９２．１　器具开关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ＧＢ１５０９２．１—２００３，ＩＥＣ６１０５８１：２０００，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　 医疗器械生物学评价 　 第 １ 部分：评价与试验 （ＧＢ／Ｔ１６８８６．１—２００１，

ｉｄｔＩＳＯ１０９９３１：１９９７）

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　建筑物电气装置　第４４１部分：安全防护　电击防护（ＧＢ１６８９５．２１—２００４，

ＩＥＣ６０３６４４４１：２００１，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　低压系统内设备的绝缘配合　第一部分：原理、要求和试验（ＧＢ／Ｔ１６９３５．１—

１９９７，ｉｄｔＩＥＣ６６４１：１９９２）

ＧＢ１７４６５．１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器具耦合器　第一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１７４６５．１—１９９８，

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３２０１：１９９４）

ＹＹ０５０５　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２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并列标准：电磁兼容　要求和试验

（ＹＹ０５０５—２００５，ＩＥＣ６０１１２：２００１，ＩＤＴ）

ＪＢ３３３９　小型医用气瓶　针导轨式阀连接（ＩＳＯ４０７）

ＩＥＣ６０２４１：１９６８　家用和类似用途的熔断器

ＩＥＣ６０５３６：１９７６　电气和电子设备防电击保护划分的等级

ＩＥＣ６０６６４：１９８０　低电压系统中电器设备绝缘配合的一般要求

ＩＥＣ／ＴＲ６０８７８　医用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

ＩＥＣ６０６０１１４　医用电气设备———第１４部分：安全通用要求并列标准———可编程医用电气设备

ＩＳＯ８１８５：１９９７　医用加湿器———湿化系统的一般要求

ＩＳＯ２８８２：１９７９　硫化橡胶———医院用的抗静电和导电制品———极限电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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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安全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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